
抄 本
襠 號：

保存年限：

司 法 院 秘 書 長 函

地 址 ：10048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124號 

承辦人：
電話：

受文者：内政部等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99年1月7 日 

發文字號：秘台大一字第0990000634號 

速 別 ：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無

幕 主 旨 ：本院大法官為審理案件需要，請貴部就說明二各項問題表 

示意見，並請檢附相關資料於99年1月底之前惠復。

說 明 ：

一 、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

二 、 請就下列問題惠提意見：

(一） 田賦與地價稅兩者之性質及徵收目的有何不同？平均地權條
"̂丁

例第22條第1項第4款 規 定 （下稱平均地權條例系爭規定） ， 

對 於 「依法不能建築，仍作農業用地使用」之都市土地，係 

徵收田賦而非地價稅，其立法意旨為何？

(二 ） 貴部93年4月12日台内地字第0930069450號 函 訂 定 「平均地 

權條例第二十二條有關依法限制建築、依法不能建築之界定

4 作業原則」 （下稱系爭作業原則）第4點 規 定 ，畸零地因尚

可與鄰近土地合併使用，故 非 「依法不能建築」之 情 形 ，理 

由為何？除為實現平均地權條例系爭規定之立法目的外，是 

否尚有其他目的（例如是否為防杜實務上所生弊端）？

(三） 建築法第44條後段規定：「建築基地面積畸零狹小不合規定 

者 ，非與鄰接土地協議調整地形或合併使用，達到規定最小 

面積之寬度及深度，不得建築」 ，其立法目的為何？實務上， 

凡面積狹小之畸零地，在與鄰接土地協議合併使用前，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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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不得單獨申請建築？

(四） 倘若畸零地在與鄰地協議合併之前，均不得單獨申請建築， 

則畸零地為何非屬系爭作業原則第2點第1項所稱之「依法令 

規定無明確期間禁止其作建築使用之土地」？

(五） 目前全國畸零地登記筆數及其面積多少？約占全國土地總登 

記筆數及面積之比例？請惠予提供統計資料。

正 本 ：内政部 
副本：本院大法官書記處



抄 本
襠 號 ：

保存年限：

司 法 院 秘 書 長 函

地址：10048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124號 

承辦人： 
f 話 ：

受文者：財政部等
發文 a 期 ：中華民國⑽年1月7曰

發文字號：秘台大一字第0990000635號

速 別 ：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斯限：普通

附件：無

骋 主 旨 ：本院大法官為審理案件需要，請責部就說明二各項問題表 

示 意 見 ，並請檢附相關資料於99年1月底之前惠復。

說 明 ：

一 、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

二 、 請就下列問題惠提意見：

jT (一）田賦與地價稅兩者之性質及徵收目的有何不同？ 土地稅法第 

22條第1項第4款 規 定 （下稱土地稅法系爭規定） ，對 於 「依 

法不能建築，仍作農業用地使用」之都市土地，係徵收田賦 

而非地價稅，其立法意旨為何？

(二） 貴部65年10月3 0日台財稅字第37278號函及82年12月16曰台 

財稅字第820570901號 函 （下稱系爭函釋）認為畸零地應課

^ 徵地價稅而非田賦，是否符合地價稅之徵收性質及目的？

( 三 ）  系爭函釋認為，畸零地因尚可與鄰近土地合併使用，故 非 「 

依法不能建築」之 情 形 ，理由為何？與建築法第44條後段之 

規定是否相符？

(四） 系爭函釋除為實現土地稅法系爭規定之立法目的外，是否尚 

有其他目的（例如是否為防杜實務上所生弊端）？

(五） 稅捐實務上就畸零地徵收地價稅之辦理情形如何？例如歷年 

來就畸零地所徵收之地價稅數額、其占全部地價稅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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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訴願案件及行政訴訟案件數量之統計資料，請惠予提供

正 本 ：財政部 
副 本 ：本院大法官書記處

電子交換：財政部 

紙本遞送：本院大法官書記處

訂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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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

保存期 限 ：

内 政 部 函
機關地址：100臺北市徐州路5號 

聯絡人：黃美娟 

電 話 ：（02) 23565267 

傳 真 ••（02) 23566230 

電子信箱：moil0 6 3 _o i. gov. tw

受 文 者 ：司法院秘書長

^■文日期：中華民國99年1月28日 

發文字號：台内地字第0990023640號 

速 別 ：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 件 ：

主 旨 ：關 於 大 院 大 法 官 審 理 案 件 需 要 ，請本部就田賦與地價稅 

兩者之性質及徵收目的、平均地權條例第22條第1項第4款 

規定之都市土地，係徵收田賦而非地價稅，其立法意旨為 

何 ？及畸零地申請建築、統計資料等問題表示意見乙案， 

本部目前正積極處理中，俟有具體結果儘速陳報，請准予 

展期三個月，請 鑒 核 。

說 明 ：依 據 貴 秘 書 長 99年1月7 日秘台大一字第0990000634號函 

辦 理 。

正 本 ：司法院秘書長

副本：本部營建署、本部地政司[地價科】 2010/01/23 
]8 :02:41

第 1 頁 共 1 頁

摔 收 文 ——
n r\nnr\nnr\-7

電
子
交
換
公
文

奉

.

.
線

.

大

法

官

書

記

處

G09902907



檔 號〃

保 存 期 限 ：

受 文 者 ：司法院秘書長

内 政 部 函
機關地址：100臺北市徐州硌5號 

聯絡人：黃美娟 

電話：（02)23565267 

傳 真 ：（02)23566230 

電子信箱：moil063in o i, gov. t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99年2月9 曰 

發文字號：台内地字第09900099841號 

速 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 件 ：如主旨（09920D000943(M .doc)

主 旨 ：為大院大法官審理案件需要，請本部就所提問題表示意見 

乙 案 ，本部之回覆詳如附件，請 查 照 °

; 說 明 ：

； 一 、復 貴 秘 書 長 99年1月7 日秘台大一字第0990000634號 函 。

! 二 、另有關畸零地筆數、面 積 、比例之統計資料，按畸零地認 

^ 定 ，係依各縣市政府各所屬都市計晝内容予以規範，涉及

: 基地寬度、深 度 、面 積 、權屬逐以個案判定，故難以統計

： 全國實料，本部僅提供就受理人民申請建築時（屬畸零地

丨 部分）或申請畸零地合併使用、崎零地證明等資料，由本

； 部營建 署彙 整 後 另 案函 復 大 院 。

4-

正 本 ：司法院秘書長

副 本 ：本部營建署、本部地政司【地價科】 （均 含 附 件 )峰 響 歡 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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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司法院大法官為審理案件需要，請本部就下列問題惠提意見乙 

案 ，本部之回覆如下：

一、田賦與地價稅兩者之性質及徵收目的有何不同？平均地權條例第 

22條第 1 項第4 款規定（下稱平均地權條例系爭規定），對於r依 

法不能建築，仍作農業用地使用」之都市土地，係徵收田賦而非 

地價稅，其立法意旨為何？

本部之回覆■'

(—) 田賦與地價稅兩者之性質及徵收目的有何不同？

1. 田赋係按農地之地目等則，所課微之農地持有稅，係屬於 

收益稅性質，田賦依土地稅法規定係徵收實物，就各地方 

生產稻縠或小麥徵收之，實物徵收並得隨災害、季節或特 

殊情形，予以減低。惟政府鑑於調整農業生產狀況或因應 

農業發展需要及考量農民所得偏低，核定自民國76年第2 

期起停徵「® 賦 r 爰於7 6年增訂土地稅法第27條之丨：「為 

調劑農業生產狀況或因應農業發展需要，行政院得決定停 

徵全部或部分田賦

2. 地價稅

地償稅係為持有稅，針對土地持有之實，依照土地價格（申

報地價）每年課徵之。地價稅之課徵將使持有成本增加，



促使持有人在土地持有期間必須使用土地作充分利用，否 

則形成經濟上的負擔，故地價稅具有促進土地利用，減少 

土地荒廢的功能。

3,二者之徵收均有充實國庫稅收之功能，一為課徵實物=另 

—為缴納一定金額。

(二）按平均地權條例第22條其立法意旨係為減輕農民之負擔 

而 設 ，蓋農業用地宜採量能課稅之原則，依照地力肥瘠， 

產量多寡，劃分等則訂定赋率，計畝課徵°對於非都市土 

地仍做農業使用及都市土地公共設施尚未完成之土地及農 

業區、保護區之土地與依法不能建築使用之土地，均得暫 

徵田賦。對 於 「依法不能建築，仍作農業用地使用」之都 

市土地，係徵收田賦而非地價稅*其係考量該土地依法律 

規定不能建築使用，而作農業用地使用，如予以徵收地價 

稅不太合理，所以規定微收田賦。

二 、貴部9 3年 4 月 1 2 日台内地字第0930069450號函訂定「平均地 

權條例第二十二條有關依法限制建築、依法不能建築之界定作業 

原則」（下稱系爭作業原則）第4 點規定，畸零地因尚可與鄰近 

土地合併使用，故 非 「依法不能建築」之情形，理由為何？除為

實現平均地權條例系爭規定之立法目的外，是否尚有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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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是否為防杜實務上所生弊端）？

本部之回覆：

(一） 按平均地權條例第22條所稱「依法限制建築」、「依法不 

能建築」應非指建築物高度、建築強度、建築物種類受到限 

制之地區，如行政區、特種工業區、航高限制區等之土地， 

因部分建築行為受限，惟基本上仍可建築，應不得視為「依 

法限制建築」、「依法不能建築」之土地°

(二） 畸零地因依建築法第44條規定尚可與鄰近土地合併使用， 

故非「依法不能建築」之情形。本目的係為實現平均地權條 

例之立法目的，按土地分割，除農地、建築法定空地等相關 

法規訂有禁止分割之規定者外，並無限制人民不得分割為畸 

零地之規定，如畸零地得不課徵地價稅，難以避免土地所有 

權人分割土地變為畸零地以規避地價稅課徵情事，將不利土 

地之規劃使用。綜 上 ，畸零地尚不宜視作「依法不能建築」 

予以課徵田賦。

三 、建築法第44條後段規定：「建築基地面積畸零狹小不合規定者， 

非與鄰近土地協議調整地形或合併使用，達到規定最小面積之寬 

度及深度，不得建築」，其立法目的為何？實務上，凡面積狹小 

之畸零地，在與鄰接土地協議合併使用前，是否均不得單獨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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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

本部之回覆：

按建築法第44條及第46條規定，「直轄市、縣 （市）（局）政府 

應視當地實際情形，規定建築基地最小面積之寬度及深度；建築 

基地面積畸零狹小不合規定者，非與鄰接土地協議調整地形或合 

併使用，達到規定最小面積之寬度及深度，不得建築。」、「直轄 

市 、縣 （市）主管建築機關應依照前二條規定，並視當地實際情 

形 ，訂定畸零地吏用規則，報經内政部核定後發布實施。」查建 

築法第44條之立法意旨，「在增進土地使用、健全都市發展」， 

本部78年 5 月 1 3 曰臺（7 8 )内營字第691739號函（如附件一） 

已有明示，至畸零地可否單獨建築事宜，除上開建築法第44條 

規 定 ，尚需依各直轄市、縣 （市）主管建築機關依建築法第46 

條所定之畸零地使用規則或自治條例規定辨理5 目前各直轄市、 

縣 （市）政府均定有畸零地使用規則或或自治條例（如附件二 ） s 

以臺北市畸零地使用規則為例，該規則第5 條第 1項規定：「畸 

零地非經與鄰地合併補足或整理後，不得建築。但有左列情形之 

一而無礙建築設計及市容觀瞻者，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得核准其 

建築』。一 、鄰接土地業已建築完成或為現有巷道、水 道 ，確實 

無法合併或整理者。二、因都市計晝街廓之限制或經完成市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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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者。三 、因重要公共設施或地形之限制無法合併者°四 、地界 

線整齊3寬度超過第四條規定，深度在十一公尺以上者。五 、地 

界建築基地面積超過一千平方公尺而不影響鄰地建築使用 

者 。」，故畸零地亦有得單獨建築之情況，併請參考。

四 、倘若畸零地在與鄰接地協議合併之前，均不得單獨申請建築，則 

畸零地為何非屬系爭作業原則第2 點第1項所稱之「依法令規定 

無明確期間禁止其作建築使用之土地」？

本部之回覆：

( 一 ）依建築法第45條規定 ： 「前條基地所有權人與鄰接土地 

所有權人於不能達成協議時，得申請調處，直轄市、縣（市X 局） 

政府應於收到申請之日起一個月内予以調處：調處不成時，基地 

所有權人或鄰接土地所有權人得就規定最小靣積之寬度及深度 

範圍内之土地按徵收補償金額預繳承買價款申請該管地方政府 

徵收後辦理出售D徵收之補償，土地以市價為準，建築物以重建 

價格為準，所有權人如有爭議，由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 

徵收土地之出售，不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程序限制。辦理出售時 

應予公告三十日，並通知申請人，經公告期滿無其他利害關係人 

聲明異議者，即出售予申請人，發給權利移轉證明書；如有異議， 

公開標售之。但原申請人有優先承購權。標售所得超過徵收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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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其超過部分發給被徵收之原土地所有權人。第一項範圍内之

土地，屬於公有者，准照該宗土地或相鄰土地當期土地公告現值 

讓售鄰接土地所有權人。」。另土地經徵收後，殘餘部分未連建 

築法第44條所規規定之最小建築面積者，亦得依土地徵收條例 

第 8 條規定，向縣市政府申請一併徵收。

(二）綜上，按畸零地依前開三之說明得與鄰接地協議合併，且 

畸零地亦有得單獨建築之情況規定，故畸零地尚非屬依法令規定 

無明確期間禁止其作建築使用之土地。

五、目前全國畸零地登記筆數及其面積多少？約占全國土地總登記筆 

數及面積之比例？請惠予提供統計資料。

本部之回覆：

依 9 8年之統計資料，目前全國土地登記筆數14, 607, 9 1 3筆 ，土 

地面積3, 305, 764. 8 8公頃，請參考。另有關畸零地筆數、面積、 

比例之統計資料，按畸零地認定，係依各縣市政府各所屬都市計 

晝内容予以規範，涉及基地寬度、深度、面積、權屬逐以個案判 

定 ，故難以統計全國資料，本部僅提供就受理人民申請建築時（屬 

畸零地部分）或申請畸零地合併使用、畸零地證明等資料，由本

部營建署彙整後另案函復大院

6



裝I

摇 號： 

保存期隈：

内 政 部 函
機關地址：100臺北市徐州路5 i ：

聯絡人：黃美竭 

屯 話 ：（02)2%沾邪7 

傳 真 ：（02)23566230

電子信箱 ： mo 110 63@mo 1.印v. tw

受 文 者 ：司法院秘書長

發文曰期：中華民國卯年3月1 H)
發文字波：台内地字第0990041077號 

速 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叹：普通

附件：如主旨（U99201)00i 2675-l .doc、09920])0012675 2.pdf)

主 旨 ：補送本部99年2月9 日台内地字第09900099841號附件，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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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f 本 ：台灣省政府、台:i t 市政府、高雄市政府 

主 旨 ：關於公有畸零地經調處不成應如何處理疑義案會議紀錄。 

結 論 ：

— 、公有土地非屬征收對象，公有畸零地緃經調處不成1亦不得 

辦理征收。

二 、 建築法第4 4條 、第 4 5條立法旨意，在增進土地使用 '健全 

都市發展，公有畸零地铱法應合併使用者，公產主管機 _應 

本 i 開法條精神，讓售予鄰地，以期有致利用土地資源。

三 、 各 市 、縣 （市）政府畸零地調處委員會，調處畸零地合併使 

用 *應侬調整地形、合併使用程序，進行調處，以公、私有 
畸零地同等地位之立場，提出調處方案，積極進行調處。

四 、 公有土地管理機1 對於鋰管畸零地，其有公用之需者，宜依 

使用計 t  1 於一定期限内與鄰地調整地形或合併使用，其屬 

非公用者，應即依規定辦理讓售。

五 、 省、审'縣（市 >  鄉（鎮 ）公有土地，宜諳比照財政部 78. G 2. 01.

軎財產二字第78000182號函（附件）核 定 之 「土地所有櫂人 

申請合併使用鄰接有非公用土地案件處理要點」辨 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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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名稱：基隙市畸零地使用规_  (民國 9 0 年 0 2 月 1 3 日發布）

第 1條 本規則依建築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六條規定訂定之>

畸零地及其相鄰土地之使用管理，依本規則之規定。

前項所稱畸零地係指本法第三條規定地區內面積狹小或地界曲折之基地。

第 3 條 本規則所稱面積狹小基地，係指建築基地深度或寬度未達規定者：

— —般建築用地（註 ：本規定係以表格方式表示=目前系統設計尙無法 

上載，請使用者見諒。）

二側面應留設騎樓之建築基地（註 ：本規定係以表格方式表示。目前系 

統設計尙無法上載，請使用者見諫6 )

前項其他使用分區不包括農業區暨保護區。但依獎勵投資條例及促進產業 

升級條例開發之工業住宅社區1按前項第一款之甲、乙種建築用地及住宅 

區之規定辦理。

第 4 條 本規則所稱正面路寬、最小寬度及最小深度，其定義如下：

— 正面路寬係指基地面前道路之寬度。

二最小寬度係指最小深度範圍內基地二側境界線間與道路境界線平行距 

離之最小値》但道路境界線爲曲線者 > 以該曲線與基地兩側境界線交 

點之連線視爲道路境界線。

三最小深度係指臨接之道路境界線至該基地後側境界線垂直距離之最小値 

建築基地如屬角地應截角時，其寬度及深度係指截角前之寬度及深度。

第 5 條 建築基地臨接二條以上道路=起造人得選擇任一道路爲面前道路。

建築基地位於道路末端，其寬度、深度及方位由起造人選定之。

前二項情形分別以任一道路爲面前道路或以任一方位量距，其寬度及深度 

達到本規則所定最小寬度及深度之標準以上者，即不必與相鄰土地合倂使 

用 。

道路境界線以舛另定建築線之建築基地，其寬度及深度應自建築線起算。 

臨接綠帶退縮建築之基地，其寬度應自退縮線起算，深度應自綠帶境界線 

起算。

a  依第三條規定之基地寬度，每增加十公分，其深度得減少二十公分，減少

後之深度不得小於八公尺。



應留設前後院地區，其基地深度減前後院深度之差不得小於六公尺。

應留設側院地區，其基地寬度減側院寬度之差不得小於四公尺。

應留設騎樓地區及臨接綠帶退縮建築之土地，其基地深度減騎樓或退縮地 

深度之差不得小於八公尺。

本規則所稱地界曲折基地，係指下列情形之一：

一基地界線曲折不齊成爲畸形，而該曲折部分無法配置建築物者。 

二基地界線與建築線斜交之角度不滿六十度或超過一百二十度者。 

三 基 地 爲 三 角 形 者 。

面積狹小之基地非經補足所缺寬度、深 度 ，地界曲折之基地非經整理，均 

不得建築。但經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查勘認爲該基地之最小面積 

已達規定寬度及深度或周圍情形確實無法補足或整理 > 可供建築使用，並 

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 鄰 接 地 爲 道 路 ，水溝'軍事設施或其他公兵設施用地者。

二鄰接土地之業已建築完成無法合倂建築使用者。

三因地形上障礙無法合倂使用者。

前項第二款所稱業已建築完成不包括車棚'花棚、圍牆及其他類似構造之 

簡易工作物或應拆除之新違章建築或傾頹或朽壞之建築物。

實施區域計畫地區非都市土地，在編定使用前或實施都市計晝地區在民國 

六十二年七月十二日「臺灣省畸零地使用規則」發布施行前，業經地政機 

關辦理分割完竣，或因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之劃定逕爲分割完竣，面積 

狹小之基地符合下列規定之最小寬度'深度及面積者准予建築： （註 ：本 

項所謂規定，係以表格方式表示。目前系統設計尙無法上載，請使用者見 

諒 ° )

前項建築基地騎樓部分應計入最小深度。但不列入最小寬度及最小面積。 

應留設側院地區，其基地寬度減側院寬度之差，不得小於三公尺。

臨接綠帶應退縮建築之基地，其退縮部分不計入最小面積，基地深度減退 

縮地深度之差，不得小於五公尺。

實施區域計畫地區非都市土地編定爲丁種建築用地者，及實施都市計畫地 

區劃定爲工業區之土地，在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二日前，業經地政機關辦 

理分割完竣之建築基地，符合下列規定之最小寬度、深度者，准予建築， 

不受第三條規定之限制。

畸零地非與相鄰之唯一土地合倂，無法建築使用時，該相鄰之土地非經留 

出合倂所必須之土地，不得建築。但留出後所餘之土地成爲畸零地時，應 

全部合倂使用。

前項畸零地已建築完成，無第八條第二項所定彳青形者，其相鄰土地不必留 

出土地與其合倂使用。

畸零地所有權人與鄰地所有權人無法達成協議者’欲申請調處時’應塡具



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書件正本一份、副本十份，向本府申請調處：

一合倂使用土地之土地登記騰本、地籍圖謄本。

二 相 關 土 地 地 盤 圖 ，註明需合倂使用土地最小面積之寬度及深度> 

三相關土地所有權人、承租人及他項權利人之姓名、住 址 。

四公告現値及市價槪估。

第 【3 條 本府受理調處畸零地合倂時，應於收到申請書之日起一個月內，通知有關 

土地所有權人、承租人及他項權利人進行調處，調處之程序如下：

一審查合併土地之位置、形狀及申請人所規劃合倂土地最小面積、寬度 

及 深 度 ，必要時並酌予調整。

二查估合倂土地附近之買賣市價，徵詢參與調處人之意見，並由各土地 

所有權人協商合倂建築或公開議價，互爲賈賣或合倂建築《

三 調 處 時 ，雙方意見不一致或一方缺席經再次通知不到者，視爲調處一 

次不成立。

第 14條 畸零地於調處二次不成立時，基地所有權人及鄰接土地所有權人得就第十 

一條規定範園內之土地於第二次調處不成立之日起六個月內，依本法第四 

十五條之規定預繳承買價款，申請徵收。

第 15條 本府設調處委員會，以下列人員爲委員，由工務局長爲召集人：

— 工務局長。

二 地 政 、財政及法制單位代表各一人。

三建築管理課及都市計畫課課長。

四當地建築師公會代表一人。

第]6 條 申請承購公有畸零地，應檢附本府核發之公有畸零地合倂使用證明書。

前項證明書之核發基準本府另定之。

第 口 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法規名稱；新竹市畸鬵地使兩規則(民國〇年 〇〇月 〇〇日發布）

第 1條 本規則依建築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六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畸零地及其相鄰土地之使用管理，依本規則之規定。

前項所稱畸零地係指本法第三條規定地區內面積狹小或地界曲折之基地。 

第 3 條 本規則所稱面積狹小基地，係指建築基地深度與寬度任一項未達下列規定

者 ：

前項其他使用分區不包括農業區'保存區及保護區。但依獎勵投賣條例及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開發之工業住宅社區，按前項第一款之甲、乙種建築用 

地及住宅區之規定辦理。

第 4 條 本規則所稱地界曲折基地，係指下列情形之一：

3



一基地界線曲折不齊成爲畸形，而該曲折部分無法配置建築物者。

二基地界線與建築線斜交之角度不滿六十度或超過一百二十度者。

三 基 地 爲 三 角 形 者 。

本規則所稱正面路寬、最小寬度及最小深度，其定義如下：

一正面路寬係指基地面前道路之寬度。

二最小寬度係指最小深度範圍內基地二側境界線間與道路境界線平行距 

離之最小値。但道路境界線爲曲線者，以該曲線與基地二側境界線交 

點之連線視爲道路境界線。

三最小深度係指臨接之道路境界線至該基地後側境界線垂直距離之最小値。 

建築基地如屬角地應截角時，其寬度及深度係指截角前之寬度及深度。

建築基地臨接二條以上道路，起造人得選擇任一道路爲面前道路。

建築基地位於道路末端，其寬度、深度及方位由起造人選定之。

前二項情形分別以任一道路爲面前道路或以任一方位量距，其寬度及深度達到本 

規則所定最小寬度及深度之標準以上者，即不必與相鄰土地合倂使用。

道路境界線以外另定建築線之建築基地 I 其寬度及深度應自建築線起算。

臨接綠帶退縮建築之基地，其寬度應自退縮線起算，深度應自綠帶境界線起算。

依第三條規定之基地寬度，每增加十公分，其深度得減少二十公分，減少後之深 

度不得小於八公尺。應留設前後院地區，其基地深度減前後院深度之差不得小於 

六公尺。應留設側院地區，其基地寬度減側院寬度之差不得小於四公尺》應留設 

騎樓地區及臨接綠帶應退縮建築之土地，其基地深度減騎樓或退縮地深度之差不

得小於八公尺。

面積狹小之基地非經補足所缺寬度、深 度 ，地界曲折之基地非經整理，均 

不得建築。但經新竹市玫府（以下簡稱本府）查勘認爲該基地周圍情形確 

實無法補足或整理，且可建築使用，並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 鄰 接 地 爲 道 路 、水 溝 、軍事設施或其他公共設施用地者。

二鄰接土地業已建築完成無法合倂建築使用者。

三因地形上之障礙無法合倂使用者。

前項第二款所稱業已建築完成不包括車棚、花 棚 、圍牆及其他類似構造之 

簡易工作物或應拆除之新違章建築物。

在民國七十三年十月十五曰實施區域計畫地區非都市土地編定，使用前或 

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在民國六十二年七月十二日臺灣省畸零地使用規則發布 

施行前，業經地政機關辦理分割完竣 > 或因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之劃定 

逕爲分割完竣，面積狹小之基地符合下列規定之最小寬度'深度及面積者 

，准予建築：

實施區域計畫地區非都市土地編定爲丁種建築用地者，及實施都市計畫地 

區劃定爲工業區之土地，在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二日前，業經地政機關辦 

理分割完竣之建築基地，符合下列規定之最小寬度、深度者，准予建築，



不受第三條規定之限制：

畸零地非與相鄰之唯一土地合倂，無法建築使用時，該相鄰之土地非經留 

出合倂所必須之土地，不得建築◊ 但留出後所餘之土地成爲畸零地時，應 

全部合倂使用。

前項畸零地已建築完成，無第八條第二項所定情形者，其相鄰土地不必留 

出土地與其合倂使用。

第一項畸零地如與相鄰土地分屬不同分區或使用地別，基於不同程度之使 

用管制，無需合併使用。

畸零地所有權人與鄰地所有權人無法達成協議者，欲申請調處時，應塡具 

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書件正本一份、副本十份，向本府申請調處：

-合倂使用土地之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

二 相 關 土 地 地 盤 圖 ，註明需合倂使用土地最小面積之寬度及深度。 

三 相 關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承租人及他項權利人之姓名、住 址 。

四公告現値及市價槪估。

五 建 築 線 指 示 （定）圖 。

本府受理調處畸零地合倂時，應於收到申請書之日起一個月內，通知有關 

土地所有權人、承租人及他項權利人進行調處，調處之程序如下：

- 審査合倂土地之位匱'形狀及申請人所規劃合倂土地最小面積、寬度 

及深度，必要時並酌予調整。

二查估合倂土地附近之買賣市價，徵詢參與調處人之意見，並由各土地 

所有權人協商合倂建築或公開議價’互爲買賣或合倂建築》

畸零地於調處二次不成立時，基地所有權人及鄰接土地所有權人得就第十 

一條規定範圍內之土地於第二次調處不成立之日起於六個月內，依本法第 

四十五條規定預繳承買價款，申請徵收6

基地所有權人及鄰接土地所有權人，均於期限內預繳承買價款，申請徵收 

，並主張優先承購時，主管機關於繳款期限截止後十五日內辦理徵收，俟 

完成徵收手續後以競標決定之。

畸零地調處會置委員八人，以本府工務局長爲主任委員，其餘委員就下列 

人 員 聘 （派）兼 之 ：

— 台灣省建築師公會新竹縣市辦事處代表二人。

二本府地政局代表一人。

三本府財政茼代表一人 &

四本府行政室法制課課長》

五本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計畫課課長。

六本府工務局建築管理課課長。

申請承購公有畸零地，應檢附本府核發之公有畸零地合併使用證明書。

前項證明書之核發基準由本府另定之0



B  17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法規名稱：鐵中市畸瓣地使用規則 (民 國 9 8年 0 9月 2 9 日修正）

第 1條 本規則依建築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六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畸零地之使用管理，依本規則之規定。

前項所稱畸零地 > 係指本法第三條規定地區內狹小或地界曲折之基地。

第 3條 本規則所稱狹小基地，係指建築基地深度及寬度任一項未達下列標準者=
-----般建築用地：

使 用 分 區 I 住 宅 區 | 商 業 區 1 風 景 區 丨 工 業 區

I 基地情形 丨

1 (公尺） I
1--------

1 正面路

1

1 最 小 1

—

三 •〇 〇 I

------------ h

三 .五 〇 I

—

六 *〇 〇 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

七-〇〇丨

1 寬七公 

1 尺以下

1 寬 度 1 

1 1

!
I

I

E

[
I

!

I
1 1 

1 最 小 1 一 二 _〇〇

I

— ■ 〇〇

I

二〇 _ 〇 〇 I

I

一 六 *〇 〇 丨1

1

1

1 深 度 1 

1 1

I

|

I

I i

I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L
1

1 正面路

1 1 

最小

I

三■五〇

I

四 •〇 〇 I 六 ■〇〇

I

七 ‘〇 〇 [

1 寬超過

1 七公尺

1 寬 度 1

f  1

I

I

!
I

1 1 

1 最小 一 四 *〇〇

I

一 五 •〇 〇 I 二 〇 •〇〇

I

一六 * 〇〇1 至十五

1 公尺
1

1 深度 
1 1

I

I

I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L
1

1 正面路

1  t  

I 最小

t

四 +〇〇

r

四 .五 ◦  I

I

六 •〇〇

I

七 +〇 〇 I

寬超過 

1 十五公

I 寬度
I

i

I

I

I
I

I 最小 一 六 •〇〇

I

一-五•〇◦ 丨 二〇*〇〇

I

—六 ♦〇◦ 丨丨尺至二

1 十五公 1 深度 i I

1 尺 
1

I

I

i

I

I

i
1

丨正面路

1  I 

I 最小

I
四 ■ 〇〇

r

四•五 O  j 六 •〇〇

I

七 ■〇〇！

1 寬超過 

1 二十五

I 寬度
I

i

I

I

J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L
I I I I

1 公尺 I 最小 一 六 * 〇〇 — 八 • 〇 〇 二〇 *〇〇 I 一 六 *〇 〇 丨

6



丨深度丨

其他使用分 I 
區 丨

1

三 ，五O  1

I
___________ r
_■ — _

〇 〇 丨

1
1

四 ■

1

〇 〇 丨

1
1

_ 六 _

1

-〇 〇 1

1
1

四 * 1

1

•五〇1

1
!

—七

1

，〇 〇 丨 

1

1
1

四

1

•五O l
[

_______ 1

一八

1

_〇 〇 丨

1
1

二 、側面應留設騎樓之建築基地：

[ 使用分區 I 住 宅 區 丨 商 業 區 I 工業區

I 基 地情形（公 I I I
I 尺） I I I

丨其他使用分丨 

I 區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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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正 面 路 1 最 小 1 六 ‘ 六 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六 • 六 〇

—

i 八 _ 〇 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六 ■ 六 〇 I

丨 寬 七 公  

1 尺 以 下

1 寬 度 1

1

i

I

I [

I I
1 I I I

丨 最 小 1 一 二 . 〇 〇 1 - - - - - - - -  • 〇 〇 1 一 六 ■ 〇 〇 1 一 二 • 〇 〇 1

1 深 度 1

1

i

I

I S

I I

1 正 面 路 丨 最 小 j 七 . 一 〇

1

I 七 . 一 ◦

I

丨 八 _  〇 〇

l  I 

I 七 • 一 〇 丨

i 寬 超 過

1 七 公 尺

1 寬 度 I

I

I

I

I I

j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I
I I I I

丨 至 十 五 1 最 小 一 四 ■ 〇 〇 丨 一 五 • 〇 〇 — 六  *  ◦ 〇 I — 六 ■ 〇 〇 I

1 公 尺 1 深 度 I

I

I

I

i  I

I I

丨 正 面 路 1 最 小 1 七 ‘ 六 〇

1

I 七 . 六 〇

1

I 八 • 〇 〇

I I 
I 七 .六 O  I

j 寬 超 過  

十 五 公

1 寬 度

E

I

I

I

I

]  I

I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I
!

1 最 小 1 一 六 . 〇 〇

[

丨 一 五 . 〇 〇

I
I _ 六 ■ 〇 〇

I I 
I  — 七 ■ 〇 〇 j1 尺 至 二

1 十 五 公 1 深 度 I I I I

1 尺 i

I

I

I

l  I

I I

丨正面路 丨 最 小 1 七 . 六 〇

I
丨 七 . 六 〇

I
I 八 ■ 〇 〇

I I 
i 七 . 六 〇 丨

1 寬 超 過  

1 二 十 五

丨 寬 度 I

I

I

I

I I

J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
i I I 1

1 公尺 1 最 小 一 六 ■ 〇 〇 i 一 八 . 〇 〇 丨 一 六 ’ 〇 〇 1 — 八 • 〇 〇 1

1

1
1 深 度  

\ 1
i

i

I

I

1 1

1 1

前項其他使用分區不包括農業區、保護區、行水區或其他特定目的事業之 

專用區。但依獎勵投資條例或促進產業升級條例開發之工業住宅社區，按 

前項第一款住宅區之規定辦理。

本規則所稱正面路寬、最小寬度及最小深度，其定義如下：

一 、 正面路寬係指基地面前道路之寬度。

二 、 最小寬度係指最小深度範圍內基地二側境界線間及道路境界線平行距 

離之最小値。但道路境界線爲曲線者，以該曲線與基地兩側境界線交 

點之連線視爲道路境界線。

三 、 最小深度係指臨接之道路境界線至該基地後側境界線垂直距離之最小

値 。

建築基地如屬角地應截角時，其寬度及深度係指截角前之寬度及深度° 

建築基地臨接二條以上道路，土地所有權人得選擇任一道路爲面前道路。



建築基地位於道路末端，其寬度及深度及方位由土地所有權人選定之。 

前二項情形分別以任一道路爲面前道路或以任一方位量距，其寬度及深度 

達到本規則 fi rf定最小寬度及深度之標準以上者，即不必與相鄰土地合倂使 

用 。

道路境界線以外另定建築線之建築基地1其寬度及深度應自建築線起算。 

臨接退縮線之基地，其寬度應自退縮線起算*深度應自境界線起算。 

依第三條規定之基地寬度，每增加十公分，其深度得減少二十公分，減少 

後之深度不得小於八公尺。

應留設前後院地區1其基地深度減前後院深度之差不得小於六公尺。

應留設側院地區，其基地寬度減側院寬度之差不得小於四公尺。

應留設騎樓地區及臨接綠帶退縮建築之土地 > 其基地深度減騎樓或退縮地 

深度之差不得小於八公尺。

面積狹小之基地非經補足所缺寬度、深 度 ，地界曲折之基地非經整理，除 

計入法定空地外，不得配置建築物。但經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查 

勘認爲該基地周圍情形確實無法補足或整理，可供建築使用，並合於下列 

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 '鄰接地爲道路 '水溝、軍事設施或公共設施用地者。

二 、鄰接土地已申請建築或完成建築或已編定門牌之違章建築無法合倂建 

築使用者=

三'因地形上之障礙無法合倂使用者。

前項第二款所稱業已建築完成不包括車棚、花 棚 、圍牆及其他類似構造之 

簡易工作物或應拆除之新違章建築。

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在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前經地敌機關辦理分 

割完竣、因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之劃定逕爲分割完竣或因市地重劃土地 

分配完成之基地，符合於下表規定之最小寬度及深度者，准予建築：

1

1

1基地情 形 （公尺）
1

1

使用分區1

1

丨住宅區 '商業區 1

I I  
1 1[

丨正画路寬七公尺以下 
1

1

1最小寬度（公尺） 
1

I I
1三 _〇〇 1
1 1

1

1
1

1

1最小深度（公尺） 
1

1 1

1五 _ 〇◦  1
1 [

1

1正面路寬超過七公尺至十五 

丨公尺 

1

1

1最小寬度（公尺）
1

1 1  

1三■五〇 1
1 1

1

1最小深度（公尺）

1 ■ 1 

i 六 + 〇〇 I
1 I

1 [

1正面路寬超過十五公尺至二丨最小寬度（公尺）

1

丨三_五〇 丨



丨十五公尺 h -----------------

1最小深度（公尺）
1

-̂----------------1

1六 .〇〇 丨 
1 1

正面路寬超過二十五公尺

^  -----

1最小寬度（公尺）
1

1 I 
I 四 .〇〇 [
I I

1

1

1最小深度（公尺）
1

1 [ 

I 七 •〇〇 I
i i

前項建築基地騎樓部分應計入最小深度，但不列入最小寬度。

應留設側院地區，其基地寬度減側院寬度之差，不得小於三公尺。

臨接退縮建築之基地 > 基地深度減退縮地深度之差，不得小於五公尺。

B  9 條 劃定爲工業區之土地，在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二日前，經地政機關辦 

理分割完竣之建築基地，符合下列規定之最小寬度深度者，准予建築，不 

受第三條規定之限制：

I

I 基地情形（公尺）

使用分區

I
I 工業區

I
I

I

I 正面路寬七公尺以下

I
I 最小寬度（公尺）
I

1

I 三 +五〇
II

I 最小深度（公尺）
I

I
丨一二 _ 〇〇 
I

I 正面路寬超過七公尺至十五 

I 公尺

1

I 最小寬度（公尺）
I

I
I 四 -〇〇
II

I 最小深度（公尺）
I

I
I 一 六 .〇〇
I

丨正面路寬超過十五公尺至二 

I 十五公尺

I
j 最小寬度（公尺） 
[

I
丨四■五0
II

I 最小深度（公尺 ) 
|

I
— 匕 .〇〇

I

I 正面路寬超過二十五公尺

I
I 最小寬度（公尺）
I

i
丨四•五〇
E

I

I
I 最小深度（公尺）
l

!

丨 _八 •〇〇
I I

第 10條 本規則所稱地界曲折基地，係指下列情形之一且無法配置建築物者：

一'基地界線曲折不齊成爲畸形者。

二 、基地界線與建築線斜交之角度不滿六十度或超過一百二十度者。

第 】1條 畸零地所有權人無法與鄰地所有權人達成合倂協議，申請調處時，應塡具 

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書件正本一份'副本十份向本府提出：

10



一 、 合倂使用土地之土地登記謄率、地籍圖謄本。

二 、 相關土地地盤圖、註明需合倂使用土地最小寬度及深度。

三 、 相關土地所有權人、承租人及他項權利人之姓名、住 址 。

四 、 公告現値及市價槪估。

第 12條本府受理調處畸零地合倂時，應於收到申請書之日起一個月內，通知有關 

土地所有權人、承租人及他項權利人進行調處，調處之程序如下：

— 、審查合倂土地之位置、形狀及申請人所規劃合倂土地最小寬度及深度 

，必要時並酌予調整。

二 、 查估合倂土地附近之買賣市價1徵詢參與調處人之意見，並由各土地 

所有權人協商合倂建築或公開議價，互爲買賣或合倂建築9

三 、 調處時^雙方意見不一致或一方缺席經再次通知不到者1視爲調處不

成 立 &

第 13條 本府設畸零地調處委員會處理畸零地調處業務，以本府都市發展處處長爲 

召集人；本府都市發展處副處長爲副召集人，其餘委員由本府就下列人員 

聘 （派 ）兼 之 ：

一 、 本府地政、財政及法制單位代表各一人。

二 、 本府都市發展處建造管理科及都市計畫科代表各一人。

三 、 建築師公會代表二人。

四 1其他專業人士二至四人^

第]4—條 申請承購公有畸零地，應檢附本府核發之公有畸零地合倂使用證明書。

私有畸零地非與相鄰公有土地部分合倂，無法建築使用，且具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得經本府許可後，申請核發私有畸零地合倂公有土地使用證明書

— 、因都市計畫逕爲分割。

二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前經地政機關辦理分割完竣。

前項公有土地分割後所餘土地成爲畸零地時，公產管理機關得要來全部合 

併使用 a
土地所有權人與公產管理機關協議不成時，得向本府畸零地調處委員會申 

請調處。

第一項及第二項證明書之核發基準 > 由本府另定之。 

m i s 條 本規則自發布曰施行。

法規名稱：嘉義市畸零地使用規則(民國9 7年 0 9月 1 6日修正) 

H 1條 本規則依建築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六條規定訂定之。

藍2條 畸零地及其相鄰土地之使用管理，依本規則之規定。



前項所稱畸零地係指本法第三條規定地區內面積狹小或地界曲折之基地。

本規則所稱面積狹小基地，係指建築基地深度與寬度任一項未達下列規定者： 

一 一般建築基地

j j
使用分區1

1住 宅 區

1

1

1商 業 區

]

1

1風 景 區

1

1

1工

丨基地情形（公尺） 丨 
1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1
1

1
1

1
1

1正面路寬七 

1公尺以下

t ]

1最小寬度1
1 |

三 •〇〇

1

I 三■五0
I

1

I 六 + 0〇
I

1

1 七 
1

1 1 

丨最小深度丨
I__________ L

一 二 ■ 0 0

1

----,〇〇

1

I
I 二〇 . 0〇
I

)

1 _ 六
11 r  r  

i 正面路寬超丨最小寬度 i 三■五0

1

I 四 • 0 0

1

I 六 ■ 0 0

1

1 七

1過七公尺至 1 I 1 1 1
1 1 

1最小深度1
I I

一 四 f 〇〇

1

1一 五 ■ 0  0  
1

i
I 二0 •0 0
1

1

1 一六
t

十五公尺

丨正面路寬超 

丨過十五公尺

1 1 

1最小寬度1
I_______ __ L

四 • 0〇

!

] 四 *五0
1

1

I 六 • 0〇
1

1

1 七
]

1 1 

丨最小深度1

1 1
_1______  I

一 六 ■〇0

1

丨一五* 0 0

1
1

1

I 二 0 •0 0

1
1

1

丨一六

1
.1

丨至二十五公

1尺

1正面路寬超 

1過二十五公

1 1

1最小寬度 I
1 I

四 ■ 0  0

1

1 四 . 五 0
1

1

1 六 ■〇0
1

f
1 七
1

1 1 

丨最小深度！
1 冊

一 六 ■ 0 0

1

丨一八 ，0  0  
1

1

I 二0 . 0 0
1

1

1 一六
t

丨尺
1

1

其 他 使 用 1

業 區

分 區丨

■ 0 0 三■五0  1

* 0 0 一 二 ■ 0 〇 丨

• 0 0 四 _ 0 〇 I 
1

■ 0 0

I
一 六 * 0 〇 j

--- ---------- H

12



■ 〇〇1 
1

四 _五〇1 
11

• 0 0  | 

1

—七 _

1

0 0  |

1
11

. 〇〇1
1

四 _

1

■五0 1
__ __1

■ 0 0  1
1

一八

1
.〇 0 丨 

1

1 1 1 

1 使用分E 1 1 

i 1住 宅 區 1

1基 地 情 形 （公尺） 1 1
1 I [

1

1

商 業 區 1工 

1 
1

1

1 其 

業 區 1

1分
_________ 1___ __

1 1 1 1 

1正面路寬七1最小寬度1 六 _六 〇 1

1

六•六0  1
____________1__

1

八 . 〇〇1 
_________ 1_____1 r 1 i i

1 1最小深度1 —二 ■ 〇〇1
1 1 ] 1

1

—— - 0 0 1 -

______ _____ 1__

i
.六■ 0  0  1 —

_________ 1_„—
\ [ 1  1

1面路寬超過丨最小寬度1 七 ■— 0 1
1 t 一■八口 本一̂  1 1 \

1

七 _ —〇 丨 
____________ 1 _

八 ■ 0  0  1 
__________1_____

1七公 I X主1 1 1 r
1五公尺 丨最小深度1 - 四 ■〇 〇 1
1 j 1 I

1

—五 . 0 〇 | — 

______ _____! _

1

.六. 0 0  1 — 

__________L_ ___
1 1 1  i 
1正面路寬超1最 小 寬 度 丨 七 * 六 〇1

[W 4- T T 八 P  丨 1 I

1

七 _六 〇 1
1

1

八 . 0〇1  
1

| m \ 1 1 1 

i 至二十五公1最小深度1一 六 ，◦ 〇1 

1 尺 1 1 1
1 1 1  I

1

- 五 . 0  0  1-

1
____________ 1 _

1

-六. 〇〇 —

1
__________1_____

1 t n  r 
1正面路寬超1最小寬度丨七■六 0 1
I 讲一 | TT 八' 1 1 1

1

七 _六0丨 
1

1

八 t 0  0  1 
1

丨過— 1 JA： lX \---- I [

1尺 丨最小深度1 —六 •◦ ◦ 丨
1 ； 1 1

1

- 八 ■ 〇 C H  — 
1

1

“六 * 〇◦  1 - L
1

他使用



— ' 0 0  |

七 一〇

六 • 0  0

七 六 0

七 0 0

七 六0

八 0 0

前項其他使用分區不包括農業區暨保護區。

第.4 條 本規則所稱正面路寬、最小寬度及最小深度，其定義如下：

一正面路寬係指基地面前道路之寬度。

二最小寬度係指最小深度範圍內基地二側境界線間與道路境界線平行距 

離之最小値。但道路境界線爲曲線者，以該曲線與基地兩側境界線交 

點之連線視爲道路境界線。

三最小深度係指臨接之道路境界線至該基地後側境界線垂直距離之最小値。 

建築基地如屬角地應截角時，其寬度及深度係指截角前之寬度及深度。

第 5 條 建築基地臨接二條以上道路，起造人得選擇任一道路爲面前道路。

建築基地位於道路末端，其寬度、深度及方位由起造人選定之。

前二項情形分別以任一道路爲面前道路或以任一方位量距，其寬度及深度 

達到本規則所定最小寬度及深度之標準以上者，即不必與相鄰土地合倂使
PU
用 。

道路境界線以外另定建築線之建築基地，其寬度及深度應自建築線起算。

臨接綠帶退縮建築之基地，其寬度應自退縮線起算，深度應自綠帶境界線起算。

第 6 條 依第三條規定之基地寬度，每增加十公分，其深度得減少二十公分，減

少後之深度不得小於八公尺。

應留設前後院地區 > 其基地深度減前後院深度之差不得小於六公尺。

應留設側院地區，其基地寬度減側院寬度之差不得小於四公尺。

應留設騎樓地區及臨接綠帶退縮建築之土地，其基地深度減騎樓或退縮地 

深度之差不得小於八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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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條 本規則所稱地界曲折基地，係指下列情形之一：

一 基地界線曲折不齊成爲畸形，而該曲折部分無法配置建築物者。 

二基地界線與建築線斜交之角度不滿六十度或超過一百二十度= 

三 基 地 爲 三 角 形 者 。

第 3 條 面積狹小之基地非經補足所缺寬度、深 度 ，地界曲折之基地非經整理1均 

不得建築。但經嘉義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查勘認爲該基地之最小面積 

已達規定寬度及深度或周圍情彤確實無法補足或整理1可供建築使用，並 

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 鄰接地爲道路、水 溝 、軍事設施或公共設施用地者。

二鄰接土地業已建築完成無法合倂建築使用者。

三因地形上障礙無法合倂使用者。

前項第二款所稱業已建築完成不包括車棚、花 棚 、圍牆及其他類似構造之 

簡易工作物或應拆除之新違章建築或傾頹或朽壞之建築物。

第 9 條 民國六十二年七月十二曰前業經地政機關辦理分割完竣，或因都市計畫公

共設施用地之劃定逕爲分割完竣，面積狹小之基地符合於下列規定之最小 

寬 度 、深度及面積者准予建築=

丨基地情形 使用分區  | 住宅區，商業區

I I I
I 正面路寬七公 I 最小寬度（公尺） I 三 ■ 0  0

I 尺以下

I
I

i — h -

i 最小深度（公尺） i
I |

I1

五 • 0  0  1
__________________ 1S

I

i I 

i 最小面積〈平方公尺） i
j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___

1

二 0  . 〇〇 1
1I I I

I 正面路寬超過 I 最小寬度（公尺） I

1

三■五 0  1

丨七公尺至十五 [ | 1\ I 

i 最小深度（公尺） 丨
I |

1
六 | 0 0  1

1
I 公尺
II

I

I I 

丨最小面積（平方公尺） i

[
三 0  * 0 0  1 

1I I I

I 正面路寬超過 I 最小寬度（公尺） 丨

1
三 *五 0 丨

I 十五公尺至二 I |I I 

i 最小深度（公尺） i
I |

1
六 • 〇 〇 1

1
丨十五公R

i

i
I

I I 

i 最 小 面 積 （平方公尺） i
I [

1
三 五 ，0  0 丨

1i

i 正面路寬超過 I 最小寬度（公尺） I

1
四 _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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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公尺 I------------------- 1----- --------

I 最小深度（公尺） | 七 ■00

j 最小面積（平方公尺） I 四0■0〇

前項建築基地騎樓部分應計入最小深度。但不列入最小寬度及最小面積。 

應留設側院地區 > 其基地寬度減側院寬度之差，不得小於三公尺=

臨接綠帶應退縮建築之基地，其退縮部分不計入最小面積，其深度減退縮 

地深度之差，不得小於五公尺。

第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二日前，業經地政機關辦理分割完竣之工業區土地， 

符合下列規定之最小寬度、深度者，准予建築，不受第三條規定之限制。

1

1基地情形
1

1

1使用分區
i

1 1 

1工 業 區 丨
I !1

1正面路寬七公

1尺以下

1
1

1

i 最小寬度（公尺）
|

1 1 

1 三 +五〇丨
1 I1

1最小深度（公尺）
I

1 1 
| —二 . 0 0 |
1 11

丨正面路寬超過 

丨七公尺至十五

丨公尺
1____________

1

1最小寬度（公尺）
I

1 1 
| 四 * 0 0  | 
1 11

1最小深度（公尺）
I

1 [ 

|一六- 0 0 1 
1 11

丨正面路寬超過 

1十五公尺至二 

1十五公尺
1

1

j 最小寬度（公尺）
I

1 1

I 四■五0 丨 
! 1

1

1最小深度（公尺）
[

1 1

1 —七 . 0 0
1 11

1正面路寬超過

1二十五公尺

1
1

1

丨最小寬度（公尺）
I

1 1 

| 四 ，五0 |
1 11

1最小深度（公尺）
1

1 1

| - 八 ■ 0 0 1 
1 1

m u m  (刪除）

第 ig ja  畸零地所有權人與鄰地所有櫂人無法達成協議者，欲申請調處時，應塡具 

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書件正本一份、副本十份，向本府申請調處：

一合倂使用土地之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

二相關土地地盤圖，註明需合倂使用土地最小面積之寬度及深度。 

三相關土地所有權人、承租人及他項權利人之姓名、住址。

四公告現値及市價槪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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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受理調處畸零地合倂時，應於收到申請書之日起一個月內，通知有關 

土地所有權人、承租人及他項權利人進行調處*調處之程序如下：

— 審查合倂土地之位置、形狀及申請人所規劃合倂土地最小面積、寬度 

及 深 度 ，必要時並酌予調整。

二查估合倂土地附近之買賣市價，徵詢參與調處人之意見1並由各土地 

所有權人協商合倂建築或公開議價，互爲買賣或合倂建築。

三 調 處 時 ，雙方意見不一致或一方缺席經再次通知不到者，視爲調處一 

次不成立。

畸零地調處二次不成立時，基地所有權人及鄰接土地所有權人得就合倂使用 

範圍內之土地於第二次調處不成立之日起於六個月內，依本法第四十五條之 

規定預繳承買價款•申請徵收。

基地所有權人及鄰接土地所有權人5均於期限內預繳承買價款，申請徵收， 

並主張優先承購時，本府於繳款期限截止後十五曰內辦理徵收 > 俟完成徵收 

手續後以競標決定之0

H U i  本府調處委員會，以下列人員爲委員，由工務處長爲召集人：

— 、工務處長。

二 、 地 政 、財政及法制單位代表各一人。

三 、 建築管理及都市計畫科科長=

四、 本市建築師公會代表一人。

申請承購公有畸零地，應檢附本府核發之公有畸零地合倂使用證明書。

前項證明書之核發基準由本府另定之。

第J 2 J 1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法規名稱:靈南市畸零地使用規則(民國9 2年 0 4月 1 4日修正）

I L J J i  本規則依建築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六條規定訂定之。

m _ 畸零地及其相鄰土地之使用管理，依本規則之規定。

前項所稱畸零地係指本法第三條規定地區內面積狹小或地界面酣折之基地

M J J 1  本規則所稱面積狹小，係指建築基地深度或寬度未達下列規定者：

一 一般建築用地

丨使用分區或使用地別基地情形（I 住宅區i 商業區丨工業區丨其他使I 
i 公尺） I ( ) I 用分區i

I 正面路寬七公尺以下I 最小寬度I 3.00 13.50 |7,00 |3.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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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 _  _ _  . . .

1最小深度1 12,00 I 1K 00
1

| 16.00
i . . . .

i 12.00 f
i i

1

丨正面路寬超過七公尺 

丨至十五公尺 

1
L

i r
i 最小寬度 i
1 1

3.50

1

1 4.00

1

| 7.00 
1

! I
I 4.00 1
t . . . _i

1 \ 

丨最小深度1
1 J

14.00

1

I 13.00
1

1

I 16,00
i

( 1 

I 16.00 t
[ ( r 
1正面路寬超過十五公1最小寬度丨
1 —丄 or  八 n  ( 」

4.00

1

I 4.50
t

i
I 7.00

1 1 

1 4.50 !
j____________________ i1 ； 乂二t  一 1

!
)

1 [

1最小深度!
1 1

16.00

1

1 15.00
1

l
1 16,00
1 . .

1 1 

I 17.00 i 
i- - - 11

1正面路寬超過二十五 

丨公尺

I
L

1 t 
丨最小寬度丨
( I

4.00

1

I 4,50
I

1

1 7.00

l ■ ■

1 1 

j 4.50 |
i. _  _  iI t

I 最小深度丨
I I

16.00

T
I 18.00 
1

I
| 16,00
1

i 1

1 18.00 |
i i

二側面應留設騎樓之建築基地

1 1 

1使用分區或使用地別基地情形（j 

丨公尺） 丨

1住宅區
1

[

1商業區

!
1

1

I 工業區

1
1

厂 i
i 其他使 t 

i 用分區 i

1--------  ---1------- 1

丨正面路寬七公尺以下1最小寬度丨6.60
1 1 丄

1

| 6.60 
1 .

1

1 3.00 
1. _

i t
I 6.60 |

j ____________________ i

i
I

i I
!最小深度 i 12』〇
1 1

1

I 11.00 
1

1

I 16.00 
1 . _

| 12,00 i
j ____________________ |

1

!正面路寬超過七公尺

1至十五公尺

1
1

1 I 
丨最小寬度I 7.

1

1 7.10
1

1

| 8.00
1

I 1 

j 7.10 !

I

丨最小深度 
)

1

| 14,00

1

i 15.00
i
| 16,00
l . .

1 1

1 16,00 1
j _ 丨t

1正面路寬超過十五公 

1尺至二十五公尺

1

1

丨最小寬度
I

1

| 7.60
1

1 7,60
1

1

1 8.00 
1 .

i 1

(7-60 :
.1 . _ _I

i 最小深度

1

| 16.00
1

i
I 15.00
1 .

I
1 16.00

-丨——

1

I 17.00
_j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1 1 

1正面路寬超過二十五1最小寬度

1

1 7.60
1

i
I 7.60
1

I
丨 8.00
i

l
(7.60

j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i
[

i 最小深度
I

T
I 16.00

1

I 18-00
i
| 16,00 

j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i
1 18.00 
1

前項其他使用分區不包括農業區暨保護區。但依獎勵投資條例及促進產業 

升級條例開發之工業住宅社區，按前項第一款之住宅區之規定辦理。

j j j j j  本規則所稱正面路寬、最小寬度、最小深度，其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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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面路寬係指基地面前道路之寬度。

二最小寬度係指最小深度範圍內基地二側境界線間與道路境界線平行距 

離之最小値6

但道路境界線爲曲線者 > 以該曲線與基地二側境界線焦點之連線視爲 

道路境界線。

三最小深度係指臨接之道路境界線至該基地後側境界線垂直距離之最小 

値 &

建築基地鄰接二條以上道路，起造人得選擇任一道路爲面前道路。

建築基地位於道路末端，其寬度、深度及方位由起造人選定之。

前二項情形分別以任一道路爲前面道路或以任一方位量距，其寬度及深度 

達到本規則所定最小寬度及深度之標準以上者，即不必與相鄰土地合倂使

道路境界線以外另定建築線之建築基地，其寬度及深度應自建築線起算。 

鄰接綠帶退縮建築之基地，其寬度應自退縮線起算，深度應自綠帶境界線 

起算。

依第三條規定之基地寬度，每增加十公分，其深度得減少二十公分，減少 

後之深度不得小於八公尺。

應留設前後院地區，其基地深度減前後院深度之差不得小於五公尺。

應留設側院地區，其基地寬度減側院寬度之差不得小於三公尺。

應留設騎樓地區及臨接綠帶退縮建築之土地，其基地深度減騎樓或退縮地 

深度之差不得小於八公尺9

本規則所稱地界曲折基地，係指下列情形之一：

一基地界線曲折不齊成爲畸形，而該曲折部分無法配置建築物者。 

二基地界線與建築線斜交之角度不滿六十度或超過一百二十度者。 

三基地爲三角形者。

面積狹小之基地非經補足所缺寬度、深度1 ±也界曲折之基地非經整理，均 

不得建築。但該基地之最小面積已達規定寬度及深度或周圔情形確實無法 

補足或整理，可供建築使用，並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 鄰接地爲道路、水溝、軍事設施或公共設施用地者。

二鄰接土地業已建築完成無法合倂建築使用者。

三因地形上之障礙無法合倂使用者》

前項第二款所稱業已建築完成者，係指下列情形之一者：

— 領有使用執照之建築物6

二中華民國六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建築法修正公布前領有建造執照之建

築物6

三在該地區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前，建築完成之原有建築物。

四現況爲加強磚造或鋼筋混泥土之建築物a



第上條 實施區域計畫地區非都市土地，在編定使用前或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在中華

民國六十二年七月十二日台灣省畸零地使用規則發布施行前業經地政機關 

辦理分割完竣，或因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之劃定逕爲分割完竣，面積狹 

小之基地符合下列規定之最小寬度、深度及面積者，准予建築：

1

1使用分區或使用地別基地情形（公尺） 丨住宅區、商業區丨
1 . _ j[ ! 

1正面路寬七公尺以下1
I |

最小寬度（公尺）
1

1 1 

I 3.00 I 

1 |
1 1 

i 1
I I

最小深度（公尺）

1 1 

1 5.00 | 

1- - |1 1 

1 !

1

!最小面積（平方公尺）

1 1 

120,00 | 
1 1

! i 

1正面路寬超過七公尺! 

1至十五公尺 

1
1 1

1

丨最小寬度（公尺）
I

1 1

| 3.500 i 

1 |1

1最小深度（公尺） 
1

1 1 

i 6.00 | 
1 1

1

1
1

1

|最小面積（平方公尺）
1

1 1 

i 30.00 1
1 . _ i

1

丨正面路寬超過十五公 

1尺辛二十五公R

I

1最小寬度（公尺）

1----------------------

1 i

| 3.500 1 

- H --------------- 1

I 最小深度（公尺） I 6.⑻

!最小面積（平方公尺） 1 35.00

I------------------- !

1正面路寬超過二十五^ 

1公尺

1

丨最小寬度（公尺）
I

■~ i 1

t 4.00 |
1 . _ [

|

|最小深度（公尺）
j

1 1

I 7.00 (
1 1

1
I
1

(
1

!

丨最小面積（平方公尺）
1

1 1

丨 40-00 1
1 1

前項建築基地騎樓部份應計入最小深度。但不列入最小寬度及最小面積。 

應留設側院地區，其基地寬度減側院寬度之加，不得小於三公尺。

臨接綠帶應退縮建築之基地，其退縮部份不計入最小面積，基地深度彳咸退 

縮地深度之差，不得小於五公尺。

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劃定爲工業區之土地，在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二日 

前 ，業經地政機關辦理分割完竣之建築基地，符合下列規定之最小寬度、 

深度者，准予建築，不受第三條規定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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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分區或使用地別基地情形（公尺）

1 1 

|住宅區、商業區|
I [1

正面路寬七公尺以下1最小寬度（公尺）
1___________________

! 3.5 丨
I I1

1最小深度（公尺）
1

1 1 

| 12.00 | 
1 I1

正面路寬超過七公尺1最小寬度（公尺）
!________________ __

1 — ^  

1 4.00 |
1 I1

至十五公尺 |最小深度（公尺）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1 1

1 16-00 ! 
I !1 --

正面路寬超過十五公I 最小寬度（公尺）
I

1 ] 

1 4.5 1
1 I1

尺至二十五公尺 |最小深度（公尺）
L__________ I___________________

1 1 

1 17.00 1 
1 11

正面路寬超過二十五丨最小寬度（公尺）
|

1 1

1 4.5 1 
1 11

公尺 1最小深度（公尺）
1

1 1

| 18.00 | 
I (

(刪除）

畸零地所有權人與鄰地所有權人無法達成協議 > 欲申請調處時，應塡具申 

請書並檢附下列書件正本一分、副本十分，向臺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 申請調處：

一合倂使用土地之土地登記簿謄本、地籍圖謄本。

二相關土地地盤圖，註明需合倂使用土地最小面積之寬度及深度= 

三相關土地所有權人、承租人及他項權利人之姓名、住址。

四公告現値即市價槪估=

五 建 築 線 指 示 （定）圖

本府受理調處畸零地合倂時，應於收到申請書之日起一個月內，通知有關 

土地所有權人、承租人及他項權利人進行調處，調處之程序如下：

— 審查合倂土地之位置、形狀及申請人所規劃合倂土地最小面積、寬度 

及深度，必要時並酌予調整。

二以合倂土地附近之市價槪估及當事人之價格主張，徵詢參與調處人之 

意見，並由各土地所有權人協商合倂建築或公開議價，互爲買賣或合 

倂建築。

畸零地調處二次不成立時，基地所有權人或鄰接土地所有權人得就第十一 

條規定範園內之土地於第二次調處不成立之曰起六個月內，依本法第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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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條之規定預繳承買價款，申請徵收，其徵收程序及徵收補償標準，依土 

地徵收條例規定辦理。

基地所有權人及鄰接土地所有權人，均於期限內預繳承買價款，申請徵收 

，並主張優先承購時，主管機關於繳款期限截止後十五曰內辦理徵收，矣 

完成徵收手續後以競標決定之。

第 15條 本府調處委員會 > 以下列人員爲委員會:

一工務局長並爲召集人。

二 地 政 、財政及法制單位代表各一人。

三建築管理課、都市計畫課課長。

四本市建築師公會代表一人。

五其他相關業務人士。

第 16條 申請承購公有畸零地，應檢附本府核發之公有畸零地合倂使用證明書。

前項證明書之核發基準由本府另定之。

^  17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法規名稱：蕻北縣■畸雰地使用嫩則(民國9 2 年 0 3 月 1 0 日發布）

第 1 條 本規則依建築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六條規定訂定之。

第丄條 本規則所稱畸零地，係指本法第三條規定地區內面積狹小或地界曲折之基

地 。

畸零地及其相鄰土地之使用管理 > 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依本規則之規

定 =■

第 3 條 本規則所稱面積狹小基地，係指建築基地深度與寬度任一項未達下列規定

者 ：

_  一般建築用地：

1

丨使用分區或使 

丨用地別 

1基地情形（公 

1尺）

1 1 

1甲 、乙種1 

1建築用地1 

1及住宅區丨

1 1
J_________ L

商業區 丙種建築 

用地及風 

景區

___________

1

1 丁種建築 

1用地及工 

1業區 

1
1

I I

I 其他使用丨

I分區 I 

I I 

I I

1

1正面路1最小 

1寬七公1寬度
1 p f卜,下 1

1 1 1 

I 三 _〇〇 I 三 *五 I 六 .〇〇 

1 1〇 1

1

1七 *〇〇

1
1

l I 

I 三•五〇 丨

I I

I I1 j\k A r i 

i i 最小 

i i 深度 

1------- 1——

1 r 

1 _ 二 .〇 丨 

丨〇 1 

--------- [■

1 •

〇〇

丨二〇.〇  

1〇

—

1

i —六 ，〇

i 〇

H---------

I I 

卜 二 •〇 丨 

丨〇 I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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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正面路 I最小 j三•五〇 I四 •〇 丨六，〇〇 I七 -〇〇丨四* 〇〇丨 

I寬超過丨寬度丨 丨〇 ！ I 丨 I
丨七公尺1----- 1--------- 1-------h—— ■~ I --------- 1----------1

I至十五 I最小 I一四，◦ I一五•丨二〇 •0 I —六 * 〇 丨一六‘〇 丨 

I公 尺 丨 深 度 I〇 丨0 〇 I0  1O !〇 I

丨正面路I最小！四 ‘〇〇 I四•五丨六•〇 0 丨七•〇 0 丨四_五〇 I 
I寬超過 I寬度 I 丨〇 I 丨 ！ I
丨十五公 I----- 1--------- h-----一 I--------- 1--------- !--------- 1

I尺至二丨最小！一六•〇 I —五 * 丨二0  •〇 I 一六•〇 丨一七，〇 I,
I十五公 I深度 IO 丨OO I〇 1O 丨O !

I尺 j 丨 I I I I 丨

I 正面路 I 最小 I 四 •〇 0 丨四•五I 六 ，〇〇 1七 ，〇〇丨四，五C M  

丨寬超過I寬度 I I 〇 I I i I

I 二十五 1~--- 1---------1-------- 1---------1--------- 1--------- 1

I公尺丨最小丨一六•〇 I一八 * 丨二◦ •〇 丨一六•〇 丨一八•〇 ！

I I 深度 I 〇 丨〇 〇 I 〇 I 〇 I 〇 ！

二側面應留設騎樓之建築基地：

! I ] ] r ~
I 使用分區丨住宅區 I商業區 丨工業區 丨其他使用

丨基地情形（公丨 丨 I 丨分區

I 尺） I ! j I

I正面路丨最小丨六•六〇 丨六•六〇 I八 •〇 〇 I六•六〇 丨 

I寬七公丨寬度i 丨 丨 丨 I
!尺以下 i------ 1--------- 1----------- f— ------ H------------ i
I I最小丨一二*〇〇 I—— 〇〇 I一六，〇〇 I一二，〇〇丨

I !深度丨 I i I I

丨正面路丨最小丨七• 一 〇 丨七• 一 〇 I八 •〇 〇 I七•一〇 !  

1寬超過 I寬度！ I I I I
I 七公尺 I----- 1----------- 1----------- 1----------- 1----------H
I至十五丨最小I —四 •〇〇 I —五 •0 〇 I —六 •〇〇丨一六•〇〇 I 
I公 尺 丨 深 度 I 丨 I ! I

丨正面路I最小 I七•六〇 |七.六〇 丨八•〇 〇 丨七，六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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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超過

十五公

尺至二

十五公

尺

寬度

最小

深度

■*六 *〇〇 I —五 *〇〇 ■■六*〇〇丨一七•〇〇

正面路

寬超過

二十五

最小丨七•六〇 丨七•六〇 I 八 •〇 〇 丨七*六〇 

寬度 I I 丨 丨

公尺 最小 I —六 _〇〇 I —'八_〇〇！ 一六•〇〇 I 一八 .〇〇 I 

深度丨 I I 丨 I

前項其他使用分區，不包括農業區暨保護區。彳&依獎勵投資條例及促進產 

業升級條例開發之工業住宅社區，依前項第一款之甲、乙種建築用地及住 

宅區之規定辦理。

本規則所稱正面路寬、最小寬度及最小深度，其定義如下：

— 正面路寬：基地面前道路之寬度=

二 最 小 寬 度 ：最小深度範圍內基地二側境界線間與道路境界線平行距離 

之最小値。但道路境界線爲曲線者，以該曲線與基地雨側境界線交點 

之連線視爲道路境界線。

三 最 小 深 度 ：臨接之道路境界線至該基地後側境界線垂直距離之最小値

建築基地如屬角地應截角時，其寬度及深度，係指截角前之寬度及深度。 

建築基地臨接二條以上道路，起造人得選擇任一道路爲面前道路。

建築基地位於道路末端，其寬度'深度及方位由起造人選定之。

前二項情形，分別以任一道路爲面前道路或以任一方位量距，其寬度及深 

度達到本規則所定最小寬度及深度之標準以上者，即不必與相鄰土地合倂 

使用"

道路境界線以外另定建築線之建築基地，其寬度及深度應自建築線起算。 

臨接綠帶退縮建築之基地，其寬度應自退縮線起算，深度應自綠帶境界線

起算。

依第三條規定之基地寬度，每增加十公分，其深度得減少二十公分，減少 

後之深度不得小於八公尺。

應留設前後院地區，其基地深度減前後院深度之差，不得小於六公尺。 

應留設騎樓地區及臨接綠帶應退縮建築之土地，其基地深度減騎樓或退縮 

地深度之差，不 得 小 公 尺 。

應留設側院地區，其基地寬度減側院寬度之差，不得小於四公尺。



第 7 條

m  s 條

m  9 條

本規則所稱地界曲折基地，係指下列情形之一 ：

一基地界線曲折不齊成爲畸形，而該曲折部分無法配置建築物者。 

二基地界線與建築線斜交之角度，不滿六十度或超過一百二十度者。 

三基地爲三角形者°

面積狹小之基地非經補足所缺寬度、深度，地界曲折之基地非經整理，均 

不得建築。但經臺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查勘認爲該基地周圍有下列 

情形之_ ，確實無法補足或整理者，不在此限：

一鄰接地爲道路、水溝、軍事設施或公共設施闬地者。

二鄰接土地業已建築完成，無法合倂建築使用者。

三因地形上之障礙，無法合倂使用者。

前項第二款所稱業已建築完成，不包括車棚、花棚、圍牆及其他類似構造 

之簡易工作物或應拆除之新違章建築或傾頹或朽壞之建築物。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面積狹小基地，其最小寬度、深度及面積符合下表規定 

者 ，准予建築：

一實施區域計畫地區非都市土地在編定使用前，業經地政機關辦理分割 

完竣者。

二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在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七月十二日臺灣省畸零地使用 

規則發布施行前，業經地政機關辦理分割完竣者。

三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之劃定逕爲分割完竣者》

基地情形

使用分區或使闬地別j 甲 、乙種建築用地

I 住宅區、商業區

1 1
1正面路寬七公尺以下1最小寬度（公尺）
1 [____________ ___

1— -----------

1三 .〇〇 
1__________ [

1最小深度（公尺） 
!

1
1 五 •〇〇
f

[

!

1最小面積（平方公尺）
J______

丨二◦ _ 0 0  
11 1 

1正面路寬超過七公尺1最小寬度（公尺）

1
1三 ，五〇

1至十五公尺 1 11 ■

1最小深度（公尺）
1

1
1六 ，〇〇 
1r

最小面積（平方公尺）
1

1
1三〇 _ 0 0  
1 1

丨正面路寬超過十五公 

1尺至二十五公尺

1
1最小寬度（公尺）
1

n
丨三•五〇 
1

1

1
1最小深度（公尺） 1六 •◦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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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面積（平方公尺） I 三 五 _〇〇

i 正面路寬超過二十五丨最小寬度（公尺） I 四 * 〇〇

I 公尺 1--------------------- H ---------

I I 最小深度（公尺） 1七 _〇〇

最小面積（平方公尺） I 四◦ •〇〇

前項建築基地騎樓部分，應計入最小深度，但不列入最小寬度及最小面積

〇

應留設側院地區，其基地寬度減側院寬度之差，不得小於三公尺。

臨接綠帶應退縮建築之基地，其退縮部分不計入最小面積，基地深度減退 

縮地深度之差，不得小於五公尺。

第 w 條 實施區域計畫地區非都市土地編定爲丁種建築用地及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劃 

定爲工業區之土地，在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二日前，業經地政機關辦 

理分割完竣之建築基地，符合下表規定之最小寬度、深度者，准予建築 * 

不受第三條規定之限制。

使用分區或使用地別 I 丁種建築用地、工業 

基地情形 丨區

I 正面路寬七公尺以下 I 最小寬度（公尺） |三 ，五〇

最小深度（公尺） |一 二 *〇〇

正面路寬超過七公尺1最小寬度（公尺） I 四 •〇〇

至十五公尺 I------------------------1  --------

I 最小深度（公尺） I —六 •〇〇

正面路寬超過十五公丨最小寬度（公尺） I 四 *五〇

尺至二十五公尺 I---------------------- h------------
I 最小深度（公尺） I —七 *〇〇

正面路寬超過二十五 i 最小寬度（公尺） I 四 _五〇

公尺 I---------------------- 1—— ---------

I 最小深度（公尺） I 一 八 •〇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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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條畸零地所有權人無法依本法第四十五條規定與鄰地所有權人達成協議時， 

得檢具申請書•並備齊下列書件正本一份、副本十份向本府申請調處： 

— 合倂使用土地之土地登記簿及地籍圓賸本。

二相關土地地盤圖 I 並註明需合倂使用土地最小面積之寬度及深度6 

三相關土地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及承租人之姓名、住址、電話。 

四公告現値及市價槪估。

五 建 築 線 指 定 （示）圖 、現場照片。

第 口 條 本府受理調處畸零地合倂時，應於申請之日起十5內i 通知有關土地所有 

權人'他項權利人及承租人進行調處，調處之程序如下：

— 審查合倂土地之位置、形狀及申請人所規劃合倂土地最小面積、寬度 

及深度，必要時並酌予調整。

二查估合倂土地附近之買賣市價，徵詢參與調處人之意見，並由各土地 

所有權人協商合倂建築或公開議價=互爲買賣或合倂建築。

調處不成立時，依本法第四十五條規定處理。

第 n 魅 本府爲辦理畸零地調處事件，應設畸零地調處委員會，以下列人員爲委員 

，由工務局局長爲召集人：

— 工務局局長°

二 地 政 、財政及法制單位代表各一人。

三建築管理及都市計畫單位代表各一人。

四當地建築師公會代表一人。

第]4 經 申請承購公有畸零地，應檢附本府核發之公有畸零地合倂使用證明書。

前項證明書之核發基準，由本府另定之。

m . v  m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法規名稱：宜蘭縣畸露地使用規_  (民國9 4 年 0 1 月 0 3 曰修正)

第 1條 本規則依建築法第四十六條（以下簡稱本法）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畸零地及其相鄰土地之使用管理，依本規則之規定。

前項所稱畸零地係指本法第三條規定地區內面積狹小或地界曲折之基地。

第 3 條 本規則所稱面積狹小基地，係指建築基地深度或寬度任一未達下列規定者

■0

------般建築用地（表一）

二' 側面應留設騎樓之建築基地（表二）

前項其他使用區，不包括農業區及保護區。

依獎勵投資條例或促進產業升級條例開發之工業住宅社區1按第一項表一 

之 甲 、乙種建築用地及住宅區之規定辦理。



第4 條 本規則所稱道路 '正面路寬' 最小寬度及最小深度，其定義如下：

— 、道路係指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一條第三十二款規定之道路或 

私設通路或基地內通路。

二 、 正面路寬係指基地面前道路之寬度。

三 、 最小寬度係指最小深度範圍內基地二側境界線間與道路境界線平行距 

離之最小値。但道路境界線爲曲線者*以該曲線與基地兩側境界線交 

點之連線視爲道路境界線。

四 、 最小深度係指臨接之道路境界線至該基地後側境界線垂直距離之最小

値 。

建築基地如屬角地應截角時，其寬度及深度係指截角前之寬度及深度。

签 L 條 建築基地臨接二條以上道路 > 起造人得選擇任一道路爲面前道路。

建築基地位於道路末端，其寬度、深度及方位由起造人選定之。

前二項情形分別以任一道路爲面前道路或以任一方位量距，其寬度及深度 

達到本規則所定最小寬度及深度之標準以上者，得不與相鄰土地合倂使用
O

道路境界線以外另定建築線之建築基地，其寬度及深度應自建築線起算。 

臨接綠帶退縮建築之基地，其寬度應自退縮線起算 > 深度應自綠帶境界線 

起算。

第 6 條 依第三條規定之基地寬度，每增加十公分，其深度得減少二十公分，減少

後之深度不得小於八公尺。

應留設前後院地區 > 其基地深度減前後院深度之差不得小六公尺。

應留設側院地區，其基地寬度減側院寬度之差不得小於四公尺。

應留設騎樓或指定退縮建築之土地，其基地深度減騎欞或退縮地深度之差 

不得小於八公尺。

第 7 條 面積狹小之基地非經補足所缺寬度或深度者均不得建築。但符合下列情形

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 、需補足深度部份無法補足，但扣除騎樓或指定退縮地後，其基地最小 

深度未小於五公尺且最小面積未小於二十平方公尺者。

二 '需補足寬度部份無法補足，但扣除騎樓或指定退縮地後，其基地最小 

寬度未小於二公尺且最小面積未小於二十平方公尺者。

三 、深度及寬度均無法補足者。

前項所稱無法補足係指鄰接地爲道路 '水溝、軍事設施、公共設施用地或 

鄰接地業已建築完成無法合倂建築使用者。

前項所稱業已建築完成，係指於實施建築管理前已興建完成或領有建築執

照之建築物。

第 S 條 地界曲折之基地如可配置符合本規則第三條或第六條規定之最小寬度及深

度者不視爲畸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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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條 實施區域計衋地區非都市土地在編定使用前或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在中華民

國六十二年七月十二日臺灣省畸零地使用規則發布施行前業經地政機關辦 

理分割完竣，或因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之劃定逕爲分割完竣，面積狹小 

之基地符合列規定之最小寬度、深度及面積者，准予建築：

第 ！。條 實施區域計畫地區非都市土地編定爲丁種建築用地及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劃 

定爲工業區之土地，在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二日前，業經地政機關辦 

理分割完竣之建築基地，符合表四規定之最小寬度、深度者，准予建築， 

不受第三條規定之限制。

第 ”條 畸零地所有權人與鄰地所有權人無法達成協議時，欲申請調處者應塡具申 

請書並檢附下列書件正本一份、副本十份向本府申請調處：

一合倂使用土地之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

二相關土地地盤圓，註明需合倂使用土地最小面積之寬度及深度。 

三相關土地所有權人、承租人及他項櫂利人之姓名、住址。

四公告現値及芾價槪估=

第 口 條 本府受理調處畸零地合倂時，應於收到申請書之日起一個月內，通知有關 

土地所有權人' 7承租人及他項權利人進行調處，調處之程序如下：

一審查合倂土地之位置、形狀及申請人所規劃合倂土地最小面積、寛度 

及深度，必要時並酌予調整。

二查估合倂土地附近之買賣市價，徵詢參與調處人之意見，並由各土地 

所有權人協商或公開議價，互爲買賣或合倂建築。

三 調處時，雙方意見不一致或一方缺席經再次通知不到者，視爲調處一

次不成立。

第 13條 畸零地於調處二次不成立時，基地所有權人及鄰接土地所有權人得依本法 

第四十五條之規定預激承買價款，申請徵收。

第 14條 本府設畸零地調處委員會，以下列人員爲委員、由建設局局長爲召集人：

一 、 建設局局長。

二 、 秘書室法規課課長。

三 、 地政局代表一人^

四 、 財政局代表一人。

五 、 建築管理課課長

六 、 城鄕計*畫課課長。

七 、 臺灣省建築師公會宜蘭縣辦事處代表一人。

八 、 宜蘭縣建築投資商業同業公會代表一人。

第 U 條 申請承購公有畸零地，應檢附本府核發之公有畸零地合倂使用證明書。

前項證明書核發基準由本府另定之。

第 沁 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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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名稱：桃園縣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民國9 8 年 0S 月 0 6 曰修正）

第 1條 本自治條例依建築法第四十六條（以下簡稱本法）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畸零地及其相鄰土地之使用管理，依本自治條例之規定。

前項所稱畸零地係指本法第三條規定地區內面積狹小或地界曲折或無法臨 

接建築線之基地。

第 3 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面積狹小基地，係指建築基地深度與寬度任_項未達下列

規定者：

----- 般建築用地。（見附表一）

二 、側面應留設騎樓之建築基地。（見附表二）

前項其他使用分區不包括農業區及保護區，但依獎勵投賣條例或促進產業 

升級條例開發之工業住宅社區及農業區建地目，依前項第一款之甲 '乙種 

建築用地及住宅區之規定辦理。

第4 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正面路寬、最小寬度及最小深度，其定義如下：

_ 、正面路寬係指基地面前道路之寬度。

二 、 最小寬度係指最小深度範圖內基地二側境界線間與道路境界線平行距 

離之最小値。但道路境界線爲曲線者，以該曲線與基地兩側境界線交 

點之連線視爲道路境界線。

三 、 最小深度係指臨接之道路境界線至該基地後側境界線垂直距離之最小

値 。

建築基地如屬角地應截角時，其寬度及深度係指截角前之寬度及深度。

網 5 條 建築基地臨接二條以上道路，起造人得選擇任一道路爲面前道路。

建築基地位於道路未端，其寬度、深度及方位由起造人選定之。

前二項情形分別以任一道路爲面前道路或以任一方位量距，其寬度及深度 

達到本自治條例所定最小寬度及深度之標準以上者，即不必與相鄰土地合 

倂使用。

道路境界線以外另定建築線之建築基地，其寬度及深度應自建築線起算。 

臨接綠帶退縮建築之基地 > 其寬度應自退縮線起算，深度應自綠帶境界線 

起算。

第 6 條 依第三條規定之基地寬度，每增加十公分，其深度得減少二十公分，減少

後之深度不得小於八公尺。

應留設前後院地區，其基地深度減前後院深度之差不得小於六公尺。

應留設側院地區，其基地寬度減側院寬度之差不得小於四公尺。

應留設騎樓地區及臨接綠帶應退縮建築之土地，其基地深度減騎樓或退縮 

地深度之差不得小於八公尺。

第 7 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地界曲折基地’係指下列情形之一：

一 、基地界線曲折不齊成爲畸形*而該曲折部分無法配置建築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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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地界線與建築線斜交之角度不滿六十度或超過一百二十度者。

二、基地爲二角形者。

前項地界曲折基地，可於基地內規劃符合本自治條例最小寬度及最小深度 

之規定者，不視爲畸零地=»

■條 面積狹小之基地非經補足所缺寬度、深度，地界曲折之基地非經整理，均

不得建築。但經桃園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工務處查勘認爲該基地周圍 

情形確實無法補足或整理，可供建築使用，並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

此限。

一 1鄰接地爲道路、水溝、軍事設施或公共設施用地者。

二 、 鄰接土地業已建築完成無法合併建築使用者。

三 、 因地形上之障礙無法合倂使用者。

前項第二款所稱業已建築完成不包括車棚 '花棚、圍)|嗇及其他類似構造之 

簡易工作物或應拆除之新違章建築或傾頹或朽壞之建築物。

第 9 條 實施區域計畫地區非都市土地在編定使用前或實施都市計晝地區在中華民

國六十二年七月十二日前業經地政機關辦理分割完竣，或因都市計畫公共 

設施用地之劃定逕爲分割完竣，面積狹小之基地符合於下列規定之最小寬 

度 、深度及面積者，准予建築：（見附表三）

前項建築基地騎樓部分應計入最小深度。但不列入最小寬度及最小面積。 

應留設側院地區1其基地寬度減側院寬度之差，不得小於三公尺。

臨接綠帶應退縮建築之基地，其退縮部分不計入最小面積，基地深度減退 

縮地深度之差，不得小於五公尺。

第 10條 實施區域計畫地區非都市土地編定爲丁種建築用地及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劃 

定爲工業區之土地，在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二日前，業經地政機關辦 

理分割完竣之建築基地，符合下列規定之最小寬度、深度者，准予建築， 

不受第三條規定之限制：（見附表四）

第 n 條 畸零地非與相鄰之唯一土±也合倂，無法建築使用時，該相鄰之土地非經留 

出合倂所必須之土地=不得建築，但留出後所餘之土地成爲畸零地時，應 

全部合倂使用。

前項畸零地已建築完成，無第八條第二項所定情形者，其相鄰土地不必留 

出土地與其合倂使用。

第 〗2 條 畸零地所有權人與鄰地所有權人無法達成協議時，欲申誚調處時，應塡具

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書件正本一份、副本十份向本府申請調處：

— 、合倂使用土地之土地登記簿謄本、地籍圖賸本。

二 、 相關土地地盤圖，註明需合倂使用土地最小面積之寬度及深度。

三 、 相關土地所有權人、承租人及他項權利人之姓名、住址。

四 、 公告現値及市價槪估及地上物補償物之槪估。

五 、 申請合倂之土地在都市計畫區內須附建築線指定圖。

31



第 13條 本府畸零地調處委員會受理調處畸零地合倂時，應於收到申請書之日起一 

個月內，通知有關土地所有權人、承租人及他項權利人進行調處，調處之 

程序如下：

一 、 查合倂土地之位置、形狀及申請人所規劃合倂土地最小面積 '寬度及 

深度•必要時並酌予調整。

二 、 查估合倂土地附近之買賣市價，徵詢參與調處人之意見，並由各土地 

所有權人協商合倂建築或公開議價，互爲買賣或合倂建築。

三 、 調處時，雙方意見不一致或一方缺席經再次通知不到者，視爲調處一 

次不成立。

第 14條 畸零地調處二次不成立時，基地所有權人及鄰接土地所有權人及鄰接土地 

所有權人得就第三條規定或建築相關法令規定最小通路寬度規定範圍內之 

土地於第二次調處不成立之日起於六個月內，依本法第四十五條之規定預 

繳承買價款，申請徵收。

基地所有權人及鄰接土地所有權人，均於期限內預繳承買價款，申請徵收 

，並主張優先承購時，主管機關於繳款期限截止後十五日內辦理徵收，俟 

完成徵收手續後以競標決定之。

m  is m  本府調處委員會，以下列人員爲委員，由工務處長爲召集人：

_ 、工務處代表_ 人 。

二 、 地政、財政及法制單位代表各一人。

三 、 建築管理及都市計畫單位代表各一人。

四 、 臺灣省建築師公會桃園縣辦事處代表二人。

五'桃園縣建築投資商業公會代表一人。

第 a 條 申請承購公有畸零地應檢附本府核發之公有畸零地合倂使用證明書。

前項証明書之核發基準由本府另定之。

第 17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法規名稱:新竹縣畸零地使用規則(民國9 1 年〇5 月 1 0 日發布）

B  I 條 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爲辦理畸零地與其相鄰土地之使用管理，特

依建築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六條規定訂定本規則。

第2 條 畸零地及其相鄰土地之使用管理，依本規則之規定。

前項所稱畸零地係指本法第三條規定地區內面積狹小或地界曲折之基地。

第3 條 本規則所稱面積狹小基地，係指建築基地深度與寬度任一項未達下列規定

者

一 一般建築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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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使用分區或丨甲、乙丨商業區I丙種建 I 丁種建 I 其他使I 

[ 使用地別 I 種建築 I I 築用地 I 築用地 I 用分區j 

I 基地 I 用地及 I j 及風景丨及工業I I 

I情 形 （公尺） I住宅區丨 |區 |區 | !

I正面路 I最小寬度I三 •O I三•五 i 六 _ 〇 1 七 •〇 I三 *五 I 
i 寬七公 I IO IO IO I〇 1 0  1

I 尺以下 I--------- 1------- 1------- 1------- 1~ — H ------- 1

I I最小深度I一二• 1-----|二〇 • |一六 . |一二• |

I i I 0 0  I 0 0  I 0 0  I〇〇 I〇〇 I

I 正面路 I 最小寬度 I 三 ，五 I 四 •〇 I 六 •〇 I 七 ，〇 I 四 ，0 丨 

I 寬超過 I I O  1 0  I 〇 I O  I 0  I
I 七公尺卜........ 1-------- 1-------- 1 ■ ■ H-------- 1-------- 1

丨至十五 I 最小深度 I —四 叫 一五 . I 二〇 ，丨一六* 卜一六* 1

I 公尺 1 I 0〇  I 0 0  I 〇〇 1〇〇 I 〇 0  I

I正面路I最小寬度丨四•〇！四 *五丨六•〇！七 _ 0 1四 • 五 1

1寬超過I IO IO IO I〇 I〇 丨

卜h五公 I---------1-------- 1------- 1------- 1-------- 1------- 1

I尺至二I最小深度I —六 ，I —•五，1二〇•丨一六. I —七 . 1 

I十五公丨 I〇 〇 I0 〇 I〇 〇 I◦ 〇 丨0 0  I

I 尺 i I I I I I I * I

I 正面路 I 最小寬度丨四•〇I 四 ，五丨六，〇 丨七_〇 I 四•五 I 

I寬超過丨 IO I〇 j 〇 I〇 ! 0  I
丨二十五 1---------1-------- 1------- 1--------1------- 1------ 1

丨 公 尺 I最小深度 I —六 _ I —八 * I 二〇 • I —六 . I —八 ， I 
I I 丨 〇〇 I 0 0  I 〇〇 I 0 0  I O O  I

使用分區 I住 宅 區 I 商 業 區 丨 工 業 區 I使 他 使 I

基地 I I 1 丨用分區 I

情 形 （公尺） 1 丨 I I 1

i正面路 I 最小寬度 I 六•六0 I 六•六0 I 八 * 〇〇丨六•六〇 I

I 寬七公 I---------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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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以下丨最小深度I 一二 . 〇 I —— 〇 I —六 •〇 丨一二•〇 

I l 〇 1〇 1〇 !

丨正面路I最小寬度I七 .一〇 I七 * 一〇 I八 .〇〇 I七 .一〇1

I 寬超過 |-------- 1--------- 1----------!--------- 1 I

I 七 公尺 I 最小深度 I 一 四 *〇 1 一 五 * 〇 I 一 六 *〇 I 一六•◦ 丨 

I 至 十五 I I 〇 I 〇 I 〇 丨〇 丨

I 公 尺 i I I I 1 丨

丨正面路1最小寬度丨七•六〇 I 七 *六〇 1八 _〇〇 I 七 *六〇丨

I 寬超過 I--------- 1--------- i--------- !--------- 1--------- 1

丨十五公I 最小深度I一六 *〇 I 一五•〇I一六 *〇 1一七•〇I 

I 尺至二 I I 〇 1〇 I 〇 丨〇 丨

卜卜五公I I I I I I

I 尺 I I I I I I

I正面路 I最小寬度丨七，六〇 I七•六〇 1八 •〇〇丨七*六〇丨

I 寬超過 1--------- 1--------- h---------1-----一 H --------- 1

I二十五 I最小深度I —六 *〇 I一八 _ 〇 I_ 六 *〇 I一八 _ 〇 I 
i 公 尺 I I〇 I〇 I〇 I〇 1

前項其他使用農農不包括農業區、農農區及農護農■=農依獎農農資條例或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開發之工業前前社區按前項第一前前甲、前種前築前地 

及前前區之規定辦理。

第4 條 本規則所稱正面路寬，最小寬度及最小深度，其定義如下：

一正面路寬係指基地面前道路之寬度。

二最小寬度係指最小深度範圍內基地二側境界線間與道路境界線平行距 

離之最小値。但道路境界線爲曲線者，以該曲線與基地兩側境界線交 

點之連線視爲道路境界線。

三最小深度係指臨接之道路境界線至該基地後側境界線垂直距離之最小 

値 。

建築基地如屬角地應截角時，其寬度及深度係指截角前之寬度及深度 
0

第 5 條 建築基地臨接二條以上道路，起造人得選擇任一道路爲面前道路。

建築基地位於道路末端，其寬度、深度及方位由起造人選定之。

前二項情形分別以任一道路爲面前道路或以任一方位量距，其寬度及深度 

達到本規則所定最小寬度及深度之標準以上者，即不必與相鄰土地合倂使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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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境界線以外另定建築線之建築基地，其寬度及深度躐自建築線起算。 

臨接綠帶退縮建築之基地，其寬度應自退縮線起算，深度應自綠帶境界線

起算。

m ,6j j  依第三條規定之基地寬度，每增加十公分，其深度得減少二十公分，減少

後之深度不得小於八公尺。

應留設前後院地區，其基地深度減前後院深度之差不得小於六公尺。

應留設側院地區，其基地寬度減側院寬度之差不得小於四公尺。

應留設騎樓地區及臨接綠帶應退縮建築之土地，其基地深度減騎樓或退縮 

地深度之差不得小八公尺。

第 7j j  本規則所稱地界曲折基地，係指下列情形之一：

一基地界線曲折不齊成爲畸形，而該曲折部分無法配置建築物者。 

二基地界線與建築線斜交之角度不滿六十度或超過一百二十度者" 

三基地爲三角形者。

l O J i  面積狹小之基地非經補足所缺寬度1深度1地界曲折之基地非經整理1均

不得建築。但經主管建築機關查勘認爲該基地之最小面積已達規定寬度及 

深度或其周圍情形確實無法補足或整理且可供建築使用並合於下列情形之 

一者，不在此限。

一 鄰接地爲道路、水溝、軍事設施或公共設施用地者。

二鄰接土地業已建築完成無法合倂建築使用者g 

三因地形上之障礙無法合倂使用者。

前項第二款所稱業已建築完成不包括車棚、花棚、圍牆及其他類似構造之 

簡易工作物或應拆除之新違章建築物。

B  9J j  實施區域計畫地區非都市土地在編定使用前或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在中華民

國六十二年七月十二日臺灣省畸零地使用規則發布施行前業經地政機關辦 

理分割完竣，或因都市計晝公共設施用地之劃定逕爲分割完竣，面積狹小

之基地符合於下列規定之最小寬度、深度及面積者 ，准予建築：

I
I
I
I基地 

I情形
I

使用分區或 

使用地別

I I
I甲 、乙種建築用地I 
I住宅區、商業 區 I
I I 
I I
I II

I正面路寬七公尺以下
I

I
丨最小寬度（公尺）
I

1 I 
丨 三 •〇〇 I
I II

I
I

I
丨最小深度（公尺）
I

1 1 

丨 五 •◦ 〇 1 
1 1I

I
I
I最小面積（平方公尺）

1 I
I 二〇 •〇〇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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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正面路寬超過七公尺1最小寬度（公尺）

— [----- ]

1 三•五〇 I
1 土 1 ■11X 0 乂
i 最小深度（公尺）

1 1 

1 六 _〇〇 1
__ I_____ __________ J

!

i 最小面積（平方公尺）

1 1 

I 三◦ •〇◦  1

1-------------------

1正面路寬超過十五公1最小寬度（公尺）

1 1

1 三•五〇 丨 
1 __________J1 八土 —— !

\

1
最小深度（公尺）

1 1 

1 六 ，〇〇 [ 
1 __________ 11

1
s

最小深度（公尺）

1 1 

1 六 _ 〇〇 1 
1 11

1
1

最小面積（平方公尺）

1 1 

1 三五*〇〇 丨 
1 11

1正面路寬超過二十五

丨公尺

1
1

最小寬度（公尺）

1 1 

丨 四 •〇〇 丨 
1 ... 1

丨最小深度（公尺）
1

1 1

1 七 *〇〇 1
1 I1

1
1

1

1最小面積（平方公尺）
1 ...

1 1

1 四〇 •〇〇 丨 
1 1

前項建築基地騎樓部分應計入最小深度。但不列入最小寬度及最小面積° 

應留設側院地區，其基地寬度減側院寬度之差，不得小於三公尺。

臨接綠帶應退縮建築之基地，其退縮部分不計入最小面積，基地深度減退 

縮地深度之差’不得小於五公尺。

實施區域計畫地區非都市土地編定爲丁種建築用地及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劃 

定爲工業區之土地，在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二日前，業經地政機關辦 

理分割完竣之建築基地，符合下列規定之最小寬度、深度者，准予建築， 

不受第三條規定之限制。

1

1

1基地

1情 形 （公尺）
1

1

使用分區或使用地別1

1

1
1

1

丁種建築用地、工業區1

1

1
11-------------

1正面路寬七公尺以下
1

1 1 

1最小寬度（公尺） 1
f 1

1

三•五〇 丨
[1

[

i 1

1最小深度（公尺） 1

1

一二 .〇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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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正面路寬超過七公尺 

丨至十五公尺

丨最小寬度（公尺）
L

1四 *〇〇 I
f 1r

丨最小深度（公尺）
1

1 t
—六 •0〇  [

1 I

1正面路寬超過十五公 

1尺至二十五公尺

1

丨最小寬度（公尺） 
1 .

1 1 

丨四•五〇 丨
1 (

1

丨最小深度（公尺） 
1

1 [ 

1 ~ 匕，〇〇 
1 ]

丨正面路寬超過二十五 

1公尺

1

\

1最小寬度（公尺）
1

n  ] 

丨四•五◦  1 
1 [

1

1最小深度（公尺）
I

1 1

丨一八•〇〇 丨 
1 1

第 ]iJ i  畸零地所有權人與鄰地所有權人無法達成協議時，欲申請調處者應塡具申 

請書並檢附下列書件正本一份、副本十份向本府申請調處：

一合倂使用土地之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

二相關土地地盤圖，註明需合倂使用土地最小面積之寬度及深度^ 

三相關土地所有權人、承租人及他項權利人之姓名、住址。

四公告現値及市價槪估。

五 建 築 線 指 定 （示）圖 》但經公告得免指定建築線地區，得不檢附。 

1L J 2J 1 本府受理調處畸零地合倂時，應於收到申請書之日起一個月內，通知有關 

土地所有權人、承租人及他項權利人進行調處，調處之程序如下：

一審查合倂土地之位置-形狀及申請人所規劃合倂土地最小面積、寬度 

及深度，必要時並酌予調整《

二查估合倂土地附近之買賣市價，徵詢參與調處人之意見，並由各土地 

所有權人協藺合併建築或公開議價，互爲買賣或合倂建築。

三 調 處 時 ，雙方意見不一致或一方缺席經再次通知不到者，視爲調處一

次不成立。

E J U E  畸零地調處二次不成立時，基地所有權人及鄰接土地所有權入得依本法第 

四十五條之規定預繳承買價款，申請黴收。

H _14J § 本府設畸零地調處委員會1以本府工務局長兼主任委員，開會時由主任委 

員主持；主任委員不克出席時，得指派委員代爲主持。

前項畸零地調處委員會委員，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 本府地政、財政及法制單位代表各一人。

二本府工務局副局長、建築管理課及都市計畫課課長。

三建築師二人。

前項聘任委員之任期爲二年，委員爲無給職，但得依規定支給交通費或出 

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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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條 申請承購公有畸零地者應檢附新竹縣公有畸零地合倂使用證明書核發基準 

規定書件向本府申請核發公有畸零地合倂使用證明書。

前項證明書核發基準由本府另定之。

第 16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法規名稱：苗栗縣畸霉地使用自治條例(民國9 8 年 0 6 月 2 5 日修正）

第 】條 本自治條例依建築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六條規定制定之。

第2盤 畸零地及其相鄰土地之使用管理，依本自治條例之規定。

前項所稱畸零地係指本法第三條規定地區內面積狹小或地界曲折之基地。

第 3.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面積狹小基地，係指建築基地深度與寬度任一項未達下列

規定者：

1 1 

1使 用 分 區 或 使 用 地 別 1
1 1

甲 、乙種 

建築用地 

、住宅區 

及商業區

1 1 1 1 

i 丙種建築 1 丁種建築 1 其他使用丨
1 1 H=! 4-Jli T2» T  l /^Tn； 1

1 I
丨基地情形（公尺） 1

1 1 
1 . ]_

1

1景區

1
I

[ r n  吧/ x_ 丄 i yj  四 i

業區 1

1 ! I
j__________ i__________ i

! 1 

1 正面路寬 1 

1 5 公尺以下

1

1

最小寬度1 
]

3 . 0 0

1

I 6 , 0 0
1

n

| 6 - 0 0
1

3 , 0 0  S

r

最小深度1
1

1 2 . 0 0

1

丨 2 0 , 0 0
I

1

I 1 5 . 0 0
I

i 1 

| 1 2 . 0 0  |

t 1 

1 正面路寬超 

1 過 1 5 公尺

1
1

r

最小寬度1
1

4 . 0 0

1

i 6 . 0 0
I

1

1 6 . 0 0
1

1 t 

I 4 . 0 0  1
j__________ ir

最小深度1
1

1 2 . 0 0

1

i 2 0 . 0 0
1

1

I 1 5 , 0 0
i

1 t

I 1 2 . 0 0  |
i f

側面應留設騎樓或沿街步道空間之建築基地1前項最小度不包含應留設寬

度 。

第一項其他使用分區不包括農業區暨保護區。但依獎勵投寶條例及促進產 

業升級條例開發之工業住宅社區，按第一項表列之甲、乙種建築用地、住 

宅區及商業區之規定辦理。

2L U I  本自治條例所稱正面路寬' 最小寬度及最小深度，其定義如下：

一 、正面路寬彳系指基地面前道路之寬度。

二'最小寬度係指最小深度範圍內基地二側境界線間與道路境界線平行距 

離之最小値。但道路境界線爲曲線者，以該曲線與基地兩側境界線交 

點之連線視爲道路境界線。

三 、最小深度係指臨接之道路境界線至該基地後側境界線垂直距離之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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値 °

建築基地如屬角地應截角時，其寬度及深度係指截角前之寬度及深度。

第 5 條 建築基地臨接二條以上道路，起造人得選擇任一道路爲面前道路。

建築基地位於道路末端，其寬度、深度及方位由起造人選定之。

前二項情形分別以任一道路爲面前道路或以任一方位量距，其寬度及深度 

達到本自治條例所定最小寬度及深度之標準以上者，即不必與相鄰土地合 

併使用

道路境界線以外另定建築線之建築基地1其寬度及深度應自建築線起算。 

臨接綠帶退縮建築之基地，其寬度應自退縮線起算，深度應自綠帶境界線 

起 算 。

第 。條 依第三條規定之基地寬度，每增加十公分，其深度得減少二十公分，減少

後之深度不得小於四公尺。

應留設前後院地區，其基地深度減前後院深度之差不得小於四公尺。

應留設側院地區，其基地寬度減側院寬度之差不得小於四公尺。

應留設騎樓地區及臨接綠帶退縮建築之土地，其基地深度減騎樓或退縮地 

深度之差不得小於四公尺=

m .7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地界曲折基地，係指最小寬度與最小深度未達第三條規定

，並合於下列情形之一：

一 、 基地界線曲折不齊成爲畸形，而該曲折部分無法配置建築物者。

二 、 基地界線與建築線斜交之角度不滿六十度或超過一百二十度。

符合本自治條例第三條或第六條最小深度及最小寬度之基地，非屬前項所 

稱地界曲折基地=

條 面積狹小之基地非經補足所缺寬度、深度，地界曲折之基地非經整理，均

不得建築。但經主管建築機關審查認爲該基地之最小面積已達規定寬度及 

深度或周圍情形確實無法補足或整理，可供建築使用，並合於下列情形之 

—者 ，不在此限：

— 、鄰接地爲道路'水溝、軍事設施或公共設施用地者。

二'鄰接土地業已建築完成無法合倂建築使用者。

三 、 因地形上之障礙無法合倂使用者。

前項第二款所稱業已建築完成不包括車棚、花棚，園牆及其他類似構造之 

簡易工作物或應拆除之新違章建築物。

第 9 條 實施區域計畫地區非都市土地，在編定使用前或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在中華

民國六十二年七月十二日前業經地政機關辦理分割完竣，或因都市計畫公 

共設施兩地之劃定逕爲分割完竣，面積狹小之基地符合於下列規定之最小 

寬度，深度及面積者 > 准予建築：

I 使用分區或使用地別 丨甲、乙種建築用地丨

39



1------ ---------------

1基地情形

H 、住宅區、商業區1

1 1 
I I

丨正面路寬1 5公尺以下 最小寬度（公尺）

1 1 

I 3.00 [ 
1 1

最小深度（公尺）

1 1 

1 5+00 |

最小面積（平方公尺）

t 1

I 20.00 |
1 [

1正面路寬超過 1 5公尺

1

最小寬度（公尺） I 3.50 | 
_1________________

1最小深度（公尺） 
1

1 1 

I 6.00 S

I |

1

1

1最小面積（平方公尺）
1

1 1

I 30,00 [
1 1

前項建築基地騎樓部分應計入最小深度。但不列入最小寬度及最小面積。 

應留設側院地區，其基地寬度減側院寬度之差，不得小於三公尺。

臨接綠帶應退縮建築之基地，其退縮部分不計入最小面積，基地深度減退 

縮地深度之差，不得小於五公尺。

B  1〇條 實施區域計畫地區非都市土地編定爲丁種建築用地者及實施都市計畫地區 

劃定爲工業區之土地，在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二曰前業經地政機關辦 

理分割完竣之建築基地，符合下列規定之最小寬度、深度者，准予建築：

j
1使用分區或使用地別

! 1

1 丁種建築用地、工業區 1
J  1[ 1 i

i 基地情形 i 1
1 _______________1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

I 正 面 路 寬 1 5 公尺以下

1

| 最小寬度（公尺） 
1

n  t
1 3 - 5 0  i 
_1_______ ________ ______ ^1

1最小深度（公尺）
J_______ __________

1 1 

| 1 2 . 0 0  |

1 1 

1正面路寬超過 1 5 公尺丨最小寬度（公尺）

1 n  

| 4 . 0 0  | 
1 1

1

1

丨最小深度（公尺）
1

1 1 

1 1 5 . 0 0
i i

第".條 畸零地非與相鄰之唯一土地合倂，無法建築使用時，該相鄰之土地非經留 

出合倂所必須之土地，不得建築。但留出後所餘之土地成爲畸零地時，應 

全部合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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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畸零地已建築完成，無第八條第二項規定情形者，其相鄰土地不必留 

出土地與其合倂使用。

H i U i  畸零地所有權人與鄰地所有權人無法達成協議者，欲申請調處時，應塡具 

申請書並撿附下列書件正本一份、副本十份向苗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 申請調處：

一 、 合倂使用土地之土地登記簿謄本、地籍圖謄本。

二 、 相關土地地籍套繪圖，註明需合倂使用土地最小面積之寬度及深度。

三 、 相關土地所有權人、承租人及他項權利人之姓名、住址。

四 、 公告現値及市價槪估。

五 、 建築線指定（示）圖 。

第 ㈣ 本府受理調處畸零地合倂時，應於收到申請書之日起一個月內，通知有關 

土地所有權人、承租人及他項權利人進行調處，調處之程序如下：

一 、 審查合倂土地之位置、形狀及申請人所規劃合倂土地最小面積、寬度 

及深度，必要時並酌予調整。

二 、 查估合倂土地附近之買賣市價，徵詢參與調處人之意見、並由各土地 

所有權人協商合倂建築或公開議價1互爲買賣或合倂建築°

三 、 調處時，雙方意見不一致或一方缺席經再次通知不到者，視爲調處一

次不成立。

畸零地調處委員會3 置委員H 人 ，其中一人爲主任委員1由本府工商發 

展處處長兼任：委員由下列人員組成任期二年，期滿另行聘（派）之 。開 

會時由主任委員主持，如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得指派委員一人代爲主持

一 、 本府工商發展處副處長、建築管理及國宅科科長、都市計晝科科長。

二 、 本府地政局、財政局及法制單位代表各一人。
三 、 台灣省建築師公會苗栗縣辦事處代表二人 s

四 、 苗栗縣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代表一人。

五 、 學者專家代表一人。

前項人員均爲無給職。但得依規定支給交通、出席費或硏究費。

H J 5J 1 申請承購公有畸零地或裡地，應檢附本府核發之公有畸零地或裡地合倂使 

用證明書。

前項所稱裡地係指未臨建築線且位於第三條、第九條、第十條規定最小深 

度範圍以外之基地。

前二項證明書之核發基準由本府另定之。

第 】6 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曰施行。

法規名稱：裏中縣畸零地使用自治絛例(民國 9 8 年 0 2 月 2 4 曰修正)



H U E  本自治條例依建築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六條規定訂定之。

第2.條 零地之使用管理，依本自治條例之規定。

前項所稱畸零地，係指本法第三條規定地區內狹小或地界曲折之基地。

第3 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面積狹小基地，係指建築基地深度與寬度任一項未達下列

規定者■■

----- 般建築用地：

1 I I I

1 使用分丨甲'乙種1商業區丨丙種建築

1

1 丁種建築

1 ! 

1其他使用丨

1 區或使丨建築用地1 1用地及風 丨用地及工 丨分區 1

1 用地別1及住宅區i

1 1 1
|景區
I

丨業區

! 1 

丨基地情形1

i

i

1

I

U 公尺） 1 i

i

1
I

1正面

1 r 

丨最小丨

r

三 *〇〇丨

1

三•五O 1六 •O O 1七 •〇〇 丨三•五〇 丨

1路寬

1七公

1寬度 1
I I

i

I

1
1 !_________ !

1 r r 1 1 1

丨尺以 丨最小丨一二 * 〇 丨— ，〇 1 二o  * 〇 I —六 •〇 丨一二 •〇 ！

丨下 1深度 1
1 I

O  1 
!
〇 I O

1
1〇 |〇 1

1正面

1 r 

丨最小丨

r

三•五O  1

1

四 _ O O 1六 •O O 1七 . 〇〇 1四 _〇〇丨

1路寬 

1超過

i 寬度 i

I |
i

I

1

I r r

丨七公 丨最小丨 一四•〇i —二 •〇I 二〇 * o 1 —六 ■ 〇 1 —六 • 〇 丨

1尺至 i 深度 i 〇 i 〇 1〇 1〇 丨〇 I

1十五 i i i 1

1公尺 i i i

1
1

丨正面

i r 

丨最小丨

r

四 • O O  1四•五O 丨六• O O 丨七*〇〇 丨四*五〇1

1路寬 

1超過

i 寬度 i

I i

i

1
1 1 1

! r r

1十五 丨最小i 一六，◦丨—五 •〇1二〇_〇 丨一六•〇 | — b  * o  1

I公尺 丨深度i 〇 I 〇 丨〇 丨〇 丨〇 !

丨至二 i i i 1

丨十五 i i i 1 i 1

丨公尺 i i i

_ L

1
1

丨正面

n i r 

I 最小丨四•O O I

1

四•五o  i 六 * o o 1七 *〇〇 1四•五〇1

42



路寬 I 寬度 

超過

一六•〇 丨一八•〇 丨二〇.〇 I —六 •〇 丨一八 *〇 丨

〇 1 0 丨〇 〇

側面應留設騎樓之基地：

使用分

區或使

用地別

基地情形 

(公尺）

!

正面 I 最小

路寬 I 寬度

七公 I----- -

尺以 I最小

下 I深度 

——

正面 I 最小 

路寬丨寬度

超過 I-----

七公 I 最小 

尺至丨深度 

十五丨 

公尺 I

—— I——
正面丨最小 

路寬 I 寬度

超過 I-----

十五 I 最小 

公尺 I深度 

至二 I 

十五 I 

公尺 I

住宅區

/\ * /\〇

〇〇

七 •一〇

一四• 〇〇

七 *六〇

-六•〇〇

商業區

六 _六〇

-----〇〇

七•一〇

—五 • 0 0

七•六〇

一五 ♦ 〇0

工業區

八 *〇〇

一 /、、

其他使用分區

〇

00

八 •〇〇 I 七•一〇

i六 *〇〇 | —六 ，〇〇

八 _〇〇 I七 *六〇

—六 ‘〇〇丨— b  * 〇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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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面 

路寬 

超過

丨最小1七•六〇

1寬 度 1
1 1

七 .六 〇 1八 * 〇 〇 1七♦ 六〇 i
1 1 1 
I 1 1

1 1 r n 1 1

i 二十 1最小丨一六•〇〇 一 八 _ 〇 〇 一 六 _ 〇 〇 1 —八 _ 〇 〇 1

1五公 1深 度 1 1 i 1

丨尺
1

1 !
1 1

1 1 1 
1 i 1

前項其他使用分區不包括農業區及保護區。但依獎勵投寶條例及促進產業 

升級條例開發之工業住宅社區按前項第一款之甲、乙種建築用地及住宅區 

之規定辦理。

策 4 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正面路寬、最小寬度及最小深度，其定義如下：

— '正面路寬係指基地面前道路之寬度。

二'最小寬度係指最小深度範圍內基地二側境界線間與道路境界線平行距 

離之最小値。但道路境界線爲曲線者，以該曲線與基地兩側境界線交 

點之連線視爲道路境界線。

三 、最小深度係指臨接之道路境界線至該基地後側境界線垂直距離之最小 

値 。

建築基地如屬角地應截角時，其寬度及深度彳系指截角前之寬度及深度。

第 5 條 建築基地臨接二條以上道路，起造人得選擇任一道路爲面前道路。

建築基地位於道路末端，其寬度與深度及方位由起造人選定之。

前二項情形分別以任一道路爲面前道路或以任一方位量距，其寬度及深度 

達到本自治條例所定最小寬度及深度之標準以上者，即不必與相鄰土地合 

倂使用。

道路境界線以外另定建築線之建築基地，其寬度及深度應自建築線起算。 

臨接綠帶退縮建築之基地，其寬度應自退縮線起算，深度應自綠帶境界線 

起算。

公有基地鄰接二條道路以上者，其政府辦理公共建設協議價購之土地，未 

依原使用目的使用者，該土地原所有權人爲整體規劃及都市景觀，應以較 

寬之道路爲面前道路。

第6 條 依第三條規定之基地寬度，每增加十公分，其深度得減少二十公分，減少

後之深度不得小於八公尺。

應留設前、後院地區，其基地深度減前、後院深度之差不得小於六公尺。 

應留設側院地區，其基地寬度減側院寬度之差不得小於四公尺。

應留設騎樓地區及臨接綠帶應退縮建築之土地，其基地深度減騎樓或退縮 

±也深度之差不得小於八公尺。

第 7 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地界曲折基地 > 係指下列情形之一，彳旦符合第三條最小寬

度 、深度規定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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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基地界線曲折不齊成爲畸形，而該曲折部分無法配置建築物者。

二'基地界線與建築線斜交之角度不滿六十度或超過一百二十度者。

三 、基地爲三角形者。

面積狹小之基地非經補足所缺寬度、深度，地界曲折之基地非經整理，均 

不得建築。但該基地之最小面積已達規定寬度及深度或周圍情形確實無法 

補足或整理，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以建築：

― 、鄰接地爲道路、7火溝、軍事設施或公共設施用地者a

二 、 鄰接土地已有建築物無法合倂建築使用者。

三 、 因地形上之障礙無法合倂使用者。

前項第二款所稱已有建築物不包括車棚、花棚、圍牆及其他類似構造之簡 

易工作物或應拆除之新違章建築或傾頹或朽壤之建築物。

實施區域計畫地區非都市土地，在編定使用前或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在民國 

六十二年七月十二日前業經地政機關辦理分割完竣，或因都市計畫公共設 

施用地之劃定逕爲分割完竣，面積狹小之基地符合於下列規定之最小寬度 

、深度及面積者，准予建築：

1

丨基地情形

使用分區或使用地別

1 1 

1 甲 、乙種建築用地 1 

丨'■住宅區 '商業區丨
I  [

1 正面路寬七公尺以下

1

丨最小寬度（公尺）
1

1 1

1 三 • 〇〇 丨

_  1 !
1

丨最小深度（公尺）
1 _

1 1

1 五 ■ 〇〇 1

1 1
1

1 最小面積（平方公尺） 
1

1 1 

1 二〇 *〇〇 丨 
1 1

1 正面路寬超過七公尺 

丨至十五公尺

[

1 最小寬度（公尺） 
1

1 1 

丨三•五〇 丨
f  -  [

1

1 最小深度（公尺）
\

1 1 

1 六 * 〇〇 丨

1 1
1

丨最小面積（平方公尺）
I

1 1 

丨三〇 • 〇〇 1 

1 [

1 正面路寬超過十五公 

丨尺至二十五公尺

[

1 最小寬度（公尺）
1 _

1 1

丨三，五〇 丨 
1 !

[

1 最小深度（公尺）
1 _

1 i  

丨六 • 〇〇 丨 
1 _ 1

1

丨最小面積（平方公尺） 
1

1 1

三 五 • 〇〇 ] 

1 1

丨 正面路寬超過二十五

[

丨最小寬度（公尺）

1 1 

1 四 * 〇◦  丨



褪 10條

I 公尺 ！--------------------------1----------

I I 最小深度（公尺） I 七 *〇〇

丨最小面積（平方公尺） 丨四〇 *〇〇

前項建築基地騎樓部分應計入最小深度，但不列入最小寬度及最小面積。 

應留設側院地區，其基地寬度減側院寬度之差，不得小於三公尺。

臨接綠帶應退縮建築之基地，其退縮部分不計入最小面積，基地深度減退 

縮地深度之差，不得小於五公尺。

實施區域計畫地區非都市土地編定爲丁種建築用地及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劃 

定爲工業區之土地，在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二日前，業經地政機關辦理分 

割完竣之建築基地，符合下列規定之最小寬度、深度者*准予建築，不受 

第三條規定之限制：

1

1

1基地情形
1

使用分區或使用地別

I I
I 丁種建築用地及工i 

I 業區 丨
I I

1

丨正面路寬七公尺以下
I

1

1最小寬度
1

I I
I 三•五〇 I

I 1
1

1
1

]

丨最小深度
1

1 1 

1一二，〇 0 1
I 1

1

丨正面路寬超過七公尺 

丨至十五公尺

I

1

1

丨最小寬度
I

1 [ 

丨四•〇〇 1
1 jI

I 最小深度
I

1 1 

1 —六 _ O O  1 
_____1_________________ 1

1

1正面路寬超過十五公

1尺至二十五公尺

1
1

I
I最小寬度
I

1 1

1四♦ 五O  1
1 [I

I 最小深度
I

1 S 
1 一 b̂  • O O  1
1 I

1

1正面路寬超過二十五

丨公尺

1
1

1

丨最小寬度
I

1 1 

丨四*五〇 丨 
1 [I

I 最小深度
?

1 1

1 —八 •〇〇 丨
1 1

第 11條 (刪除）

第 12條 畸零地所有權人與鄰地所有權人依本法第四十五條申請調處時，應塡具申 

請書並檢附下列書件正本一份、副本十份，向臺中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 申請調處：

一 、合倂使用土地之土地登記謄本、±也籍圖謄本及地價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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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相關土地地盤圖，註明需合倂使用土地最小面積之寬度及深度。

三 、 相關土地所有權人、承租人及他項權利人之姓名、住址。

四 、 公告現値及市價槪估&

五 、 本縣鄕（鎭 、市）公所調解不成立或其他無法達成協議之證明文件&

六 、 現況照片、大小紙張爲全開之相關土地盤圖乙份。

I L U J i  本府受理調處畸零地合倂時，應於收到申請書之日起一個月內，通知有關 

土地所有權人、承租人及他項權利人進行調處，調處之程序如下：

— 、審查合倂土地之位置，形狀及申請人所規劃合倂土地最小面積，寬度 

没深度，必要時並酌予調整。

二 、 查估合倂土地附近之買賣市價，徵詢參與調處人之意見，並由各土地 

所有權人協商合倂建築或公開議價 > 互爲買賣或合倂建築。

三 、 調處時，雙方意見不一致或一方缺席經再次通知不到者，視爲調處一

次不成立。

四 、 調處時，雙方其中之一如無法出席（含請假、出國……等）1應委託 

他人代爲出席6如未能委託他人者1得書面申請該次調處展延，但以 

—次爲限。

m i4j i  畸零地調處二次不成立時，基地所有權人及鄰接土地所有權人得就第十一 

條規定範圍內之土地於第二次調處不成立之日起六個月內M 衣本法第四十 

五條之規定預繳承買價款，申請徵收。

基地所有權人及鄰接土地所有權人1均於期限內預繳承買價款、申誚徵收 

，並主張優先承購時，本府於繳款期限截止後十五日內辦理徵收，俟完成 

徵收手續後以競標決定之。

1U 1 S  本府畸零地調處委員會置委員十一人，其中一人爲召集人，由工務處處畏 

兼任；委員由下列人員組成，任期二年，期滿另行聘派（兼）之 。開會時 

由召集人主持，召集人因故未能出席時，得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

一 、 本府工務處處長s

二 、 本府財政處一人6

三 、 本府地政處一人。

四 、 本府法制處一人a

五 、 本府工務處建築管理科科長及建設處城鄕計晝科科長。

六 、 本縣建築師公會代表二人。

七 、 法律專家二人。

八 、 學者專家一人。

委員出缺補聘（派）時 ，其繼任人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爲止6前項人 

員均爲無給職&

第」1 饉申請承購公有畸零地應檢附本府或鄕（鎭 、市）公所核發之公有畸零地合 

倂使用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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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證明書之核發基準由本府另定之。 

H -12J S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曰施行。

法規名稱：彰化縣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民國9 7 年 0 4 月 2 4 曰修正）

篮丄篮 本自治條例依建築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六條規定制定之。

S U J I  畸零地及其相鄰土地之使用管理=依本自治條例之規定"

前項所稱畸零地，係指本法第三條規定地區內面積狹小之基地。

藍丄篮 本自治條例所稱面積狹小基地，指建築基地深度及寬度任一項未達下列規

定者：

----- 般建築用地

(

1 使用分區

I )

1甲、乙 1商業區 i

1

丙種建丨 丁種建 i

t

其他使！

1 或使用地丨種建築1 1築用地1築用地丨 用分區丨

1 別 丨用地' ! 1及風景1及工業1 1

1基地情形 丨住宅區丨 1區 1區 1 1

1 (公尺） 1 1 
I 1

1
(

1
1

1
1

1
\

1 r 

丨正面路寬七1最小寬度

1 1 

1 3.0 |

1

3,5 |

r

6.0 1

1

7.0 1

I

3.5 |

丨公尺以下丨
i I

|最小深度
1

I 12.0 丨 11.0 |1 20.0 1 
I I

16.0 I
1

12,0 |
1

1 1 

1正面路寬超1丨最小寬度

1 r 

I 3.5 ]

------- 1

4.0 1

t r 

1 6.0 |

1

7.0 | 4.0 |

丨過七公尺至1最小深度 I 14.0 | 15.0 I 20.0 1 16.0 i 16.0 1

1十五公R

1
1
i

i 1 1 1 
| 1

!
■ - I

!
_______ !

1

1正面路寬超

r

1最小寬度

1 r 

I 4.0 | 4,5

1 1  

1 6.0 |

1

7.0 |

I

4.5 |

1過十五公尺 丨最小深度 I 16.0 | 15.0 ! 20.0 1 16.0 | 17.0 |

1至二十五公 1 1 1 I I 1 I

1尺
1

I 1 t 

1 1
1 1 
I 1

1
1

!
_______ 1

1

(正面路寬超

t

1最小寬度

1 r 

I 4.0 | 4.5

1 \ 

i 6.0 |

1

7.0 1 4.5!

丨過二十五公 1最小深度 l 16.0 I 18.0 I 20.0 | 16.0 | 18.0 i

丨尺
I

1
1

1 1
1 」

1 1 
1 1

1
1

1
t

二 、側面應留設騎樓之建築基地

I

1

1

使用分區1住宅區

1 1 

1商業區丨

1

工業區1其他使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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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1 1 i 用分區丨

丨基地情形（公 尺 ） I
]

1
I

1
1

i
i

i

丨正面路寬七公尺以下

] j  
I 最 小 寬 度 i

\~~

6 . 6  |

1

6 . 6  |

1

8 . 0  |

t
6 . 6  [

I
I 最 小 深 度 I

-1 I
1 2 . 0  | 

1
1 1 . 0  1 

1
1 6 . 0  |

1
1 2 . 0  [

I
丨正面路寬超過七公尺

T  1

1最小寬度丨

1

7 . 1  1

1

7 . 1  |

r
8 . 0  | 7 . 1  |

I 至十五公尺 1最 小 深 度 1
1 I

1 4 . 0  | 
\

1 5 . 0  | 
1

1 6 . 0  |
1

16. 0  |

I 正面路寬超過十五公

I 1 

1最 小 寬 度 1

[

7 , 6  |

1

7_6  |

i
8 . 0  | 7 . 6  |

I 尺至二-卜五公尺 1最 小 深 度 1 
| 1

16 . 0  |
1

15^0  | 
1

1 6 , 0  |
l

1 7 . 0  |

I 正面路寬超過二十五

1 1 

1最 小 寬 度 1

1

7 . 6  | 7 f6 | 8 . 0  | 7 . 6  |

I 公尺
I

1最 小 深 度 1 
1 1

16 . 0  |
I

1 8 . 0  | 
i

1 6 , 0  |
i

1 8 」 0  |
i

前項其他使用分區不包括農業區暨保護區。但依獎勵投資條例及促進產業 

升級條例開發之工業住宅社區按前項第一款之甲'乙種建築用地及住宅區 

之規定辦理。

I L 4.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正面路寬、最小寬度及最小深度，其定義如下：

— ，正面路寬係指基地面前道路之寬度。

二 、 最小寬度係指最小深度範圍內基地二側境界線間與道路境界線平行距 

離之最小値。但道路境界線爲曲線者，以該曲線與基地兩側境界線交 

點之連線視爲道路境界線。

三 、 最小深度係指臨接之道路境界線至該基地後側境界線垂直距離之最小 

値 。

建築基地如屬角地應截角時，其寬度及深度係指截角前之寬度及深度。

第5垄  建築基地臨接二條以上道路•起造人得選擇任一道路爲面前道路g

建築基地位於道路末端，其寬度及深度及方位由起造人選定之。

前二項情形分別以任一道路爲面前道路或以任一方位量距1其寬度及深度 

達到本自治條例所定最小寬度及深度之標準以上者，即不必與相鄰土地合 

倂使用。

道路境界線以外另定建築線之建築基地•其寬度及深度應自建築線起算。 

臨接退縮線之基地，其寬度應自退縮線起算1深度應自境界線起算。

第 6J 1 依第三條規定之基地寬度，每增加十公分，其深度得減少二十公分，減少

後之深度不得小於八公尺。

應留設前後院地區，其基地深度減前後院深度之差不得小於六公尺。

應留設側院地區•其基地寬度減側院寬度之差不得小於四公尺。

應留設騎樓地區及臨接應退縮建築之土地，其基地深度減騎樓或退縮地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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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之差不得小於八公尺。

m 7 條 面積狹小之基地非經補足所缺寬度、深度，不得建築。該基地周圍情形確

實無法補足或整理，可供建築使用，並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 '鄰接地爲道路、7jc溝 '軍事設施或公共設施用地者。

二 、 鄰接土地業己建築完成無法合倂建築使用者。

三 、 因地形上之障礙無法合倂使用者》

前項第二款所稱業已建築完成不包括車棚'花棚、圍牆及其他類似構造之 

簡易工作物。

第 S 條 實施區域計畫地區非都市土地在編定使用前，或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在中華

民國六十二年七月十二日臺灣省畸零地使用規則發布施行前業經地政機關 

辦理分割完竣，或因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之劃定逕爲分割完竣，面積狹 

小之基地符合於下列規定之最小寬度'深度及面積者，准予建築:

使用分區或使用地別I 甲 、乙種建築用I

丨地、住宅區 '商！

基地情形 I 業區

正面路寬七公尺以I 最小寬度（公尺） I 3.0

下 I--------------------- 1----- -—

j 最小深度（公尺） 丨 5.0

最小面積（平方公尺） I 20,0

正面路寬超過七公I 最小寬度（公尺） I 3.5

尺至十五公尺 I----------------------!------ —

I 最小深度（公尺） I 6.0

1最小面稹（平方公尺） 1 30.0

正面路寬超過十五丨最小寬度（公尺） I 3.5

公尺至二十五公尺1----- ---------- ------ 1----------

I 最小深度（公尺） I 6.0

1最小面積（平方公尺） I 35.0

正面路寬超過二十1最小寬度（公尺） 1 4.0

五公尺 I----------------- -H ----------

I 最小深度（公尺） 丨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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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I 最小面積（平方公尺） I

前項建築基地騎樓部分應計入最小深度。但不列入最小寬度及最小面積。 

應留設側院地區，其基地寬度減側院寬度之差，不得小於三公尺。

臨接綠帶應退縮建築之基地，其退縮部分不計入最小面積，基地深度減退 

縮地深度之差，不得小於五公尺。

M j J i  實施區域計畫地區非都市土地編定爲丁種建築用地及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劃 

定爲工業區之土地，在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二日前，業經地政機關辦 

理分割完竣之建築基地，符合下列規定之最小寬度、深度者，准予建築， 

不受第三條規定之限制：

1 1

使用分區丨

1

1
丁種建築用地及工|

業區 丨

1基地情形（公尺） 1
[

1
I

丨正面路寬七公尺以下

1 1 

1最小寬度

!

3.5 |

丨最小深度1 
1 1

12.0 |

1正面路寬超過七公尺至十五

1 T

1最小寬度丨

J

4.0 [

丨公尺 丨最小深度1
_ L

16.0 | 
1

1正面路寬超過十五公尺至二丨最小寬度1

1

4.5 I

j 十五公尺 1最小深度1
I I

17.0 !
. 1

丨正面路寬超過二十五公尺

1 1 

1最小寬度1

1

4.5 |

1
丨最小深度1
1 1

18.0 1 
1

第 i〇J  畸零地所有權人與鄰地所有權人無法達成協議者，欲申請調處時，應塡具 

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書件正本一份、副本十份向本府申請調處：

— 、合倂使用土地之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

二 、 相 關土地地盤圖，註明需合倂使用土地最小面積之寬度及深度。

三 、 相關土地所有權人、7承租人及他項權利人之姓名 '住址。

四 、 公告現値及市價槪估。

五 、 其它經主管建築機關認爲有必要文件。

2U U i  本府受理調處畸零地合倂時1應於收到申請書之日起一個月內，通知有關 

土地所有權人、承租人及他項權利人進行調處，調處之程序如下：

— 、審查合倂土地之位置、形狀及申請人所規劃合併土地最小寬度及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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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時並酌予調整。

二 、 査估合倂土地附近之買賣市價，徵詢參與調處人之意見，並由各土地 

所有權人協商合倂建築或公開議價，互爲買賣或合倂建築。

三 、 調處時，雙方意見不一致或一方缺席經再次通知不到者，視爲調處一 

次不成立。

前項調處不成立者，得於六個月後重新申請調處。 

m 1 2 條 本府設畸零地調處委員會處理畸零地調處業務’置委員九人，其中一人爲 

主任委員，由建設處處長兼任；其餘委員由下列人員組成：

一 、 地政、財政及法制單位代表各一人。

二 、 建築管理及使用管理、城鄕計畫科科長>

三 、 當地建築師公會代表二人。

m L3j i  申請承購公有畸零地應檢附本府或委託鄕（鎭 、市）公所核發之公有畸零

地合倂使用證明書。

前項證明書之核發基準由本府另定之。

第..iiii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曰施行。

法規名稱：南投縣畸霉地使用自治條例(民國9 5 年 0 8 月 0 1 曰修正）

第 ！ J  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爲管理南投縣（以下簡稱本縣）畸零地之使

用■依建築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六條規定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 2 條 畸零地及其相鄰土地之管理，依本自治條例之規定。

前項所稱畸零地，係指本法第三條規定地區內面積狹小或地界曲折之基地

d

第 3 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狹小基地’係指建築基地深度與寬度任一項未達下列規定

者 ：

----- 般建築用地：

\ 丨甲丨商 1丙 1丁丨其

\ 1 > 1 業丨種1種丨他

\ 1乙丨區丨建丨建丨使

\  使用分區或使用地別 丨種丨 丨築！築 旧

\ 丨建1 丨用丨用丨分

\ 丨築丨 1地 1地丨區

\ 丨用1 丨及丨及！

\ 丨地丨 1風 1工丨

\ 丨及丨 丨景丨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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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基地情形（公尺）

\
\

最小寬度

正面路寬七公尺以下

最小深度

最小寬度

丨正面路寬超過七公尺丨 

丨至十五公尺 卜

最小深度

最小寬度

丨正面路寬超過十五公i 

1尺至二十五公尺 F

最小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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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最小寬度

i I

I正面路寬超過二十五i 
I公尺 I--------
I I

I I

I 丨 最小深度

I I

I 1
\____________________I________

二 、側面應留設騎樓之建築基地：

I 0 I 0 I 0 ! 0 I 0 I 

^ i Î 1~ ~ I i  

i i I 1 I I

1四 I 四丨六 I七丨四！

I * I • 1 ■ I ■ I • I

I 0 i 五 I 0 I 0 I 五 i
I 0 1 0 ! 0 I 0 I 0 I 

^ I h H ~ ~ h H  

I — I 一丨二 j — i — 丨

丨六丨八1 0 i 六 1八 I
I • I • ! ■ I • I • I 

I 0 I 0 I 0 ! 0 I 0 ! 

I 0 I 0 1 0 ! 0 I 0 I

I i 1 i I 1

使用分區或使用地別

\
\

丨基地情形（公尺）

\

I住丨商1工 I其丨 
I宅 i 業 I業 1他丨 

I區 I區丨區！使 I 
1 丨 I I用 I 
丨 I I 1分 I

I I六丨六丨八丨六丨

I 最小寬度 卜 卜 卜 卜 I
I六丨六 I 0 丨六丨

I 0 I 0 I 0 I 0 I

丨正面路寬七公尺以下

1 I二 1 — !六 I二丨
I 最小深度 I * I • I • I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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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I正面路寬超過七公尺I 
I至十五公尺 [■

h

丨正面路寬超過十五公I 
丨尺至二十五公尺

I正面路寬超過二十五I 
丨公尺 （■

1 0 ( 0 1 0 1 0 !

I七丨七I八 I七丨 

最小寬度 丨， I ■ I • j - I

I — 1 — I 0 I — 1

I 0 I 0 I 0 I 0 I

丨四I五 I六 I六 I 
最小深度 I _ 卜 卜 卜 丨

I 0 I 0 I 0 I 0 I 

I 〇 I 〇 I 〇 I 〇 i

I七丨七丨八丨七I 
最小寬度 I ■丨* I ■ I * I

丨六I六丨0 j六 I
I 0 I 0 I 0 I 0 I

I 六 I 五丨六丨七I 

最小深度 I * I * I * I ■ I

( 0 ( 0 1 0 1 0 1  

I 0 I 0 I 0 I 0 I

I 七 i七 I 八 I 七丨 

最小寬度 I f 丨■丨> I ■ I

丨六I 六 I 0 I 六 I

I 六 I 八 ！六 I 八丨 

最小深度 [• I • I * I • I

] 0 I 0 I 0 I 0 I

I 0 I 0 1 0 I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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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其他使用分區不包括都市計畫內農業區、保護區'林業區及 

非都市土地農牧'林業國土保安用地。但依獎勵投資條例或促進 

產業升級條例開發之工業住宅社區，依前項第一款表列之甲、乙 

種建築用地及住宅區之規定辦理。

S U U S  本自治條例所稱正面路寬、最小寬度及最小深度，其定義如下：

— '正面路寬係指基地面前道路之寬度。

二 、 最小寬度係指最小深度範圍內基地二側境界線間及道路境界線平行距 

離之最小値。但道路境界線爲曲線者，以該曲線與基地兩側境界線交 

點之連線視爲道路境界線。

三 、 最小深度係指臨接之道路境界線至該基地後側境界線垂直距離之最小 

値 。

建築基地如屬角地應截角時，其寬度及深度係指截角前之寬度及深度。

E J J E  建築基地臨接二條以上道路，起造人得選擇任一道路爲面前道路。

建築基地位於道路末端，其寬度及深度及方位由起造人選定之。

前二項情形分別以任一道路爲面前道路或以任一方位量距，其寬度及深度

達到本自治條例所定最小寬度及深度之標準以上者，即不必與相鄰土地合

倂使用。

道路境界線以外另定建築線之建築基地，其寬度及深度應自建築線起算。

臨接綠帶退縮建築之基地，其寬度應自退縮線起算，深度應自綠帶境界線

起算 s

M X M  依第三條規定之基地寬度，每增加十公分，其深度得減少二十公分，減少 

後之深度不得4、於八公尺。

應留設前後院地區，其基地深度減前後院深度之差不得小於六公尺。

應留設側院地區，其基地寬度減側院寬度之差不得小於四公尺。

應留設騎樓地區及臨接綠帶應退縮建築之土地’其基地深度減騎樓或退縮 

地深度之差不得小於八公尺。

本自治條例所稱地界曲折基地，係指下列情形之一且無法配置建築物者： 

一'基地界線曲折不齊成爲畸形。

二 、基地界線與建築線斜交之角度不滿六十度或超過一百二十度者。 

& J JM  面積狹小之基地非經補足所缺寬度、深度，地界曲折之基地非經整理，均

不得建築。但經本府查勘認爲該基地周圍情形確實無法補足或整理可供建 

築使用，並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 '鄰接地爲道路、水溝、軍事設施或公共設施用地者。

二 、 鄰接土地業已建築完成無法合倂建築使用者。

三 、 因地形上之障礙無法合倂使用者。

前項第二款所稱業已建築完成不包括車棚'花棚、圍牆及其他類似構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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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工作物。

簠丄條 實施區域計*畫地區非都市土地在編定使用前 > 或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在中華

民國六十二年七月十二日臺灣省畸零地使甩規則發布施行前業經地政機關 

辦理分割完竣，或因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之劃定逕爲分割完竣，面積狹 

小之基地符合於下列規定之最小寬度、深度及面積者，准予建築：

1 i
I \ 使 用 分 區 或 使 用 地 別 1 甲 、 

1 \  1 區 、 

1 基 地 情 形 〔公 尺 ） \  1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L

1

乙 種 建 築 用 地 及 住 宅 i

商 業 區  丨

1

1
f ^

1 1

1 "HP涵 跋 窗 - h V A F ?  i ' J 下  1_____

最 小 寬 度

!

1

_ | _

1

三  _ 0  0  1

. [j J_L LHJ itiir 兒 j h  i f

1 i

1___________________ j__
最 小 深 度

1

1

1

1

五  _ 0  0  1

1
1 1

丨 正 面 路 寬 超 過 七 公 尺 1 
1 ^ _ U x r /;v p? 1__

最 小 寬 度

1

!
1

1

三 - 五 0  丨

]

( I

1 -  - l _

最 小 深 度

1

1
I

[

六 • 〇 0  i

1
I f 

1 正 面 路 寬 超 過 十 五 公 1
f P  石—- 4 - 7 7  八  P  J

最 小 寬 度

1

!
I _

1

三 *五 〇 i

1f 八 王 一 丁  j

1 1 

I J

最 小 深 度

1

1

! _

1

六 - 0  0  i

_ _ I
1 1 

丨 正 面 路 寬 超 過 二十五 i

| / A R J  L_ _ ,

最 小 寬 度

f

1

1

1

四 _ 0  0  1

1 Z a / \ .  f

1 1 

i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j____

最 小 深 度

t

I

I

f

七 - 0  0  1

1

爽 】L 條實施區域計畫地區非都市土地編定爲丁種建築兩地及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劃 

定爲工業區之土地*在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二日前，業經地政機關辦 

理分割完竣之建築基地，符合下列規定之最小寬度、深度者1准予建築1 

不受第三條規定之限制：

I \使 用 分 區 或 使 用 地 別 i 丁種建築闬地、工 業 區 I

I \  i I
丨基地情 形 （公尺） \  I [

I------------------- 1----------------- 1----------------------- 1

I I 最小寬度 I 三■五0 丨

丨正面路寬七公尺以下 f----------------- +——  ----------- ---------^

I I 最小深度 I 一二■ 0 Q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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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

1正面路寬超過七公尺丨
1 /A p  )

------------------ h

最小寬度 1
1

-------------------------- 1

四 ■ 0 0 1
11 T  -LL7U K  I

1 ! 
I j

r

最小深度 1 
1

1

—六 * 0 0 1
]

1 1

I 正面路寬超過十五公丨 

1 一 r 77 P  I

r

最小寬度 丨 
1

1

四 ■ 五 0 1
1I K 主一卞±L公 K  1

1 1 
l l

r

最小深度 i 
1

I

—^七 * 0 〇 1
. 1I S 

i 正面路寬超過二十五 i
l 口1 i

最小寬度 丨
1

1

四 • 五 0 1
11 X a K  1

i i
与 i

r

最小深度 (
1

[

—八 ，0 0 1
1

s _ i u i  畸零地非與相鄰之土地合倂，無法建築使用時，該相鄰土地之所有權人應 

申請本府通知畸零地所有權人協議，協議二次不成立時，該相鄰土地得逕 

爲申請建築。

前項畸零地已建築完成，無第八條第二項規定情形者，其相鄰土地不必留 

出土地與其合倂使用。

第 12條 畸零地所有權人無法與鄰地所有權人達成合倂協議，申請調處時，應塡具 

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書件正本一份'副本十份向本府提出：

一'合倂使用土地之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

二 、 相關土地地盤圖，註明需合倂使用土地最小面積之寬度及深度。

三 、 相關土地所有權人、承租人及他項權利人之姓名、住址。

四 、 公告現値及市價槪估。

前項申請本府調處，本府得收取費用，其收費標準由本府另定之。

U 3j j  本府受理調處畸零地合倂時，應於收到申請書之曰起一個月內，通知有關 

土地所有權人、承租人及他項權利人進行調處，調處之程序如下：

一'審查合倂土地之位置、形狀及申請人所規劃合倂土地最小面積、寬度 

及深度，必要時並酌予調整。

二 、 查估合倂土地附近之買賣市價，徵詢參與調處人之意見，並由各土地 

所有權人協商合倂建築或公開議價，互爲買賣或合倂建築。

三 、 調處時，雙方意見不一致或一方缺席經再次通知不到者，視爲調處一

次不成立。

l u i i i  畸零地調處二次不成立時，基地所有權人及鄰接土地所有權人得就第十一 

條規定範圍內之土地於第二次調處不成立之日起六個月內，依本法第四十 

五條之規定預繳承買價款，申請徵收。

基地所有權人及鄰接土地所有權人，均於期限內預繳承買價款，申請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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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主張優先承購時，本府於繳款期限截止後十五日內辦理徵收，俟完成 

徵收手續後以競標決定之■=

第 關 本縣畸零地調處委員會1由本府建設局局長擔任召集人，爲當然委員，其 

餘委員十人，由本府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 、 本府地政局、財政局及行政室(法制行政課)代表各一人。

二 、 本府建設局建築管理課及都市計畫課課長。

三 、 本縣建築師公會代表三人。

四 、 其他專業或地方公正人士二人。

前項畸零地調處委員會之設置要點由本府另定之。

m i u i  申請承購公有畸零地，應檢附本府核發之公有畸零地合倂使用證明書。

前項證明書之核發基準，由本府另定之亡

第 ■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法規名稱：嘉纏縣畸露地使用自治條例(民國9 7年 仳 月 0 5 曰修正）

第 1條 嘉義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爲管理本縣畸零地之使用，依地方制度法第

十九條第六款第二目之規定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 2 條 畸零地及其相鄰土地之使用管理，依本自治條例之規定。

前項所稱畸零地係指建築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條規定地區內面積狹小 

或地界曲折之基地，

M  3 j j 本自治條例所稱面積狹小基地，係指建築基地深度、寬度及面積任一項未

達下列規定者：

----- 般建築用地。

二 、側面應留設騎樓之建築基地。

前項其他使用分區不包括農業區暨保護區。但依獎勵投資條例開發之工業 

住宅社區按前項第一款之甲、乙種建築用地及住宅區之規定辦理

第/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正面路寬、最小寬度及最小深度，其定義如下：

一 、 正面路寬係指基地面前道路之寬度。

二 、 最小寬度係指最小深度範圃內基地二側境界線間與道路境界線平行距 

離之最小値。但道路境界線爲曲線者，以該曲線與基地兩側境界線交 

點之連線視爲道路境界線。

三 、 最小深度係指臨接之道路境界線至該基地後側境界線垂直距離之最小 

値 。

前條之丁種建築用地及工業區依獎勵投資條例或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所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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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工廠及於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四月十二日工廠類建築物基本設施標準公告 

前分割之土地不受最小面積之限制。

第 5 條 建築基地臨接二條以上道路，起造人得選擇任一道路爲面對道路。

建築基地位於道路末端，其寬度 '深度及方位由起造人選定之。

前二項情形分別以任一道路爲面前道路或以任一方位量距，其寬度及深度 

達到本自治條例所定最小寬度及深度之標準以上者，即不必與相鄰土地合 

倂使用。

道路境界線以外另定建築線之建築基地 > 其寬度及深度應自建築線起算。 

臨接綠帶退縮建築之基地，其寬度應自退縮線起算，深度應自綠帶境界線

起算。

遒 6 條 依第三條規定之基地寬度，每增加十公分，其深度得減少二十公分，減少

後之深度不得少於八公尺。

應留設前後院地區，其基地深度減前後院深度之差不得少於六公尺。

應留設側院地區1與基地寬度減側院寬度之差不得小於四公尺。

應留設騎樓地區及臨接綠帶應退縮建築之地，其基地深度減騎樓或退縮地 

深度之差不得小於八公尺。

第 7 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地界曲折基地，係指下列情形之一 ：

基地界線曲折不齊成爲畸形，而該曲折部分無法配置建築物者。

二 、 基地界線與建築線斜交之角度不滿六十度或超過一百二十度者。

三 、 基地爲三角形者。

1  S 條 面積狹小之基地非經補足所缺寬度、深度，地界曲折之基地非經整理，均

不得建築。但經本府主管建築機關查勘認爲該基地確實無法補足或整理， 

可供建築使用，並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 、鄰接地爲道路'水溝、軍事設施或公共設施用地者。

二 、 鄰接土地業已建築完成無法合倂築使用者。

三 、 因地形上之障礙無法合倂使用者。

前項第二款所稱業已建築完成不包括車棚、花棚、圍牆及其他類似構造之 

簡易工作物或應拆除之新違章建築或傾頹或朽壞之建築物。

第..錢 實施區域計畫地區非都市土地，編定使用前或實施都市計晝地區在中華民

國六十二年七月十二日前業經地政機關辦理分割完竣，或因都市計畫公共 

設施用地之劃定逕爲分割完竣，面積狹小之基地符合下列規定之最小寬度 

'深度及面積者，准予建築：

前項建築基地騎樓部分應計入最小深度。但不列入最小寬度及最小面積。 

應留設側院地區，其基地寬度減側院寬度之差，不得小於三公尺。

臨接綠帶應退縮建築之基地，其退縮部分不計入最小面積，其深度減退縮 

地深度之差，不得小於五公尺。

第 ！〇條 實施區域計畫地區非都市土地編定爲丁種建築用地及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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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爲工業區之土地，在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二日前，業經地政機關辦 

理分割完竣之建築基地，符合下列規定之最小寬度、深度者，准予建築， 

不受第三條規定之限制。

M J L U 1 畸零地非與相鄰之唯一土地合倂，無法建築使用時，該相鄰之土地非經留 

出合倂使闬所必須之土地，不得建築。但留出後所餘之土地成爲畸零地時 

>應全部合倂使用。

前項畸零地已建築完成，無第八條第二項所定情形者，其相鄰土地不必留 

出土地與其合倂使用=

l U l J i  畸零地所有權人與鄰地所有權人無法達成協議者，欲申請調處時，應塡具 

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書件正本一份、副本十份，向本府申請調處：

— 、合倂使用土地之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

二 、 相關土地地盤圖，註明需合倂使闬土地最小面積之寬度及深度。

三 、 相關土地所有權人、承租人及他項權利人之姓名、住址^

四 、 公吿現値及市價槪估。

a i L i i  本府受理調處畸零地合倂時，應於收到申請書之日起一個月內1通知有關 

土地所有權人、承租人及他項權利人進行調處】調處之程序如下：

— 、審查合倂土地之位置、形狀及申請人所規劃合倂土地最小面積、寬度 

及深度，必要時並酌予調整。

二 、 查估合倂土地附近之買賣市價，徵詢參與調處人之意見，並由各土地 

所有權人協商合倂建築或公開議價，互爲買賣或合倂建築。

三 、 調處時 *雙方意見不一致或一方缺席經再次通知不到者，視爲調處一 

次不成立^

1U 4J E  畸零地調處二次不成立時1基地所有權人及鄰接土地所有權人得就第十一 

條規定範園內之土地於第二次調處不成立之日起於六個月內，依本法第四 

十五條之規定預繳承買價款，申請徵收。

基地所有權人及鄰接土地所有權人，均於期限內預繳承買價款，申請徵收 

，並主張優先承購時，主管機關於繳款期限截止後十五日內辦理徵收 > 俟 

完成徵收手續後以競標決定之。

l U 5i l  建築基地臨接下列畸零地經畸零地調處委員會調處二次不成立後1認爲該 

建築基地確認無礙建築設計及市容觀瞻者，本府得核發建築執照。

— 、應合倂之畸零地臨接建築線在面積在二十平方公尺以下者。

二 、 應合倂之畸零地未臨接建築線在面積在三十平方公尺以下者。

三 、 形狀不規則且未臨接建築線者。

四 、 其他因情況特殊經查明或調處無法合倂者。

E J 6J E  縣調處委員會，以下列人員爲委員，由城鄕發展處處長爲召集人：

— 、城鄕發展處處長、城鄕發展處副副處長D 

二 1地政處'嘉義縣財政稅務局及硏究考核處法制科代表各一人。

61



三 、 建築管理科'使用管理科及城鄕規劃科科長。

四 、 當地建築師代表一人。

I U 7J ® 申請承購公有畸零地應檢附本府核發之公有畸零地合倂使用證明書。

前項證明書之核發基準由本府另定之。

1 1 11.蜂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法規名稱：雲林縣畸零地使闬自治條例(民國9S 年 0 2 月 2 6 日修正）

第一丨崖 本自治條例依建築法第四十六條規定制定之。

H U i  畸零地及其相鄰土地之•(吏用管理，依本自治條例之規定。

前項所稱畸零地，係指建築法第三條規定地區內面積狹小或地界曲折之基 

地 。

1U J S  本自治條例所稱面積狹小基地 >係指建築基地深度與寬度任一項未達下列

規定者：

----- 般建築用地

1 1 

1使用分區或 丨

1

甲 、乙丨商業區

1 1 

1丙種建1丁種建

1 1 

1 其 他 使 1

1使用地別 i 種 建 築 1 1築用地1築用地 1 用 分 區 ！

! t 用地及丨 1及風景丨丨及工業 1 !

i 1 

I 1

丨基地情形(公尺）丨

住 宅 區 1

1

1

1區 1 

!

!

區

1

I

1 1 

1 1 

! 1

I 正面路寬I 最小1三 *〇〇！三•五 I 六 •〇 ！七 •〇〇 I 三•五〇 丨

丨七公尺以1丨寬度1 丨〇 !〇 1 I 1

IT 1!最小 1一  一 .〇 1I--- * 1二〇 * 1 — 六 •〇 I - — •Oi

1 ;
I 1

i深度 1
[ (

〇
!

1
\〇〇
1

1〇〇 
1

I 〇 
1

!
1
〇 I

____________J1 ! 

丨正面路寬1

1 1 

丨最小1二 *
1

五〇 丨

1----
丨四* (

J
3  1六 …

1

3 1 七 -〇〇

1

1四 •
1

〇〇 1

1超過七公;i寬度 1 !丨〇 IO 1 ! t

1尺至十五 丨最小1| — 四 .〇 丨一五，丨二〇 * 1 — 六 .〇 1一六 *01

丨公尺
1

丨深度1〇
1

!〇0
|

丨〇〇 
)

1〇
I

1
1
〇 1

. . . 1r

丨正面路寬

1 I 

1最小 1

1
四 .〇〇

1
|四 •:

1
五丨六*1

1
3  I七 *〇〇

I

I四 .
1

五〇 丨

1超過十五 1寬度 i1 !〇 |〇 ! 1 t
丨公尺至二 丨最小丨1 六 .〇 1 一五 . 1二〇 ♦ 丨一六 .〇 1—七 • o  (

1十五公尺 1深度 1〇 1 〇〇 1 〇〇 丨〇 1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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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面路寬丨最小丨四*〇〇 1四•五丨六•0 I七 *〇〇丨四*五〇1 

I超過二十丨寬度i t 〇 丨〇 I 丨 I
丨 五 公 尺 I最小丨一六.〇 i —八 • i二〇•丨一六 *〇 |—八 •〇 I
I 丨深度IO I〇 〇 I〇 〇 I〇 IO [

二 、側面應留設騎樓之建築基地

使周分區！住 宅 區 i 商 業 區 I 工業區 其他使闱！

分區 丨

丨基地情形（公尺）

I正面路寬七I最小寬丨六*六〇 I六•六◦ 丨八• 0〇丨六•六O 
1公尺以下丨度 i I 丨 ！

I 丨最小深I —二 .〇 丨—— 〇 i —六 ，〇 丨一二•〇〇

丨 丨度 ！〇 i〇 i〇 I

I正面路寬超丨最小寬i 七•一〇 I七 ，一〇 I八 •〇〇 i 七 •一〇 I 
i 過七公尺至丨度 I I i 丨 丨 

I十五公尺丨最小深|—四 •〇 丨一五 •〇 丨一六 *〇 |—六 •〇〇 | 

I 丨度 i O 丨〇 i 〇 . I I

!正面路寬超 I 最小寬 i 七•六〇 I 七 ‘六〇 I 八 •〇〇 I 四 _五 〇 I 
丨過十五公尺I 度 I 丨 I 丨 1 

I 至二十五公丨最小深丨一六•〇 ！一五 .〇 I —六 ，〇 丨一七•〇〇 I 
丨尺 丨度 I O  I O  I O  i I *  I

t正面路寬超1最小寬丨七-六〇 I七•六〇 I八 •〇〇丨四*五〇 I 
丨過二十五公I度 丨  j I I !

丨尺 I最小深 i —六 •〇 i 一八•〇 I —六 _ 〇 I一八，〇〇 j
I 丨度 l〇 |〇 j 〇 i I
I__________ !_______ I________ I________ !_________ i__________ I
前項其他使用分區不包括農業區暨保護區。但農業區建地目之土地及工業 

區之住宅社區按前項第一款之甲乙種建築闬地及住宅區之規定辦理。

M JLM  本自治條例所稱正面路寬、最小寬度及最小深度，其定義如下：

— 、正面路寬係指基地面前道路之寬度。

二 、最小寬度係指最小深度範圔內基地二側境界線間與道路境界線平行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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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之最小値。但道路境界線爲曲線者，以該曲線與基地兩側境界線交 

點之連線視爲道路境界線。

三'最小深度係指臨接之道路境界線至該基地後側境界線垂直距離之最小 

値 。

建築基地如屬角地應截角時 > 其寬度及深度係指截角前之寬度及深度。 

S U J i  建築基地臨接二條以上道路，起造人得選擇任一道路爲面前道路。

建築基地位於道路末端，其寬度及深度及方位由起造人選定之。

前二項情形分別以任一道路爲面前道路或以任一方位量距，其寬度及深度 

達到本自治條例所定最小寬度及度之標準以上者，即不必與相鄰土地合倂 

使用。

道路境界線以外另定建築線之建築基地，其寬度及深度應自建築線起算。 

臨接綠帶退縮建築之基地，其寬度應自退縮線起算，深度應自綠帶境界線 

起算。

i L 6j i  依第三條之基地寬度，每增加十公分、其深度得減少二十公分，減少後之

深度仍大於八公尺者，不視爲畸零地。

應留設前後院地區，其基地深度減前後院深度之差不得小於六公尺。

應留設側院地區，其基地寬度減側院寬度之差不得小於四公尺。

應留設騎樓地區及臨接綠帶應退縮建築之土地，其基地深度減騎樓或退縮 

地深度之差不得小於八公尺。

遙 L 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地界曲折基地，係指下列情形之一 ：

一 、基地界線曲折不齊成爲畸形，而該曲折部分無法配置建築物者。

二'基地界線與建築線斜交之角度不滿六十度或超過一百二十度者"

三 、基地爲三角形者。

基地雖有前項規定情形之一•惟基地已達到第三條規定之最小寬度及最小 

深度者，或符合第六條第一項之定者，不視爲畸零地。

面積狹小之基地非經補足所缺寬度、深度，地界曲折之基地非經整理，均 

不建築。但經雲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或鄕鎭公所查勘認爲該基地周 

圍情形確實無法補足或整理，可供建築使用，並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不 

在此限。

一 、鄰接地屬道路、水溝、軍事設施或公共設施用地者。

二'鄰接土地業已建築完成無法合倂建築使用者。

三 、因地形上障礙無法合倂使用者。

前項第二款所稱業已建築完成不包括車棚、花棚、圍牆及其他類似構造之 

簡易工作物或應拆除之新違章建築或彳fc第頃或朽壞之建築物。

I L O I  實施區域計畫地區非都市土地在編定使用前或實施都市計晝地區在民國六

十二年七月十二日台灣省畸零地使用規則發布施行前業經地政機關辦理分 

割完竣，或因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之劃定逕爲分割完竣，面積狹小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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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符合於下列規定之最小寬度、深度及面積者，准予建築:

]

1 使用分區或使闱地別 j

f

甲、乙種建築闬地、 i

I t 住宅區、简業區 丨

1 基地情形（公尺）
\ . -

1
…  _  _ i

1
_  _  _  . _  . _  . ]

I  1

i 正面路寬七公尺以1

1

最小寬度丨

i

三 * 〇〇 丨

I T  1 最小深度 1 五 • 〇0  1

1 1 
I  . _  _  _  .  1

最小面積 1
_ _  _  1

— 五 _ 〇〇 丨
)

1 1 

1 正面路寬超過七公1

1

最小寬度丨

f

三*五〇 丨

1 尺至十五公尺 丨 最小深度 i 六 • 〇〇 丨

1 1
1 _  . .  I

最小面積 1
.  _  _  L

二一 . 〇〇 丨
_ _ _  _  _ _  _ _  _ ]\ 1 

i 正面路寬超過十五丨
1

最小寬度 1

1

三*五〇 i

1 公尺至二十五公尺丨 最小深度 i 六 ，〇〇 I

1 1
f  .  _  _ i . .

最小面積 I
_  _ 1.

二一 • 〇〇 丨
_  _  I

1 \ 

丨正面路寬超過二十丨
[

最小寬度 1

!

四 * 〇〇 丨

丨五公尺 i 最小深度 1 七 •〇〇 I

t  1 
» 1

最小 面 積 1
1

二八•〇〇 I
_  _ I

臨接綠帶應退縮建築之基地，其退縮部分不計入最小面積，基地深度減退 

縮地深度之差，不得小於五公尺。

m o j i  實施區域計晝地區非都市土地編定爲丁種建築周地及實施都市計畫區劃定 

爲工區之土地，在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二曰前，業經地政機關辦理分割完 

竣之建築基地，符合下列規定之最小寬度深度者，准予建築，不受第三條 

規定之限制：

! 使用分區或使用地別 I 丁種建築用地

I i 及工業區 i

I 基地情形（公R )
I . . . . . _

I

- \

i

_ _ _ _ _ _ . _(
! 1 

i 正面路寬七公尺以1

\

最 小 寬 度 i

1

三•五〇 1

丨下 1 
1__________________

最 小 深 度 t 

___________
—二 ，〇〇 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j

i 正面路寬超過七公I 最 小 寬 度 ] 四 _ 〇〇

丨尺至十五公尺 I 最 小 深 度 ! 一六•〇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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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正面路寬超過十五i 最小寬度 

I 公尺至二十五公尺I 最小深度

四 *五〇 

一七 *〇〇

i 正面路寬超過二十丨 

I 五公尺 丨

最小寬度 

最小深度

四♦ 五〇 

一八 _〇〇

m 1 1 條 刪除

I U 3J I  畸零地所有權人與鄰地所有權人無法達成協議者，欲申請調處時，應塡具 

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書件正本一份、副本十份向本府申請調處：

— 、合倂使用土地之土地登記簿謄本、地籍圖謄本、建築線指示（定）成 

果圖。

二 *相關土地地盤圖，註明需合倂使用土地最小面積之寬度及深度。

三 、 相關土地所有權人、承租人及他項權利人之姓名、住址°

四 、 公告現値及市價槪估。

S L M  本府受理調處畸零地合倂時，應於收到申請書之日起一個月內 > 通知有關 

土地所有權人'承租人及他項權利人進行調處，調處之程序如下：

— 、審查合倂土地之位置'形狀及申請人所規劃合倂土地最小面積、寬度 

及深度，必要時並酌予調整。

二 、查估合倂土地附近之買賣市價，徵詢參與調處人之意見，並由各土地 

所有權人協商合倂建築或公開議價，互爲買賣或合倂建築。

三 '調處時，雙方意見不一致或一方缺席經再次通知不到者，視爲調處不

E J l i M  申請基地經畸零地調處會二次調處不成立，基地所有權人或鄰接土地所有 

權人，得於畸零地調處會決議函文到日起三十日內，就規定最小面積之寬 

度及深度範圍內之土地，按徵收補償金額預繳承買鄰地之價款，申請本府 

徵收辦理出售，申請時除申請書外並應檢附下列書件：

二 、 徵收土地地籍配置圖及現況圖，並註明核定徵收之最小面積之寬度、 

深度範圍。

三 、 相關土地所有權人及他項權利人之姓名、地址。

四 、 徵收土地範圍內地上物有關證明文件。

五 、 地價之市價槪估，當期土地公告現値證明書及建築物重建價格槪估。 

六'畸零地調處決議紀錄。

七 、徵收土地範圍內現況彩色照片。

申請徵收檢附之書件，經本府審查合格者，應即核計預繳承買價款及徵收 

作業費，（每件爲新台幣二八、五〇 〇 元 ，並隨物價指數調整之），通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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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分區或使闬地別

知申請人於文到之日起三十日內辦理預繳，逾期註銷該申請案。

前項承買價款之核計，土地以市價爲準，建築物及農作物依相關法令規定 

補償、補助或救濟。

徵收土地之出售，不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程序限制6辦理出售時應予公告 

三十日，並通知申請人，經公告期滿無其他利害關係人聲明異議者，即出 

售予申請人，發給權利移轉證明書，如有異議，公開標售之。但原申請人 

有優先承購權，如申請地及合倂地所有權人均依規定於期限內繳款者，無 

論參加投標與否，均有優先承購權，若有二人以上同時主張優先權時，則 

另行以比價決定之，檫售（比價）所得超過徵收補償者，其超過部分按徵 

收土地補償款比例發給被徵收之原土地所有權人。

前項比價以標定價款爲比價底價，無標定時，以第三項之核計價款爲比價 

底價。

E J 5J E  本縣爲畸零地之合倂使用，應設畸零地調處委員會，置委員九人，其中一 

人爲召集人，由本府建管業務主管兼任，其餘委員由本府就下列人員聘（ 

派）兼之：

— 、本府建築管理科科長及都市計畫科科長。

二 、本府地政、財政及法制單位代表各一人。

三'雲林縣建築師公會代表一人。

四 、 雲林縣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代表一人。

五 、 雲林縣地政士公會代表一人。

I L H J i  申請承購公有畸零地應檢附本府核發之公有畸零地合倂使兩證明書。前項 

證明書之核發基準及程序由本府另定之》

條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法規名稱：疑南縣畸靈地使闬規則(民國9 7 年 0 5 月 0 8 日修正）

■H L U 1 本規則依建築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六條規定訂定之。

I L U i  畸零地及其相鄰土地之使用管理，依本規則之規定6

前項所稱畸零地係指建築法第三條規定地區內面積狹小或地界曲折之基地

H i J i  本規則所稱面積狹小基地免係指建築基地深度或寬度未達規定者：

一 —般建築基地

正面路寬
 

公尺以下
 

正面路寬
 

公尺至十
 

正面路寬
 

公尺至二
 

正面路寬
 

二十五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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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尺 超 1 十 超 五 超 i 七 1 \  !

1 過 1 五 過丨公 過 1 1 \  丨

1 1 公 十 ！尺 七 i ! \  1

]
I

1 尺 
1

五
J

1
-丄

1
1

\  1

1
1 tt= \

丨取

1

丨最

1 1 S 1 1

1 最 j 最丨最 j 最丨最

1 1 

1 最丨

\  1 

基地情形（公尺） \  \

1 小 丨小 丨小 小 小丨 小 1 小 1 小丨 \  I
1深 1 寬 1 深 1 寬 深丨寬丨深 1 寬丨 \  1

i 度
t

丨度
1

1 度 1 度 1 度丨度丨度
1 _1_ 1 1_____ L

丨度丨
1 1

\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1 -

1

1

1 1 r

一 ！ 卜

1 1 

1 1

1

甲 、乙種建築用地及住宅區 丨

丨六 
1 .

丨四 丨六 四 四 1

+ I
三丨二 

* 1 *
1 三 1 
1 1

1
I

1

1 0 1 0 1 0 to
1

0  1

]

五丨 0

1 1  

1 0  1

1

1

1 0
1

1 0
1

1 0
1

0
|

0 丨0  1 0

1
1 0 I
I 1

1
1

1

1 -

1

1

1

1 一

1

1

t r 
i - i

1

卜

1 1 

1 1

1

商業區 丨

丨八 
1 ,

丨四
1 .

1五 i 四 丨五丨
i i

四丨一 
1 1 .

1 三丨 
1 t I

1
I

1

1 0

[ 1  

! 五丨 0

1 1 1 [

1 五丨〇 m  ◦

1 1 

丨五丨

1

1

1 0  
1 _ -

1 0  

J___
1 0  

_L____
1 0  
j_____

1 0  1 

\ — i

0  1 0  

_____1___
1 0  1 

J _____ L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丙種建築用地及風景區

0 I 六

• I •

0 10 
0 10

0 1 六 丨 0 1 六 1 0 1 六 ！

• I • I • I ■ I ■ I • I

0 1 0 1 0 1 0 1 0 ) 0 1

0 I 0 I 0 I 0 I 0 I 0 I

1 - 1  
I 六 1七

- 1 I - 1 丨 一 丨 I 丁種建築用地及工業區 

六 1七 I 六 1七丨六1七 i

10 0

0 1
0 I 0 1 0 t 0 I 0 

0 I 0 I 0 I 0 I 0

I ] -

八丨四丨七

• I • I ■

0 丨五 I 0

四丨 

• 1

五 I

卜丨丨其他使用分區 

四丨二丨三I

• I • I • I

0 丨0 丨五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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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側面應留設騎樓之建築基地

一 正 公 正 公 正 公 正

十 面 尺 面 尺 面 尺 面

五 路 至 路 至 路 以 路

公 寬 — ^ 寬 十 寬 下 寬

尺 超 十 超 五 超 七

過 五 過 公 過

公 十 尺 七

尺 五

r=i
取

F̂T
取 最 最 取 最 最 最

小 小 小 小 小 小 小 小

深 寬 深 寬 深 寬 深 窗

度 度 度 度 度 1度 度 度

/\ 四

0 10 
0 I 0 0

四

0

四

0 五

0

- ]

0 10

使用分區或使用地別

\

\

\
\

基地情形（公尺）

\

甲、乙種建築用地及住宅區

商業區

八 I 四

• I *

0 I 五

0 10

五

0

四

五 

0

五 四

五

丙種建築用地及風景區

0 I 六

* I * 

0 10 
0 10

0 0

0

/\

0

八

0

一 I

六 I 七

" I

六丨七 I 六 I七

丁種建築用地及工業區

J \ 七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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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 0

■ 1

0 1

■

0

‘ 1

0 1 0

• 1 • 1 • 1 I 
0 1 0  1 0  1 1

1 0
1

0 1
1
0 0

....]
0 0 1 0  1 0  1 1

i I I I
1

! -

1

1一
1

—

i 1 1 1

1一 1 1其他使用分區 1

1八
I .

四 1 
. !

七 四
-

/\ 四 1二丨三 1 1

1

1 0  

! 0

1

五 1 

0 1

0

0

五

0

0

0

1 1 1  1 

0 1 0 1 五 1

I 0 1 0 1 0 1

前項其他使用分區不包括農業區暨保護區。但依獎勵投資條例及促進產業 

升級條例開發之工業住宅社區按前項第一款之甲乙種建築用地及住宅區之 

規定辦理。

第 4 條 本規則所稱正面路寬、最小寬度及最小深度，其定義如下：

一正面路寬係指基地面前道路之寬度。

二最小寬度係指最小深度範圍內基地二側境界線間與道路境界線平行距 

離之最小値。但道路境界線爲曲線者，以該曲線與基地兩側境界線交 

點之連線視爲道路境界線。

三最小深度係指臨接之道路境界線至該基地後側境界線垂直距離之最小

値 。

建築基地如屬角地應截角時，其寬度及深度係指截角前之寬度及深度 

第 5 條 建築基地臨接二條以上道路，起造人得選擇任一道路爲面前道路。

建築基地位於道路末端，其寬度及深度及方位由起造人選定之。

前二項情形分別以任一道路爲面前道路或以任一方位量距，其寬度及深度 

達到本規則所定最小寬度及深度之標準以上者，即不必與相鄰土地合倂使 

用 D
道路境界線以外另定建築線之建築基地，其寬度及深度應自建築線起算。 

臨接綠帶退縮建築之基地，其寬度應自退縮線起算 > 深度應自綠帶境界線 

起 算 。

第 6 條 依第三條規定之基地寬度，每增加十公分，其深度得減少二十公分，減少

後之深度不得小於八公尺。

應留設前後院地區，其基地深度減前後院深度之差不得小於六公尺。

應留設側院地區，其基地寬度減側院寬度之差不得小於四公尺。

應留設騎樓地區及臨接綠帶退縮建築之土地，其基地深度減騎樓或退縮地 

深度之差不得小於八公尺。

第 7 .條 本規則所稱地界曲折基地’係指下列情形之一：

一基地界線曲折不齊成爲畸形，而該曲折部分無法配置建築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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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地界線與建築線斜交之角度不滿六十度或超過一百二十度。 

三 基 地 爲 三 角 形 者 。

第 面積狹小之基地非經補足所缺寬度、深 度 ，地界曲折之基地非經整理，均 

不得建築。但經主管建築機關查勘認爲該基地之最小面積已達規定寬度及 

深度或周圍情形確實無法補足或整理，可供建築使用 > 並合於下列情形之 

一 者 ，不在此限。

— 鄰接地爲道路、水 溝 、軍事設施或公共設施用地者。

二鄰接土地業已建築完成無法合倂建築使用者。

三因地形上之障礙無法合倂使用者。

前項第二款所稱業已建築完成不包括車棚、花 棚 、圍牆及其他類似構造之 

簡易工作物或應拆除之新違章建築或傾頹或朽壞之建築物。

第 9j j  實施區域計畫地區非都市土地，在編定使用前或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在民國

六十二年七月十二曰臺灣省畸零地使用規則發布施行前，業經地政機關辦 

理分割完竣1或因公共設施用地之劃定逕爲分割完竣，面積狹小之基地符 

合下列規定之最小寬度'深度及面積者准予建築： （如附表） 。

前項建築基地騎樓部分應計入最小深度。但不列入最小寬度及最小面積& 

應留設側院地區，其基地寬度減側院寬度之差，不得小於三公尺。

臨接綠帶應退縮建築之基地，其退縮部分不計入最小面積，基地深度減退 

縮地深度之差，不得小於五公尺。

第 雌 實施區域計劃地區非都市土地編定爲丁種建築用地者，及實施都市計畫地 

區劃定爲工業區之土地，在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二前=業經地政機關辦理 

分割完竣之建築基地 *符合下列規定之最小寬度、深度者，准予建築，不 

受第三條規定之限制。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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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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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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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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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八I 四 I 七 I 四 I 六 I 四 I 二 I 三 I 丁種建築用地、工業區

1 ■ I • I • I ■ I • I • 1 • I ' I 

1 0 1  五 1 0 1  五 I C H O I O I  五 I 

I 0 1 0 I 0 I 0 I 0 I 0 I 0 I 0 I

犯]1條 畸零地所有權人與鄰地所有權人無法達成協議者，欲申請調處時，應塡具 

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書件正本一份、副本十份，向臺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申請調處：

一'合倂使用土地之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

二 、 相關土地地盤圖，註明需合倂使用土地最小面積之實度及深度。

三 、 相關土地所有權人'承租人及他項權利人之姓名、住址。

四 、 公告現値及市價槪估。

前項第一款之文件，能以電子處理達成查詢者，得免提出。

第 12條 本府受理調處畸零地合倂時，應於收到申請書之日起一個月內，通知有關 

土地所有權人、承租人及他項權利人進行調處，調處之程序如下：

— 、審查合倂土地之位置、形狀及申請人所規劃合倂土地最小面積、寬度 

及深度，必要時並酌予調整。

二 、查估合倂土地附近之買賣市價，徵詢參與調處人之意見，並由各土地 

所有權人協商合倂建築或公開議價，互爲買賣或合倂建築。

三 '調處時，雙方意見不一致或一方缺席經再次通知不到者，視爲調處一 

次不成立。

第 13條 畸零地合倂之調處不成立時I 依本法第四十五條之規定辦理。

m 14條 本府調處委員會，以下列人員爲委員，由工務處長爲召集人：

- ' 工務處長。

二 、 財政、地政、城鄕發展處及法制單位代表各一人。

三 、 建築管理科'都市計畫科科長。

四'當地建築師公會代表一人。

第 15條 申請承購公有畸零地’應檢附本府核發之公有畸零地合倂使用證明書。 

前項證明書之核發基準由本府另定之。

第 16條 申請承購公有畸零地，應檢附本府核發之公有畸零地合倂使用證明書。

前項證明書之核發基準由本府另訂之。

第 卩 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法規名稱：高雄縣畸零地使m i l 治條例(民國9 7 年 0 9 月 3 0 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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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 條 本自治條例依建築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六條規定制定之6

氣2一條 畸零地及其相鄰土地之使用管理，依本自治條例之規定，本自治條例未規

定者 > 適用其他法令之規定。

前項所稱畸零地係指本法第三條規定地區內面積狹小或地界曲折之基地。

S L U i  本自治條例所稱面積狹小基地，係指建築基地深度與寬度任一項未達下列

規 定 者 ：

— 、—般建築用地（附表一）：

二 I 側面應留設騎樓或側院或退縮地之建築基地（如附表二）：

前項其他使用分區不包括農業區'保存區及保護區。但依獎勵投資條例或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開發之工業住宅社區按前項第一款之甲、乙種建築用地 

及住宅區之規定辦理。

E A J E  本自治條例所稱正面路寬，最小寬度及最小深度，其定義如下：

— 、正面路寬係指基地面前道路之寬度。但以私設通路連接建築線者，以 

私設通路之寬度視爲正面路寬。

二 、 最小寬度係指最小深度範圍內基地二側境界線間與道路境界線平行距 

離之最小値。但道路境界線爲曲線者，以該曲線與基地二側境界線交 

點之連線視爲道路境界線。

三 、 最小深度係指臨接之道路境界線至該基地後側境界線垂直距離之最小 

値 &

建築基地如屬角地應截角時=其寬度及深度係指截角前之寬度及深度。

建築基地臨接二條以上道路，起造人得選擇任一道路爲面前道路。

建築基地位於道路末端，其寬度、深度及方位由起造人選定之。

前二項情形分別以任一道路爲面前道路或以任一方位量距，其寬度及深度 

達到本自治條例所定最小寬度及深度之標準以上者，即不必與相鄰土地合 

倂使兩。

道路境界線以外另定建築線之建築基地，其寬度及深度應自建築線起算。 

臨接綠帶退縮建築之基地，其寬度應自退縮線起算，深度應自綠帶境界線 

起 算 。

I L U i  依第三條規定之基地寬度，每增加十公分，其深度得減少二十公分、減少

後之深度不得小於八公尺。

應留設前後院地區，其基地深度減前後院深度之差不得小於六公尺。

應留設側院地區1其基地寬度減側院寬度之差不得小於四公尺。

應留設騎樓地區及 i 臨接綠帶應退縮建築之土地及都市計晝說明書規定應 

自建築線退縮之基地，其基地深度減騎樓或退縮地深度之差不得小於六公 

尺 ，但仍須符合第一項之規定。

龜 L 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地界曲折基地，係指下列情形之一

— 、基地界線曲折不齊成爲畸形，而該曲折部分無法配置建築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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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基地界線與建築線斜交之角度不滿六十度或超過一百二十度者。

三'基地爲三角形者。

H J J i  面積狹小之基地非經補足所缺寬度、深度及地界曲折之基地非經整理 > 均

不得建築。但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 、鄰接地爲道路、水溝、軍事設施或公共設施用地者。

二'鄰接土地業已建築完成無法合倂建築使用者。但鄰接土地爲角地者， 

其寬度應在一■五公尺以上（不包含側面應設置之騎樓地）。

三 、 因地形上之障礙無法合倂使用者。

四'地界曲折之基地如可配置符合本自治條例第三條或第六條規定之最小 

寬度及深度者。

前項第二款所稱業已建築完成不包括車棚、花棚、圍牆及其他類似構造之 

簡易工作物或應拆除之新違章建築或傾J I 或朽壞之建築物。

I L U i  實施區域計畫地區非都市土地在編定使用前或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在中華民

國六十二年七月十二日前台灣省畸零地使用規則發布施行前業經地政機關 

辦理分割完竣，或因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之劃定逕爲分割完竣，面積狹 

小之基地符合於下列規定之最小寬度、深度及面積者，准予建築（如附表 

三）：

前項建築基地騎樓部分應計入最小深度，但不列入最小寬度及最小面積。 

應留設側院地區’其基地寬度減側院寬度之差’不得小於三公尺。

臨接綠帶應退縮建築之基地，其退縮部分不計入最小面積，基地深度減退 

縮地深度之差，不得小於五公尺。

2L I 〇J i  實施區域計畫地區非都市土地編定爲丁種建築用地及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劃 

定爲工業區之土地，在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二曰前，業經地政機關辦 

理分割完竣之建築基地，符合下列規定之最小寬度'深度者，准予建築（ 

如附表四）：

第 n 條 (刪除）

i L H J i  畸零地所有權人與鄰地所有權人無法達成協議時，欲申請調處者，應塡具 

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書件正本一份、副本十份向高雄縣政府（以下簡稱縣府 

) 申請調處：

一 、 合倂使用土地之土地登記簿謄本'地籍圖謄本。

二 、 相關土地地盤圖，註明需合倂使用土地最小面積之寬度及深度。

三'相關土地所有權人1承租人及他項權利人之姓名、住址。

四'公告現値及市價槪估"

五 、建築線指定（示）圖 。

3U 1 條縣府受理調處畸零地合倂時，應於收到申請書之日起一個月內，通知有關 

土地所有權人、承租人及他項權利人進行調處，調處之程序如下：

— 、審查合倂土地之位置、形狀及申請人所規劃合倂土地最小面積、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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镪丨4 條

趟 1 5 條 

第飞6 條

销 n 條

法規名稱

龅 1 條 

第 2 條

m  3 條

及深度，必要時並酌予調整。

二 、 查估合併土地附近之買賣市價，黴詢參與調處人之意見，並由各土地 

所有權人協商合倂建築或公開議價，互爲買賣或合倂建築。

三 、 調處時，雙方意見不一致或一方缺席經再次通知不到者，視爲調處一 

次不成立6

畸零地調處二次不成立時 > 基地所有權人及鄰接土地所有權人得於第二次 

調處不成立之日起於六個月內，依本法第四十五條之規定預繳承買價款， 

申請徵收。

基地所有權人及鄰接土地所有權人，均於期限內預繳承買價款，申請徵收 

，並主張優先承購時，主管機關於繳款期限截止後十五日內辦理徵收，俟 

完成徵收手續後以競標決定之。

縣府應設調處委員會，置委員九人至十一人1由縣府代表及專家學者組成 

之 。本委員會由召集人召集會議1召集人由縣長指定之9

申請承購公有畸零地者應檢附高雄縣公有畸零地合倂使用證明書核發基準 

規定書件向縣府申請核發公有畸零地合倂使用證明書。

前項證明書核發基準由縣府另定之。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澎湖縣畸霉地使用規則(民國9 0年 0 4 月 1 3 曰修正）

本規則依建築法（以下簡稱东法）第四十六條規定訂定之。

畸零地及其相鄰土地之使用管理，依本規則之規定。前項所稱畸零地係指 

本法第三條規定地區內面積狹小或地界曲折之基地6

本規則所稱面積狹小基地，係指建築基地深度或寬度未達下列規定者：

— 一般建築用地：

1

使用分區或使用地1甲 、乙種

1

1商業區

I
丨丙種建築

I I I
I丁種建！其他使丨

別 1建築用地 1 I用地及風 I築用地 用分區I
1及住宅區 1 I景區 丨及工業 I

基地情形（公尺） 1
________________ L

1
1

I
I

丨區
I

I

正面路

1 |

1最小寬度1三 •〇〇

1

I三 •五

I
|六 *〇〇

\

I七 .〇

t
三•五丨

寬超過

七公尺

1 1
1______  [

I〇
I

I
I

I〇
I

O I
I1 [

I最小深度丨 —二 ，0

I
'J--- ■ •

1

I二〇_〇

1

I 一六 *

I

—二 • I以下

1 1 

H--------- 1-

0 I〇〇

H-------
I 〇

H---------
I〇〇

H-------
I 0 0  I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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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正面路 I 最小寬度 I 三•五〇 |四 _〇 |六 *〇〇 |七 *〇 1四 

I 寬超過1 I I 〇 I I 〇 I 〇 I
I 七公尺 1-------- 1--------- 1-------- 1—— ------1------- !-------- 1

I 至十五 I 最小深度丨一四.〇 I 一五 . 1二〇 •〇 I 一六 . I 一六• I 
I 公 尺 I I 〇 I 〇 〇 I 〇 I 〇 〇 I 〇 〇 I

I 正面路1最小寬度丨四_〇〇|四*五 I 六 •〇〇丨七*〇1四•五丨 

丨寬超過I i I 〇 丨 I 〇 I 〇 I
I 十五公 I--------- 1—------- 1-------- 1--------- 1  ---- 1— ~ ~ 1

I 尺至二 I 最小深度 I 一六 . 〇 丨一五. I 二〇 .〇 I 一六.丨一七* 丨 

I 十五公 I 1〇 I 〇 〇 I 〇 i 〇 〇 I 〇 〇 I
I 尺 I I I i I I I

I正面路I最小寬度I四 •〇〇 1四 •五 I六 •〇〇 1七 *〇 I四•五丨 

I寬超過丨 丨 I〇 I I〇 I〇 I

I 十五公 1---------1--------- 1-------H --------- h ------ i~ —— i
丨尺 I最小深度I一六•〇 丨一八，I二〇 *〇 丨一六• I_ 八 _ I 
i I IO | 〇 〇 i〇 |〇〇丨〇〇丨

使用分區或使用地別I 住 宅 區 1商 業 區 1工 業 區 I 其 他 使 I 
基地情形（公尺） I I I I 用 分 區 1

丨正面路寬超I 最小寬度丨六•六〇 丨六*六◦ 丨八*〇〇 I 六•六〇 I 
1過七公尺以丨 I 1 I I I
I 下 i--------- 1--------- 1--------- 1--------- 1--------- 1

I I 最小深度 I 一二 _ 〇 I 一一 .〇 I —六 .〇 I --二 *〇 i
I I I 〇 丨〇 1〇 1〇 I

i正面路寬超I最小寬度I七 .一〇 I七 ._ 〇 I八 ♦〇〇 I七 .一〇1 

I過七公尺至I 1 丨 丨 I〇 丨

I十五公尺 I---------1--------- 1--------- 1--------- i---------- 1
I 丨最小深度I一四 .〇 I一五•〇 I_ 六 •〇 I —六 .〇 I
I I I O I O I O I 〇 I

丨正面路寬超1最小寬度 I 七 .六〇 I 七 .六〇 I 八 *〇〇 I 七 .六 ◦ I 
丨過十五公尺丨 I I 1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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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至二十五公 I---------- 1----------1---------- 1---------- 1-----------1

丨尺 I 最小深度卜■六，〇 I —五 ，O  I —六 ，〇 I —七 ，〇 丨

I I 1 0  IO IO !〇 1

h-----------i--------- 1---------!--------- 1--------- 1---------- 1

丨正面路寬超丨最小寬度丨七_六〇丨七*六〇 i八 •〇〇 I七•六〇 丨 

丨過十五公尺丨 I 丨 丨 ！ I

最小深度丨一六 ，0 丨一八•〇 丨一六 •〇 丨一八•0 I
1 0  1 0  I 0  I 0  I

前項其他使用分區不包括農業區、保護區暨公共設施用地。但依獎勵投資 

條例及促進產業升級條例開發之工業住宅社區，按前項第一款之甲、乙種 

建築用地及住宅區之規定辦理。

第丄條 本規則所稱正面路寬、最小寬度及最小深度1其定義如下：

— 正面路寬係指基地面前道路之寬度。

二最小寬度係指最小深度範圍內基地二側境界線間與道路境界線平行距 

離之最小値。但道路境界線爲曲線者1以該曲線與基地二側境界線交 

點之連線視爲道路境界線。

三最小深度係指臨接之道路境界線至該基地後側境界線垂直距離之最小 

値 。

建築基地如屬角地應截角時，其寬度及深度係指截角前之寬度及深度。 

WlA M  建築基地臨接二條以上道路，起造人得選擇任一道路爲面前道路a

建築基地位於道路末端，其寬度、深度及方位由起造人選定之。

前二項情形分別以任一道路爲面前道路或以任一方位量距，其寬度及深度 

達到本規則所定最小寬度及深度之標準以上者，即不必與相鄰土地合倂使 

用 。

道路境界線以外另定建築線之建築基地，其寬度及深度應自建築線起算。 

臨接綠帶退縮建築之基地，其寬度應自退縮線起算，深度應自綠帶境界線 

起 算 6

第A 條 依第三條規定之基地寬度，每增加十公分，其深度得減少二十公分，減少

後之深度不得小於八公尺。

應留設前後院地區，其基地深度減前後院深度之差不得小於六公尺。

應留設側院地區，其基地寬度減側院寬度之差不得小於四公尺。

應留設騎樓地區及臨接綠帶退縮建築之土地，其基地深度減騎樓或退縮地 

深度之差不得小於八公尺。

本規則所稱地界曲折基地，係指下列情形之一 ：

一基地界線曲折不齊成爲畸形，而該曲折部分無法配置建築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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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地界線與建築線斜交之角度不滿六十度或超過一百二十度者。 

三基地爲三角形者。

第 8 條 面積狹小之基地非經補足所缺寬度 '深度，地界曲折之基地非經整理，均

不得建築。但經主管建築機關查勘認爲該基地最小面積已達規定寬度及深 

度或主管建築機關查勘認爲該基地周圍情形確實無法補足或整理，可供建 

築使用，並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 鄰接地爲道路'水溝、軍事設施或公共設施用地者。

二鄰接土地業已建築完成無法合倂建築使用者。

三因地形上之障礙無法合倂使用者。

前項第二款所稱業已建築完成不包括車棚、花棚、圍牆及其他類似構造之 

簡易工作物或應拆除之新違章建築或傾、頹或朽壞之建築物。

第 9 條 實施區域計畫地區非都市土地，在編定使用前或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在民國

六十二年七月十二日前，業經地政機關辦理分割完竣，或因都市計畫公共 

設施用地之劃定逕爲分割完竣，面積狹小之基地符合下列規定之最小寬度 

'深度及面積者准予建築：

1

基地情形（公尺）

使用分區或使用地別

I

乙種建築用地、住宅區丨 

、商業區 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

正面路寬超過七公 

尺以下

1

1最小寬度（公尺） 
1

[

三 _〇〇 丨
I

1

丨最小深度（公尺）
1

[

五 *〇〇 I
I

1

1最小面積（平方公尺）
1

I

丨二〇 〇 〇  i
I I

正面路寬超過七公 

尺至十五公尺

1

i 最小寬度（公尺）
1

I [ 

t 三•五〇 I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1

丨最小深度（公尺）
1

I I

1六 •〇〇 1 
1 1

1

1最小面積（平方公尺）
1

1 ! 

1三〇 *〇〇 丨
J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正面路寬超過十五 

公尺至二十五公尺

1

I 最小寬度（公尺）

( 1 

1三•五〇 1 
1 1

I

I 最小深度（公尺）
I

1 ] 

1六 _〇〇 1 
1 1

1

I

I 最小面積（平方公尺）

1 f 

1三 五 •〇〇 1

1

丨正面路寬超過十五

]

I 最小寬度（公尺）

1 t 

丨四_〇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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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公 尺  I---------------------- 1---------

[ 1最小深度（公尺） 丨七•〇〇

I 最小面積（平方公尺） I 四〇 •〇〇

前項建築基地騎樓部分應計入最小深度，但不列入最小寬度及最小面積。 

應留設側院地區，其基地寬度減側院寬度之差，不得小於三公尺。

臨接綠帶應退縮建築之基地，其退縮部分不計入最小面積t基地深度減退 

縮地深度之差，不得小於五公尺。

第 10條 實施區域計劃地區非都市土地編定爲丁種建築用地者 > 及實施都市計晝地 

區劃定爲工業區之土地，在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二日前 > 業經地政機關辦 

理分割完竣之建築基地，符合下列規定之最小寬度、深度者，准予建築， 

不受第三條規定之限制。

1

1基地情形（公尺）

使用分區或使用地別

I I

丨丁種建築用地、工業區丨

I I

I I1 1

丨正面路寬超過七公丨最小寬度（公尺）
1 口 E________

1 I

丨三•五〇 丨
I I

|_________________
1最小深度（公尺）
I

I I

I 一二，〇〇 j

I f1

|正面路寬超過七公 

|尺至十五公尺

1

1

1最小寬度（公尺）
I ■

1 l 

1四 *〇〇 丨

1

丨最小深度（公尺）
I

1 1 

i 一六，〇〇 [
t I

I

I正面路寬超過十五 

1公尺至二十五公尺

1

I 最小寬度（公尺）
I

1 ~ 1 

1四•五〇 [ 
[ 1

I

|最小深度（公尺）
I

1 1

丨一七•〇〇 1 
1 1

丨正面路寬超過十五 

1公尺

I

1

I

丨最小寬度（公尺）
I

i  1

1四•五〇 1
1 I

I

l 最小深度（公尺）
I

1 1

一八 *〇〇 I 

1 1

第 丨 1條 畸零地非與相鄰之唯一土地合倂，無法建築使用時，該相鄰之土地非經留 

出合倂所必須之土地，不得建築。但留出後所餘之土地成爲畸零地時 > 應 

全部合倂使用。

前項畸零地已建築完成 > 無第八條第二項所定情形者，其相鄰土地不必留 

出土地與其合併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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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i2 條

镇 1 3條

箾 1 4 條 

褪 1 5 條

第 1 6 條 

第 1 7條

法規名稱

衝 1 條 

m  2 條

第 3 條

畸零地所有權人與鄰地所有權人無法達成協議者，欲申請調處時，應塡具 

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書件正本一份，副本十份，向影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申請調處：

一合併使用土地之土地登記謄本 '地籍圖謄本。

二 相 關 土 地 地 盤 圖 ，註明需合倂使用土地最小面積之寬度及深度。 

三相關土地所有權人、承租人及他項權利人之姓名、住 址 。

四公告現値及市價槪估。

本府受理調處畸零地合倂時，應於收到申請書之日起一個月內，通知有關 

土地所有權人、承租人及他項權利人進行調處，調處之程序如下：

一審查合倂土地之位置、形狀及申請人所規劃合倂土地最小面積、寬度 

及深度，必要時並酌予調整。

二查估合倂土地附近之買賣市價，徵詢參與調處人之意見，並由各土地 

所有權人協商合倂建築或公開議價，互爲買賣或合倂建築。

畸零地合倂之調處不成立時，依本法第四十五條之規定辦理。

本府調處委員會，以下列人員爲委員，由建設局長爲召集人：

一 建 設 局 長 。

二 地 政 、財政及法制單位代表各一人。

三建築管理課及城鄕發展（都市計畫）課課長。

四建築師公會代表一人。

申請承購公有畸零地，應檢附本府核發之公有畸零地合倂使用證明書。前 

項證明書之核發基準由本府另定之。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 屏東縣畸零地使用规則(民國9 1 年 0 2 月 1 5 日發布）

本規則依建築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六條規定訂定之。

畸零地及其相鄰土地之使用管理，依本規則之規定。

前項所稱畸零地係指本法第三條規定地區內面積狹小或地界曲折之基地。

本規則所稱面積狹小基地，係指建築基地深度與寬度未達下列規定者： 

一 一 般 建 築 用 地 ：

1

1 - 正 公 正 1公 正 公

1

正 1 \

t
1

1十 面 尺 面 1尺 面 尺 面 丨 \ 1

1五 路 至 路丨至 路 以 路 1 \\ 使用分區或使用地別丨

丨公 寬 二 寬 1十 寬 下 寬 1 \

丨尺 超 十 超丨五 超 七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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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h— 1— K  1

— 丨 1 1—' 1 1 — 1 1甲 、乙種建築用地及住宅區 丨

六 1四丨 
, 1 . 1

六 1 
,1

四 1四 1 三 1二丨 三 1 1 
, ( 1I I 

0  1 0  1

J

0  1

1

0  1

i l l

0 丨五丨0  1

 ̂ 1 1

0  1 1

0  1 0  [ 0  1
____!____!____ L

0  1 
- I

0 1 0
1

1 0

1

0  1 1
.1 . 11 r 

- 1  1— 丨

I

1 --

1

1

1

1 -

] 1 

1 商業區 1

八 1 四 1 五丨 四 1 
. 1 . 1 . 1 . 1

二 1 四
I .

1一 1 - 1 1 -—- 1 1
. 1 1

| 1 1 i | J
0 1 五 ！0 1 五 1 0 1 0 1 0

1 1 

五 1 1

0  1 0  1
. 1 1

0  1 0  1
_ J ____L

0 ) 0  
1

1 0
1 _

〇 I i
1 _ _ 1

1

二 1 丨二 1 1
—

1

1

1

1 二

1 L
1丙種建築用地及風景區 丨

0  1六 1 
, 1 . 1

0  1 
. 1

六丨 
. 1

0 丨六 
1 .

1 0  
] ,

六丨 1
. 1 I

1

0  1 0  1

f

0  1

1

0  ! 0

1

t o

I

I 0

1 1 

0  1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0  1 1
1 1 1 _ L -J [

1 1 1 ] 1 1 1

一 1 !■ ' 1 1 . 1 丨— 1 1丁種建築用地及工業區 I

六 1七 1六 1七丨
, I

—u
/\ 丨七 

1 H
1六 
1 t

七丨 1 
1 1 1I j 1 

0  1 0  1 0 !

1

0 1 0

1

1 0

f

1 0

1 1 

0 1 I

0  1 0  1 

^ 1~

0 0 1 

— F

0 1 0

+ -

1 0  

H—

0 1 1 

~ 1-------------------------------------------------------------1

一 丨 丨 一 I I 一 丨 I — I I 其他使用分區

八丨四丨七丨四丨六I 四丨二丨三丨

1 0 1 五 i 〇|五丨0 1 0 1 0 1 五 I

[ O l O I O i O I O I O i O l O !

/

\

\

尺公/V形

過七公尺過十五
五公尺

過

最小寬度
 

最小深度
 

最小寬度
 

最小深度
 

最小寬度
 

最小深度
 

最小寬度
 

最小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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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 1-1 1一 1 卜 1 I住宅區 丨

丨六丨 
1 t 1

七 1
. I

六 i 
,1

七 1 
,1

四丨 
,1

七 1 二 i
1 , I

六 I
, I

I
I

\ 1 

1 0 1

1

六 1

1

0 1

1

六丨

1

0 1一

1 1 

! 0 1

I

六丨

I

I

1 0 1 
1 1

0 1
(
0 1

1
0 1

1
0 10
__L

1 0 1
! I

0 I
]

I
I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j1 r 

1 — 丨

r

1

r

— 丨

1

1

r

-1

1 1 

i- i

I

I

I

I商業區 丨

丨八1
1 * I

七 1 
. 1

五 1 
. \

七 1 
,1

五 i 
.]

七 i- i
1 . I

六丨
. I
I i
I SI I 

1 0 1

1

六 1

1

0 i

1

六 1

1

0 1—

1 1  

[ 0 1六
I I

i I

10 1
1 1

0 1 
1
0 1

1
0 10 1

1 1
0 1 0 I

1 ]
0 I i

I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l1 r

i-i

r

1

r

— 丨

1 I

卜丨

1 1 

1-1

I l 
丨工業區 I

丨六丨 
1 . !

八丨 
,1

六丨 
* 1

八
j

1六丨八 1六 1 
1 . t

八 i i
I II I 

10!

i

0 1

(

0 10

I I 

1 0 1 0
1 1  

1 0 1 0
I l

I i

101
I I

0 1
1
0 1

1
0 S 0 1

I I
0 1 0 1

1 1
0 I i

I (1 r

i- i

1 AI

r

1

七 1

r

-1

七丨七

! ^

i- i

1六 1七

1 T

S-I 

丨二I/\

I I 

I 其他使用分區 丨

t I

區分用使

\

\

地基築建樓騎設應面側

二
正面路寬七
 

公尺以下
正面路寬超過七
 

公
尺至十五公尺
 

正面路寬超過十
 

公尺至二十五公
 

正面路寬超過
 

二十五公尺

\
五尺

\尺公形I f泄基最

\

\

小寬度小

[ ^
旧

 

小寬度
小
sm
ls 

最小寬度

最最最最小深度

最最

小寬度
小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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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Q  I 六 I 0 I 六 I 0 丨一 I 0 j 六丨

! 0 I 0 I 0 I 0 I 0 I 0 I 0 I 0 l

前項其他使用分區不包括農業區及保護區。但依獎勵投資條例或促進產業 

升級條例開發之工業住宅社區1按前項第一款之甲、乙種建築用地及住宅 

區之規定辦理15

第 4 條 本規則所稱正面路寬、最小寬度及最小深度 > 其定義如下：

— 正面路寬係指基地面前道路之寬度。

二最小寬度彳系指最小深度範圔內基地二側境界線間與道路境界線平行距 

離之最小値 6但道路境界線爲曲線者，以該曲線與基地兩側境界線交 

點之連線視爲道路境界線。

三最小深度係指臨接之道路境界線至該基地後側境界線垂直距離之最小

値 。

建築基地如屬角地應截角時，其寬度及深度係指截角前之寬度及深度。 

M ..5 條 建築基地臨接二條以上道路，起造人得選擇任一道路爲面前道路 j
建築基地位於道路末端，其寬度、深度及方位虫起造人選定之。

前二項情形分別以任一道路爲面前道路或以任一方位量距，其寬度及深度 

達到本規則所定最小寬度及深度之標準以上者 > 即不必與相鄰土地合倂使 

用 。

道路境界線以外另定建築線之建築基地，其寬度與深度應自建築線起算a 
臨接綠帶退縮建築之基地，其寬度應自退縮線起算，深度應自綠帶境界線

起 算 。

第 6 條 依第三條規定之基地寬度，每增加十公分，其深度得減少二十公分，減少

後之深度不得小於八公尺 a
應留設前後院地區，其基地深度減前後院深度之差不得小於六公尺。

應留設側院地區，其基地寬度減側院寬度之差不得小於四公尺。

應留設騎樓地區及臨接綠帶應退縮建築之基地，其基地深度減騎樓或退縮 

地深度之差不得小於八公尺

第 7 條 本規則所稱地界曲折基地，係指下列情形之一 ：

一基地界線曲折不齊成爲畸形，而該曲折部分無法配置建築物者。 

二基地界線與建築線斜交之角度不滿六十度或超過一百二十度者。 

三 基 地 爲 三 角 形 者 °

第 S 條 面積狹小之基地非經補足所缺寬度、深 度 ，地界曲折之基地非經整理，均

不得建築。但經屏東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查勘認爲該基地最小面積已 

達規定寬度及深度或周圍情形確實無法補足或整理，可供建築使用，並合 

於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 鄰 接 地 爲 道 路 、水 溝 、軍事設施或公共設施用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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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鄰接土地業已建築完成無法合倂建築使用者。

三因地形上之障礙無法合倂使用者。

前項第二款所稱業已建築完成不包括車棚'花棚、圍牆及其他類似構造之 

簡易工作物或應拆除之新違章建築或丨頃頹或朽壞之建築物。

第 9 條 實施區域計畫地區非都市土地在編定使用前或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在中華民

國六十二年七月十二日前業經地政機關辦理分割完竣，或因都市計畫公共 

設施用地之劃定逕爲分割完竣，面積狹小之基地符合下列規定之最小寬度 

、深度及面積者，准予建築=

— ^ 正 1 公 正 i 公 正 1 公 正丨

十 面丨 尺 面 1 尺 面 1 尺 面 1

五 路 1 至 路 1 至 路 1 以 路 1 使用分區

公 寬 二 寬丨1 十 寬 1 下 寬 丨

尺 超 十 超 1 五 超 1 七 1

過 1 五 過 1 公 過 1 1

1 公 十 i 尺 七 [ 1 \

1 尺 五 1 1 1 \

1 最 最 最 最 最 1 最 1 最
i=rm 1 最 最 取 最 \  1

1 小 小 小 小 小 丨小1小 小 1 小 小 小 小 \  1

1 深 深 寬 深 深 1 寬 1 深 深 1 寬 深 深 寬 基地情形\丨

1 度
1

度 度 度 度 1 度 1
I ^  I

度 度 1 度 
1 ^

度 度 度 (公尺） 1 

1
1 ^  

1 平 公 公

A

平 公

1 ^  1 

1 公 1 平 公

1 ^  

丨公 平 公 公

1

[

丨方 尺 尺 方 尺 1 尺 1 方 尺 i 尺 方 尺 尺 1

1 公 公 卜 1 公 卜 公 1

1 尺

卜
1

尺 1 1 

i 1
I I

尺 1

1
1

尺 1

1
_______________1

1-------

1四

— —

三

1 1 

1 I —

1

1 二 1

1

丨甲'乙種建築1

1 0 丨七 1四 五 1六 丨三1 0 丨六 1三 0 1五 三 1用地、住宅區 1

1 ■ 1 ■ ■ . 1 * 1 ■ 1 1 • 1 • •1 ■ ■1 、商業區 1

1 0 1 0 1 0 1 0 1 0 1五 1 0 1 0 1五 1 0 丨0 0 i 1

! 0
1

1 0
1

1 0
I

1 0
1

! 0
1

1 0 1 
1 1

0 1 0
1

1 〇 
1

1 0
1

1 0
1

I 0
1

1 1 
1 f

前項建築基地騎樓部分應計入最小深度。但不列入最小寬度及最小面積。 

應留設側院地區，其基地寬度減側院寬度之差1不得小於三公尺。

臨接綠帶應退縮建築之基地，其退縮部分不計入最小面積，基地深度減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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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正 I 

尺 面 I 

至 路 I 

十 寬 i 

五超丨 

公 過 I 

尺 七 I

公 正

尺 面

以 路

下 寬

七

\使 用 分 區

\

\
\

最

[

丨最

T"— 

I最
1--- 1

!最 1

小 丨小 I小 丨小1

深 I寬 I深 丨寬丨

度 I度 I度
I 一

1度 1

公 I公
[^  

丨公 1公 1

尺 I尺 I尺 1尺 1

\

--- r —

1— .

1

1

n r
卜 1

---1--- !--- 1---------------------

1 一 1 1

八 1四 I 七 1四 1六 1 
1 . 1

四 1二 1三丨丁種建築用地、工業區

0 1五 1 0 1五

I I 

1 0  1

1 I I
0 1 0 丨五丨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第 " 條 畸零地所有權人與鄰地所有權人無法達成協議時，欲申請調處時1應塡具 

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書件正本一份，副本十份向本府申請調處：

— 合併使用土地之土地登記簿謄本、地籍圖謄本。

二相關土地地盤函，註明需合倂使用土地最小面積之寬度及深度 

三相關土地所有權人、承租人及他項權利人之姓名、住址。

四公告現値及市價槪估。

第 口 條 本府受理調處畸零地合倂時，應於收到申請書之日起一個月內1通知有關 

土地所有權人、承租人及他項權利人進行調處，調處之程序如下：

縮地深度之差，不得小於五公尺。

第 10條 實施區域計劃地區非都市土地編定爲丁種建築用地及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劃 

定爲工業區之土地=在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二日前，業經地政機關辦 

理分割完竣之建築基地，符合下列規定之最小寬度、深度者，准予建築* 

不受第三條規定之限制：

正面路寬超過十五
 
最
小
寬
度
(公
尺
)
 

公尺至二十五公尺
 
最
小
深
度
(公
尺
)

正面路寬超過
 

二十五公尺

最
小
寬
度
(公尺

最
小
深
度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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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審查合倂土地之位置、形狀及申請人所規劃合倂土地最小面積、寬度 

及深度，必要時並酌予調整。

二查估合併土地附近之買賣市價，徵詢參與調處人之意見，並由各土地 

所有權人協商合倂建築或公開議價，互爲買賣或合倂建築。

三 調 處 時 ，雙方意見不一致或一方缺席經再次通知不到者，視爲調處一 

次不成立。

第 13條 畸零地調處二次不成立時，基地所有權人及鄰接土地所有權人得依本法第 

四十五條之規定預繳承買價款，申請徵收。

第 14條 本府調處委員會，以下列人員爲委員，由建設局長爲召集人：

一 工務局局長。

二 地 政 、財政、建設及法制單位代表各一人。

三建築管理課及都市計畫課課長。

四臺灣省建築師公會屏東縣辦事處代表二人。

1 5 條 公有畸零地合倂使用證明書之核發基準由本府另定之。

W, 1 6 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法規名稱：喜東縣畸嚣地使闲規則(民國9 0 年 0 3 月 1 5 日發布）

第 1條 本規則依建築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六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畸零地及其相鄰土地之使用管理>依本規則之規定。

前項所稱畸零地係指本法第三條規定地區內面積狹小或地界曲折之基地。 

第 3 條 本規則所稱面積狹小基地，係指建築基地深度或寬度未達規定者：

一 一般建築基地

\ 1 

1使用分區或使用地別基地情形（公尺） 1

1 !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L

1

甲 、乙種建築1 

用地及住宅區1
1

商 業

1 1 

1

1 正面路寬七公尺以下

1
I

I r 

丨最小寬度1
I I

1

三 + 〇〇 1 
1

三■五

I I  

1最小深度丨
I I

1

一二•〇〇1 --- - 0

1--------------

1正面路寬超過七公尺至十五

丨公尺

1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 I

丨最小寬度1 
1 1

1

三 +五O  1 
1

四 ■〇

1 1 

1最小深度1
J_____________________ L

1

一四 * 〇〇丨 
______________ ____ ___________ L

一五■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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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路寬超過十五公尺至二 I 最小寬度

十五公尺 I------- —

最小深度 I

正面路寬超過二十五公尺 I 最小寬度1

I 最小深度

四 ■〇 〇 丨四■五

—六 _ 〇 〇 I —五 .〇

四 h 〇 〇 I 四 .五

—六 -〇 〇 I —八 •〇

I I I  1 

區 1丙種建築用1丁種建築用1其他使用分區1

1地及風景區1地及工業區1 1
___1___________ 1___________ 1_____________ 1

O 1 六 * 〇〇 I

j 1
七 - 0 0  1

1

I

三 ■五〇 I

I1 1

〇 1 二〇 ■〇〇卜
-1. 1

1

- 六 ■ 0 〇
1

I

一二，〇〇 I

I
1 1

〇 1 六 •〇〇丨
1 j

1

七 • 〇〇 1
1

I

四 -〇〇 I

I

O 1二0 * 0 0 1 - 
1 1

1

一六.〇〇1

I

一六。〇〇 j
I1 1

〇 1 六 •〇〇1 
1 1

七 •〇〇 1 
1

I

四•五〇 I

I1 1

〇 丨二〇 * 〇〇1 -
I 1

1

一六•〇〇1 
1

I

一七 -〇〇丨 
11 1 

0 1 六 ■〇 01

1

七 ■ 〇〇 1
_____ ____ 1

1

四•五〇1
1

1 1

〇 1 二〇 t 〇〇1 -
1 1

1

—六 _ 〇〇 ] 
1

1

一 八 •〇〇1
1

側面應留設騎樓之建築基地

丨使用分區或使用地別基地情形（公尺） 丨 住 宅 區 I 商 業 區

1正面路寬七公尺以下 I 最小寬度 I 六 .六 〇 I 六 _六〇

最小深度丨一二 _〇 〇 I —— 〇〇 * I

I 正面路寬超過七公尺至十五 I 最小寬度 I 七 _ 一〇 I 七 —— 〇

I 公尺 [ I------- 一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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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最小深度1一四 *〇〇 I一五 .〇〇

1正面路寬超過十五公尺至二 

十五公尺

H---------- h

丨最小寬度 j
1______  I

1
i

七 •六〇 丨 七 .六0

1 j

丨最小深度1
j I

1

一 六 . 〇〇1 
1
一 五 ■〇〇

1正面路寬超過二十五公尺
1

1 1 

1最小寬度1
I_____  I

1

七 +六〇 1 
1

七 ‘六〇

[

I
1

1 1

1最小深度1
1 1

1

一 六 .〇〇1 
1
一 八 ■〇〇

! j

1 工 業 區 1

J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L

1

其他使用分區1

1 八 + 
1

〇〇 1 

1

1

六〇 1 

1
1

1 一六. 
1

1

〇〇 1 

1

_ 一

[

〇〇丨 
1

1

1 八. 
1

1

〇〇 1 

1

七

1

-〇  1 

1
1

1 一六. 
1

1

〇〇 1 

1

_ 六

1

〇〇 1 

1
1

1 八 ， 
J _____________

1

〇〇丨 
1

七

1

六〇 1 

1
1

丨一六*
1

1

〇〇 1 

.... 1

一七

1

〇〇丨 
!

1

1 八.
]—

1

〇〇 1 

1

七

I

六〇 1 

1]

一六 ，

1

1

〇〇 1 

1

一八

1

〇〇 1 

1

前項其他使用分區不包括農業區暨保護區。但依獎勵投資條例及促進 

產業升級條例開發之工業住宅區，按前項第一款之甲'乙種建築用地 

及住宅區之規定辦理。

本規則所稱正面路寬'最小寬度及最小深度，其定義如下：

一正面路寬係指基地面前道路之寬度。

二最小寬度係指最小深度範圍內基地二側境界線間與道路境界線平行距 

離之最小値。但道路境界線爲曲線者，以該曲線與基地兩側境界線交 

點之連線視爲道路境界線。

三最小深度係指臨接之道路境界線至該基地後側境界線垂直距離之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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値 》

建築基地如屬角地應截角時1其寬度及深度係指截角前之寬度及深度= 

I U  11 建築基地臨接二條以上道路，起造人得選撣任一道路爲面前道路。

建築基地位於道路未端3其寬度、深度及方位由起造人選定之。

前二項情形分別以任一道路爲面前道路或以任一方位量距1其寬度及深度

達到本規則所定最小寬度及深之標準以上者，即不必與相鄰土地合倂使用 
0

道路境界線以外另定建築線之建築基地，其寬度及深度應自建築線起算。 

臨接綠帶退縮建築之基地，其寬度應自退縮線起算，深度應自綠帶境界線 

起算。

1U 條 依第三條規定之基地寬度1每增加十公分，其深度得減少二十公分，減少 

後之深度不得小於八公尺。

應留設前後院地區，其基地深度減前後院深度之差不得小於六公尺。

應留設側院地區，其基地寬度減側院寬度之差不得小於四公尺。

應留設騎樓地區及臨接綠帶退縮建築之土地，其基地深度減騎樓或退縮地 

深度之差不得小於八公尺。

本規則所稱地界曲折基地，係指下列情形之一：

— 基地界線曲折不齊成爲畸形，而該曲折部分無法配置建築物者。

二基地界線與建築線斜交之角度不滿六十度或超過一百二十度。

n . s j j  面積狹小之基地非經補足所缺寬度、深度，地界曲折之基地非經整理，均

不得建築。但經台東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查勘認爲該基地之最小面積 

已達規定寬度及深度或周圍情形確實無法補足或整理，可供建築使用，並 

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鄰接地爲道路、水溝、軍事設施或公共設施用地者。

二鄰接土地業已建築完成無法合倂建築使用者。

三因地形上之障礙無法合倂使用者。

前項第二款所稱業已建築完成不包括車棚、花棚、圍牆及其他類似構造之 

簡易工作物或應拆除之新違建築或傾頹或朽壞之建築物。

M U M  實施區域計畫地區非都市土地，在編定使用前或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在民國

六十二年七月十二日臺灣省畸零地使用規則發布施行前，業經地政機關辦 

理分割完竣，或因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之劃定逕爲分割完竣，面積狹小 

之基地符合下列規定之最小寬度、深度及面積者准予建築：

使用分區或使用地別基地情形丨甲、乙種建築用地、住宅區、商業區[

丨正面I 最小寬度（公尺） 丨 三 - 〇〇

I路 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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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七公 1 最小深度（公尺） 1

1 O T 、丨丨 1
五 •〇〇 1

1 1 1

1 上 1 最小面積（平方公尺） I

1 [ 1

i

二O ，O O  1

1
1 1 1 

1正面1最小寬度（公尺） 1
1 々何1 !

1

三 .五O  1

11 r n  

i 超過 i 最小深度（公尺） 1 

1七公1 丨
i a i c r  1 I

1

六 ‘〇〇 1

1
t

1 K 主 1 1

丨十五1 丨 

丨公尺1最小面積（平方公尺） j

1 i I

1

1

三〇.〇〇 1

[1 1 1 

丨正面1最小寬度（公尺） 丨 

丨路寬i 1
I I I

1

三•五〇 1

1

1 m M  \ \ 

丨十五1 最小深度（公尺） 1 

1 公尺 1 1

六 •〇〇 1

1

1
1 主一 1 1

1 十五 1 最小面積（平方公尺） 1 

丨公尺 1 丨
1 I I

[

三五•〇〇 1

1
1

1 1 1 

丨正面1 最小寬度（公尺） 丨
\ 9 ^ ^  \ I

四 • 〇〇 丨
11 fftr 1 I

1超過 1最小深度（公尺） 1
1 一 一f I I

[

七 .〇〇 1

1
1 — ' j ! 1

1五公 1最小面積（平方公尺） 1 

丨 尺 i i

i i i

1

四〇 .〇〇 [

1

t

前項建築基地騎樓部分應計入最小深度。但不列入最小寬度及最小面積。 

應留設側院地區，其基地寬度減側院寬度之差，不得小於三公尺。

臨接綠帶應退縮建築之基地，其退縮部分不計入最小面積，基地深度減退 

縮地深度之差，不得小於五公尺。

I L 1Q 條 實施區域計畫地區非都市土地編定爲丁種建築用地者•及實施都市計畫地 

區劃定爲工業區之土地，在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二日前，業經地政機關辦 

理分割完竣之建築基地，符合下列規定之最小寬度、深度者，准予建築， 

不受第三條規定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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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用分區或使用地別基地情形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丁種建築用地
I

卜工業區 I

1

1正面路寬七公尺以上
1

1

1最小寬度（公尺） 
1

1

| 二 •
I

1

五〇 I

1[

i

I

丨最小深度（公尺）
J____________

n

—二 _
1

1

0 0  1
11 i

丨正面路寬超過七公尺至1最小寬度（公尺）
1 k t t /a  a  1________________

1

四 ■
[

f

0 0  1

1最小深度（公尺）
I

[

1 ~ ■
1

〇〇 1

1正面路寬超過十五公尺 

|至二十五公尺

1

I最小寬度（公尺）
I

n

I 四 ， 
1

五〇 丨

1

I最小深度（公尺）
I

1

| —七.
1

〇〇 I

1正面路寬超過二十五公 

1尺

L..

1

1最小寬度（公尺）
I

n

I 四 + 
1

五〇 丨

1

I最小深度（公尺）
1

1

1 一八■ 
1

〇〇 I

f

畸零地非與相鄰之唯一土地合倂，無法建築使用時，該相鄰之土地非經留 

出合倂所必須之土地，不得建築。

但留出後所餘之土地成爲畸零地時，應全部合倂使用6 

前項畸零地已建築完成，無第八條第二項所定情形者5其相鄰土地不必留 

出土地與其合倂使用。

畸零地所有櫂人與鄰地所有權人無法達成協議者，欲申請調處時，應塡具 

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書件正本一副本十份，向本府申請調處：

一合倂使用土地之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

二相關土地地盤圖，註明需合倂使用土地最小面積之寬度及深度9 

三相關土地所有櫂人、承租人及他項權利人之姓名、住址 

四公告現値及市價槪估

本府受理調處畸零地合倂時，應於收到申請書之曰一個月內，通知有關土 

地所有權人、承租人及他項櫂利人進行調處=調處之程序如下：

一審查合倂土地之位置、形狀及申請人所規劃合倂土地最小面積、寬度 

及深度，必要時並酌予調整。

二 調 處 時 ，以公告現値爲調處基價款1徵詢參與調處人之意見1並由各 

土地所有權人協商合倂建築公開議價，互爲買賣或合倂建築。

三 調 處 時 ，雙方意見不一致或一方缺席經再次通知不到者，視爲調處一 

次不成立。



第 14條 畸零地調處二次不成立時，基地所有權人及鄰接土地所有權人及鄰接土地 

所有權人得就第十一條規定範內之土地於第二次調處不成立之曰起於六個 

月內，依本法第四十五條之規定預繳承買價款，申請徵收。

基地所有權人及鄰接土地所有權人，均於期限內預繳承買價款，申請徵收 

，並主張優先承購時，主管機關於繳款期限截止後十五曰內辦理徵收，俟 

完成徵收手續後以競標決定之。

鲍]5 條 本府調處委員會，以下列人員爲委員，由工務局長爲召集人：

一本府地政、財政及法制單位代表各一人。

二本府建築管理課'都市計畫課課長。

三本縣建築師公會代表一人。

第 16條 申請承購公有畸零地，應檢附本府核發之公有畸零地合倂使用證明書。前 

項證明書之核發基準由本府另之。

褪 丨 7 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法規名稱：花蓮縣畸零地使用规則(民國9 8 年 0 5 月 1 1 日修正）

第 I 條 本規則依建築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六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畸零地及相鄰土地之使用管理，依本規則之規定。

第 3 條 本規則所稱畸零地係指本法規定地區內面積狹小之基地。

前項所稱面積狹小基地。係指建築基地深度與寬度任一項未達下列規定者

一 一般建築基地:

1 1

1使用分區或使用1 

1地別基地情形（1

1公尺） i

1 1

1

甲 、乙種建1 

築用地及住1

宅區 1
1

商業區

1

1丙種建築用 

1地及風景區

1
1

I
I丁種建築用 

I地及工業區

I
I1 I 1

1正面路寬1最小 1 

1七公尺以1寬度 1
1 "FT 1_____ L

1

三 *〇〇 1

1
1

三•五〇

1

1 六 •〇〇

1
1

I

I 七 •〇〇

I
I _____1 1

!

1
I

r
最小 i 
深度 1

1

1

—二 * 〇〇丨

1
1

一.— * 〇〇

1

1二〇•〇〇

1
1

S

I一六•〇〇

I
If

丨正面路寬 

丨超過七公 

1尺至十五

1

r
最小丨

寬度1
1

r
三•五〇 1

1
]

四 •〇〇

1

i 六 •〇◦

I
I

1

I 七 •〇〇

I
Ir

最小

r
- 四 •OO j _ 五 _〇〇

I

I二〇 •〇〇

I

I一六 _〇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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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深度

n -----—

1正面路寬

1

1最小 1

r

四 • 〇〇1

r

四•五〇1

---------- r

六 •〇〇1 七 _〇〇

丨超過十五 

1尺至二十

1寬度
1

1
1

1 1
11 1

1最小

1

一六•〇〇1

[

—五 ■〇〇丨

1

二〇 ，〇〇1 一六•〇〇1五公尺

1深度
1

1
1

1
1

1
1

I 正面路寬

1

1最小

!

四 • 〇〇丨

1

四•三〇 丨

1

六 *〇〇1 七 • 〇〇

丨超過_ 十 

1五公尺

1寬度
1

1
1

1
1

1
11

1最小

1

一六•〇〇丨

[

- 八 •〇〇丨

r

二〇 ，〇◦  1一六• 〇〇

1
1深度
1

1
f

i

F

1
1

其他使用分 

區

I 三•五〇

- 二 •〇〇

四 • ◦ 〇

一六• ◦ 〇

四♦ 三〇

一 七 •〇 〇 i

四•三〇 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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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〇〇

二側面應留設騎樓之建築基地：

I使用分區或使I 住 宅 區 丨 商 業 區 I 工 業 區 I 其他使用分 

1用地別基地情丨 i I I區

1形 （公尺） 1 1 1 1 1 
1 1 . ____ 1___________ 1___________ 1___________ 1
1------- [

1正面路

----- r

最小1

r

六 ，六〇 丨

r

六•六〇 i

r

八 *〇〇1 六 *〇〇1

1寬七公1寬度 1 ! 1 1 1

丨尺以下 1 I 1 1__________ I!

最小

1

一二 .〇 1

1

—— 〇〇 1

[

一六 *〇〇1

1

—二 •1

1
1

深度 1 
1

1
E

1
1

1
1

1
__________ I1

1正面路

1

最小丨

!

七 .一〇1

1

七 ，一〇 1

1

八 *〇〇丨

1

七 . _ 〇 1

1寬超過 

1七公尺

寬度1
1

1
1

1
1

1
i

1
11

最小

1

一四 *〇〇 |

I

一五 *〇〇1

t

一六 *〇〇丨

1

一六 *〇〇至十五

1公尺 
1

深度丨
1

1
1

1
I

1
L

I

I1

1正面路

1

最小

1

七 *六〇丨

1

七 *六〇 1 八 •〇〇丨

1

七 *六〇1

寬超過 

1十五尺

寬度
1

1
1

1
1

1
__ L

1
I1 1 1

1至二十 最小 一六 _〇〇1 一五 *〇〇1 _ 六 .〇〇丨一七 * 〇〇

丨五公尺
1

深度 i

1
1
1

1
I

1
__________ 1

1

1正面路

1 1 

最小

r

七•六〇1 七•六〇1

1

八 *〇〇1

1

七•六〇1

1寬超過 

二十五

寬度 1
1

1
1

1
I

1
i

1---^ 1 1 1

1公尺 i 最小 —六 *〇〇丨一八 *〇〇1 一六 _〇〇1 一八 * 〇〇

1
1

1深度 
1

1
1

1
1

1
5

[
1

前項其他使用分區不包括農業區暨保護區。但依獎勵投資條例及促進產業 

升級條例開發之工業住宅社區按前項第一款之甲、乙種建築用地及住宅區 

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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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條 本規則所稱正面路寬、最小寬度及最小深度，其定義如下：

— 正面路寬係指基地面前道路之寬度。

二最小寬度係指最小深度範圍內基地二側境界線間與這路境界線平行距 

離之最小値。但道路境界線爲曲線者，以該曲線與基地兩側境界線交 

點之連線視爲道路境界線。

三最小深度係指臨接之道路境界線至該基地後側境界線垂直距離之最小 

値 &

建築基地如屬角地應截角時、其寬度及深度係指截角前之寬度及深度。 

第”寒 建築基地臨接二條以上道路，得以選擇任一道路爲面前道路。

建築基地位於道路末端，其寬度、深度及方位由起造人選定之。

前二項情形分別以任一道路爲面前道路或以任一方位量距1其寬度及深度 

達到最小寬度及深度之標準以上者，即非屬畸零地。

道路塊界線以外另定建築線之建築基地，其寬度及深度應自建築線起算。 

臨接綠帶退縮建築之基地1其寬度應自退縮線起算，深度應自綠帶境界線 

起算。

第 6 條 依第三條規定之基地寬度，每增加十公分，其深度得減少二十公分，減少 

後之深度不得小於八公尺&

應留設前後院地區，其基地深度減前後院深度之差不得小於六公尺。

應留設側院地區，其基地寬度減側院寬度之差不得小於三公尺。

應留設騎樓地區及臨接綠帶應退縮建築之土地，其基地深度減騎樓或退縮 

地深度之差不得小於八公尺。

第 7 條 面積狹小之基地非經補足所缺寬度、深度，地界線與建築線斜交之角度不 

滿六十度或超過一百二十度者之基地非經整理，均不得建築。但經花蓮縣 

政 府 （以下簡稱本府）查勘認爲該基地之最小面積已達規定寬度及深度或 

周圍情形確賞無法補足或整理，可供建築使用，並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1 

不在此限：

— 鄰接地爲道路'水溝、軍事設施或公共設施用地者。

二鄰接土地業已建築完成無法合併建築使用者。

三因地彤上之障礙或都市計畫之規劃或非都市土地之編定無法合倂使用 

者 °

前項第二款所稱業已建築完成不包括車■、花棚、圍牆及其他類似構造之 

簡易工作物或應拆除之新違章建築或傾頹或朽壞之建築物。

第 S 條 實施區域計畫地區非都市土地 > 在編定使用前或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在中華 

民國六十二年七月十二日臺灣省畸零地規則發布施行前，業經地政機關辦 

理分割完竣，或因都市計畫公其設施用地之劃定逕爲分割完竣，面積狹小 

之基地符合於下列規定之最小寬度、深度及面積者，准予建築：

95



1使用分區或使用地區基地情形（公尺）

1
1

I 甲、乙種建築用地、I 

I 住宅區、茼業區 I

I [
1------------------1

1正面路寬七公尺以下1最小寬度（公尺）

I I
I 三 *〇〇 I

I I1

1
[

1

|最小深度（公尺）
I

I I 

I 五•〇〇丨
I i

1

1
1

r --------------
1最小面積（平方公尺）

I I

I 二〇•〇〇 I

_J________ __________ I1

1正面路寬超過七公尺 

至十五公尺

1
1

1

1最小寬度（公尺）
1

I I 
I 三•五o I

1

1最小深度（公尺）
1

l [ 

I 六•〇〇[
I 11

1
\

1

1最小面積（平方公尺）
1

1 1

1 三〇  〇〇 1 
1__________________[!

j 正面路寬超過十五尺

1至二十五公尺

1
I

1

丨最小寬度（公尺）
I

1 1 

1 三 _五 0 1
1 1

I

I 最小深度（公尺）
I ....

1 1 

1 六•〇〇1
_J__________________11

[
f

[

i 最小面積（平方公尺）
I

1 1 

1 三五*〇〇1 
1 [

1---------------

1正面路寬超過二十五

1公尺

1
1

I

i 最小寬度（公尺）
I

1 [ 

1 四 _ 〇〇丨 
1 1

I

i 最小深度（公尺）
I

1 1 

1 七 •〇〇1 
1 11

1
1

I

I 最小面積（平方公尺）
S

1 1

I 四〇♦〇〇丨 
1 [

前項建築基地騎樓部分應計入最小深度。但不列入最小寬度及最小面積。 

應留設側院地區 > 其基地寬度減側院寬度之差，不得小於二公尺。

臨接綠帶應退縮建築之基地，其退縮部分不計入最小面積，基地深度減退 

縮地深度之差，不得小於五公尺。

第 9 條 C刪除）

第 10條 畸零地所有權人與鄰地所有權人無法達成協議者’欲申請調處時，應塡具 

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書件正本一份、副本十份向本府申請調處：

一合倂使用土地之土地登記簿謄本、地籍圖謄本。

二相關土地地盤圖，註明需合倂使用土地最小面積之寬度及深度° 

三相關土地所有權人、承租人及他項權利人之姓名、住址。

四 公 告 現 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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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 L H 受理調處畸零地合倂時 '應於收到申請書之日起一個月內，通知有關土地 

所有權人、承租人及他項權利人進行調處，調處之程序如下：

— 審查合倂之位置、形狀及申請人所規劃合倂土地最小面積、寬度及深 

度 ，必要時並酌予調整。

二 調 處 時 ，以公告現値爲調處基價款，徵詢參與調處人之意見，並由各 

土地所有櫂人協商合倂建築或公開議價，逕爲買賣或合倂建築。

三 調 處 時 ，雙方意見不一致或一方缺席經再次通知不到者i 視爲調處一 

次不成立。

第 12條 畸零地合倂於調處二次不成立時*基地所有權人及鄰接土地所有權人得就 

第九條規定範圍內土地於第二次調處不成立之日起於六個月內，依本法第 

四十五條之規定預徽承買價款，申請徵收。

基地所有權人及鄰近土地所有人，均於期限內預繳承買價款，申請徵收> 

並主張優先承購時，主管機關於繳款期限截止後十五日內辦理徵收M 矣完 

成徵收手續後以競標決定之。

第一項之預繳承買價款應按徵收補償金額計算。

第二項辦理徵收時，由本府地政處辦理，徵收計晝書由工務處辦理1標售 

作業由財政處辦理。

第 條 爲辦理畸零地調處業務，應設置本縣畸零地調處委員會•其設置要點由本 

府另訂之。

第 ！4 .涵 申請承購公有畸零地應檢附本府核發之公有畸零地合倂使用證明書。

前項證明書之梭發基準及程序另定之。

第■ 15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法規名稱：金門縣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民國 9 1 年 1 1 月 2 1 日發布）

第 L J j  本自治條例依建築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六條規定制定之。

l A J i  畸零地及其相鄰土地之使用管理，依本自治條例之規定。

前項所稱畸零地係指本法第三條規定地區內面積狹小或地界曲折之基地。

第 u i  本自治條例所稱面積狭小基地，係指建築基地深度與寬度任一項未達下列

規定者：

1 1

丨基地丨 住 商 工

1 1 

風 1其他使1

丨情形丨 宅 業 禾 景丨用分區！

1 使用 1區 區 區丨 丨

1 分區1
1_______ L

! 1

1 1 1 1 1 1 I 1

1 面 1 寬 1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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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 公 I O  I O  I 0  I 〇 I o  

丨 I 尺丨01〇丨〇丨〇1 o

前項寬度之計算不包括側面應設置之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或依法應退縮之 

土地。其他使用分區不包括農業區及保護區。

第 4 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地界曲折之基地，係指下列情形者：

— 、基地界線曲折不齊，該曲折部分無法配置建築物者《

二'基地界線與建築線斜交之角度不滿六十度或超過一百二十度者。

三'基地爲三角形者。

第 5 ii 本自治條例所稱建築基地之面臨路寬、寬度及深度，其定義如下：

一 、 面臨路寬係指基地面前道路之寬度。

二 、 寬度係指最小深度範圃內莲地二側境界線間與建築線平行截線長度之 

最小値。

三'深度係指基地臨接之建築線至後側境界線之垂直距離d 基地深度不同 

者 ，以其平均深度爲深度M 旦最小邊深度不得小於六公尺。

前項基地之建築線爲曲線者 > 以該曲線與基地兩側境界線交點之連線爲準 

^有截角者其長度以未截角之尺寸爲準15

第..A M  依第三條規定之基地寬度，每增加十公分，其深度得減少二十公分。減少

後之深度不得小於八公尺。如應設置前、後院者，其基地深度減去前、後 

院深度後，不得小於六公尺；應留設騎樓者，基地深度減去騎樓深度後， 

不得少於八公尺。

第 7 條 原有建築物拆除新建或戰地政務終止前業經地政機關辦理分割完竣或因都

市計畫逕爲分割完竣之面積狹小基地，其寬度、深度及面積合於下列規定 

者 ，准予建築。

1

丨基地情形 

1 使用分區
f

住宅區及商業區

1

工業區及其他使用分區 1

1
1t 1

丨面1寬 度 （公尺）
[ K& I

三 _ 0 〇

1

三 t 五〇 1

1[ Eua
丨路1深 度 （公尺） 五 * 0〇

1

十 二 ■0 〇 1

1見 t
丨七1面 積 （平方公尺） 

丨公1

1尺 1

二〇_〇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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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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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 .〇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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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

1

[

1

1

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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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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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寬 度 （公尺） 1
I |

1

四 ■ 〇〇丨
1

1

四•五O  1 
____ __________ ___ [

1 r  

1深 度 （公尺） 1
1________________ L

1

七 . O O I

_____________ !____

1

十六 .〇〇 1 
_________________t

丨面

丨寬

I超 I 面 積 （平方公尺）

I 過 I 

丨十I 

丨五I

I公丨 

I 尺 I I

I I________________

四〇 •〇〇

前項騎樓或依法應退縮建築之基地部分不得計入寬度及面積。

第 8 條 自然村內之建築基地以臨接之村內現有巷道爲面前道路，基地爲畸零地時 

得依下列規定核准建築：

一 、相鄰土地爲畸零地時，經該土地所有權人提出放棄建築之權利切結書 

後 ，得申請建築許可。

二'留設適當土地供合倂者。

三 、經金門縣自然村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查通過者。

第 9 條 面積狹小之基地非經補足所缺寬度、深度或地界曲折之基地非經整理者’ 

不得建築。但經金門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主管建築機關查勘認爲該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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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確實無法補足或整理=且無礙建築設計及市容觀瞻，可供建築使用並合 

於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核准其建築：

一 、 鄰接土地爲道路、現有巷道、水道、公共設施、古蹟，軍事設施或軍 

事設施周圍禁建及限建等用者=

二 、 鄰接土地業已建築完成、無法合併或整理或建築使用者《

三 、 因都市計畫街廓之限制或經完成土地重劃者。

四 、 因地形之限制無法合倂者。

五 、 地界線整齊、寬度超過規定及深度超過十一公尺者。

前項第二款所稱業已建築完成者，係指現況爲三層樓以上或頜有使用執照 

或竣工證明之二層樓建築物或於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實施建築管理前之合法 

建築物》

第 10修 畸零地非與其相鄰之唯一土地合倂，無法建築使用時，該相鄰之土地非經 

留出合倂使用所必須之土地不得建築。但留出後所餘之土地形成爲畸零時 

'應全部合併使用

前項畸零地已有建築物存在且有前條第二項所規定情形，或已有第七條之 

適用者，該相鄰之土地不必留出土地與其合倂使用=

第 1 1 條 建築基地面積畸零狹小或地界曲折不合規定者 > 非與鄰近土地協議調整地 

形或合倂使用，達到規定最小面積之寬度及深度，不得建築。畸零地所有 

權人及鄰接土地所有權人於無法達成協議時，得檢附下列書件，向本府申 

請調處：

一 、 需合倂使用土地之土地登記簿賸本及地籍圖騰本。

二 、 相關土地地籍圖及現況圖各十份，並表明申請及需合倂使用土地最小 

面積之寬度及深度。

三 、 相關土地所有權人及他項權利人之姓名•■地址。

四 、 土地之公告現値、市價槪估及地上建築物之重建價格槪估。

五 、 建築線指定（示）圖 °

l L i 2 條本府爲辦理畸零地之申請合倂使用，應設畸零地調處委員會，置委員九人 

，由下列人員組成之，並由本府工務局局長爲召集人：

一 、 本府工務局都市計畫課課長 '建築管理課課長》

二 、 本縣地政局代表一人。

三 、 本府財政、法制單位代表各一人a 

四 '建築師公會代表二人。

五 、專 家 （學者）一人 。

前項委員會置幹事一人由本府工務局派兼之。

前二項人員均爲無給職。但得依規定支給交通費、出席費或硏究費。

第 13條本府受理調處畸零地合併使用之申請時，應於收到申請書之日起一個月內 

，以雙掛號通知有關土地所有權人及他項權利人進行調處，調處之程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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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_ 、審查申請人所規劃合倂使用土地最小面積、寬度及深度，必要時得酌 

予調整，並以公告現値爲調處計價之基準。

二 、查估合倂土地附近之買賣市價作爲底價•徵詢參與調處之各權利關係 

人意見，並由各土地所有權人，以公開議價方式出具願意承購、出售 

或合倂之價格。

三'調處時一方無故不到或請求改期兩次者，視爲調處不成立。

第 14..條畸零地經調處二次不成立|基地所有權人或鄰接土地所有權人依本法第四 

十五條規定就規定最小面積之寬度及深度範圍內之土地，預繳承買價款， 

申請本府徵收後辦理出售或標售。

前項畸零地徵收出售 '標售作業程序，由本府另定之。

第 】5 條 應補足或留出合倂使用基地之相鄰土地爲公有者，土地所有人應取得本府 

主管建築機關核發之公有畸零地合倂使用證明書，並依本法第四十五條等 

有關規定逕向公產管理機關申購。

前項證明書之核發基準，由本府另定之。

第 】6 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11

法規名稱：墨北市畸鸚地使用規_  (民國8 4年 0 2 月 28日修正）

第丨. i i 本規則依建築法第四十六條規定訂定之。

B 2 條 本規則所稱畸零地係指面積狹小或地界曲折之基地。

第 3 條 本規則所稱地界曲折之基地，係指基地界線曲折不齊，或基地線與建築線

斜交之角度不滿六〇度或超過一二〇度或基地爲三角形者。

第 4.條 建築基地寬度與深度未達左列規定者，爲面積狹小基地。但最大深度不得

超過規定深度之二倍半。

一未實施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之地區，依左列規定。

1 1

丨使丨寬（

!用 1深公

1分 1度尺

1區 丨 ）
1 1

1

1種

1類 
1

正面路寬七公尺以下

1 1 

1正面路寬超過七公尺1 

1至十五公尺 1
1 I

1

寬 度 1深 度
_____ 1__________

1 1 1 

1寬 度 1深 度 1
I | I

1住 宅

1 1

區 1四 _八〇 —四 *〇

1 1 1 

1四.八〇 1 —七 .〇 i

1 1 〇
__________ 3_

1 1 〇 1
I | I

1工 業

1 1

區丨五_〇〇 1一五•〇

1 1 1 

五 _ 〇〇 1一六 _〇

1 〇 i 1 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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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商 業 區 I 五 •〇〇 I一五 .〇 I五 ，〇〇 i —五 •O I

I I I 01 I 〇 l

正面路寬超過十五公 

尺至二十五公尺

1 1 
1 正面路寬超過二十五 1 

1 公尺 丨
J______ 1

寬 度 深 度

1 1

1 寬 度 1 
1 1

n
深 度 I

四 *八〇 一八 .〇

〇

1  "T 

I 四■八〇 I

I I
I I

一八•〇 I

0  I

五 * 〇〇 一七•〇 

〇

I I
丨五•〇〇丨

I I
I I

一八•〇 丨 

〇 I

五 ♦〇〇 一五 .〇

0

I I  
I 五 * 〇〇 I

I I
I I

—八 ，0  I 

〇 I
I

二實施土地分區管制規則之地區，依照台北市（以下簡稱本市）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規則之規定，其餘未規定最小寬度及深度之使用分區，除 

保護區、農業區外1依照第一種住宅區。

三都市計畫書圖中，另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臨接交叉角之建築基地，如側面依規定應設置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者，其 

寬度應依前項規定加三•六四公尺。

第 5 條 前條所稱寬度，於未實施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之地區，係指基地臨接建 

築線之長度；其在商業區之角地應以臨接較寬道路建築線之長度爲該基地 

之寬度。所稱深度係指自基地臨接建築線至該基地後側境界線之垂直距離 

。基地深度不同者，以其平均深度爲深度6

實施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之地區I 其建築基地之寬度與深度，依照本市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之規定，但其臨接建築線寬度不得小於四•八公尺

基地有截角者，其長度以未截角之尺寸爲準9

第 6 條 畸零地非經與鄰地合倂補足或整理後，不得建築。但有左列情形之一而無 

礙建築設計及市容觀瞻者，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工務局（以下簡 

稱工務局）得核准其建築a

— 鄰接土地業已建築完成或爲現有巷道、水道，確實無法合倂或整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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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重要公共設施或地形之限制無法合倂者。

四地界線整齊，寬度超過第四條規定，深度在十一公尺以上者。

五地界建築基地面積超過一千平方公尺而不影響鄰地建築使用者。

前項第一款所稱業已建築完成者 > 係指現況爲加強磚造成鋼筋混凝土三層 

樓以上建築物 > 或領有使用執照之二層樓以上建築物，或於民國六十年十 

二月二十二日建築法修正公布前領有建造執照之二層樓以上建築物。 

m .iM  畸零地非與相鄰之唯一土地合倂，無法建築使用時，該相鄰之土地，除有 

第十二條之情形外，應依第八條規定辦理，並經本府畸電地調處委員會（ 

以下簡稱畸零地調處會）全會委員會議審議，留出合倂使用所必須之土地 

始得建築。但留出後所餘之土地形成畸零地時，應全部合倂使用。

第 S 條 第六條及第七條應補足或留出合倂使用之基地，應凼使用土地人自行與鄰 

±也所有權人協議合倂使用。協議不成時，得檢附左列書件，向畸零地調處 

會申請調處。

— 需合倂使用土地之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圖賸本。

二相關土地地籍配置圖及現況圖1並表明申請及需合倂使用土地最小面 

積之寬度及深度。

三相關土地所有權人及他項權利人之姓名、地址。

四土地之公告現値、市價槪估及地上建築物之重建價格槪估。

五 建 築 線 指 定 （示）圖 。又有本市建築管理規則第九條規定之情事者， 

不在此限。

第9 條 畸零地調處會受理申請後，應於收到申請之日起一個月內雙掛號通知土地

所有權人、承租人、地上權、永佃權、典權等權利關係人，並依左列規定 

調整：

一參與合倂土地之位置、形狀，槪以公告現値爲調處計價之基準。

二審查申請人所規劃合倂使用土地最小面積寬度及深度。

三查估合倂土地附近之市價爲底價，徵詢參與調處之各權利關係人意見 

，並由各權利關係人以公開議價方式出具願意承:購、出售或合倂之價 

格 。

擬合倂土地之所有權人行蹤不明或其他原因，致無法通知出席者，由申請 

人檢附具體證明文件’並登報公告後，得逕提畸零地調處會公決。

應合倂之土地權利關係人於調處時，一方無故不到或請求改期二次者，視 

爲調處不成立。

第 .W J 条.畸零地圖處會置委員H  人 ，其中一人爲主任委員，由工務局局長兼任； 

委員由左列人員組成，任期二年，期滿另行聘（派）兼之。開會時，由主 

任委員主持，如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得指派委員_ 人代表主持。 

— 本府工務局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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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府財政局一人。

四本府地政處一人。

五本府法規委員會一人*=

六專家學者三人。

前項委員會置幹事二人至五人，由本府工務局派兼之。

前二項人員均爲無給職6但得依現定支給交通費或出席費。

第 n 條 畸零地調處會於受埋案件後，得輪派調處委員進行調處1 D調處委員因故 

無法出席時，應自行委請其他委員代理。

調處成立之案件1應製成紀錄提委員會報告；如調處二次不成立時，應提 

請調處會公決；公決時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並經出席委員三 

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始得爲之。

第 [2條 建築基地臨接左列畸零地，經畸零地調處會調處二次不成立後，應提交全 

體委員會議審議，認爲該建築基地確無礙建築設計及市容觀膽者，工務局 

得核發建築執照。

一應合倂之畸零地臨接建築線，其面積在十五平方公尺以下者。

二應合倂之畸零地未臨接建築線 > 其面積在三十平方公尺以下者。 

三形狀不規則，且未臨接建築線者=

四其他因情況特殊經查明或調處無法合倂者。

第 13條 申請基地經畸零地調處會二次調處不成立，基地所有權人或鄰接土地所有 

權人，得於畸零地調處會決議函文到日起三十日內，就規定最小面積之寬 

度及深度範圍內之土地，按徵收補償金額預繳承買鄰地之價款，申請本府 

徵收後辦理出售。申請時除申請書外並應檢附左列書件：

— 徵收範圍內之土地登記簿謄本、地籍圖賸本。

二徵收土地地籍配置圖及現況圖，並註明核定徵收之最小面積之寬度、 

深度範圍。

三相關土地所有權人及他項權利人之姓名、地址。

四徵收土地範圍內地上物有關證明文件。

五地價之市價槪估，當期土地公告現値證明書及建築物重建價格槪估。 

六畸零地調處決議紀錄6 

七徵收土地範圍內現況彩色照片。

申請徵收檢附之書件f經工務局（建築管理處）審查合格者，應即核計預 

繳承買價款及徵收業費，（每件新台幣二八、五〇◦ 元，並隨物價指數調

整之） ，通知知申睛人於文到日起三十日內辦理預繳，逾期註銷該申請案
6

前項承買價款之核計> 土地以市價爲準，建築物及農作物依相關法令規定 

補償、償助或救濟。

徵收土地之出售，不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程序限制。辦理出售時應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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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日，並通知申請人，經公告期滿無其他利害關係人聲明異議者，即出 

售予申請人 > 發給權利移轉證明書，如有異議，公開標售之。但原申請人 

有優先承購權’如申請地及合倂地所有權人均依規定於期限內繳款者’無 

論參加投標與否，均有優先承購權，若有二人以上同時主理優先權利時， 

則另行以比價決定之，權 售 （比價）所得超過徵收補償者，其超過部分按 

徵收土地補償款比例發給被徵收之原土地所有權人。

前項比價以標定價款比價底價，無標定時，以第三項之核計價款爲比價底 

價 。

第丨4 條 第六條及第七條規定之應補足或留出合倂使用基地之相鄰土地爲公有者， 

土地所有權人應取得工務局核發之本市公私有畸零地合倂使用證明書，逕 

向公產管理機關申購：公產管理機關得依公私有土地協議調整地形或合倂 

使用，並依建築法第四十五條等有關規定辦理。

土地所有權人與公產管理機關協議不成時，得申請畸零地調處會調處，經 

調處不成立後，並提交全體委員會審議，認爲無礙建築設計及市容觀瞻者 

，得准予單獨建築。如建築面積過小又調處不成立者，得依第十三條程序 

辦理之。

第 15 .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法規名稱：高雄市畸零地使用III治條例(民國9 7 年 0 8 月 0 7 日修正）

B  1條 本自治條例依建築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六條規定制定之。

第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爲高雄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節3 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畸零地，係指面積狹小或地界曲折之基地。所稱面積狹小

基地，係指建築基地之寬度或深度未達附表一規定者。所稱裡地 > 係指未 

鄰接建築線且位於附表一規定深度範圍以外之基地。

前項附表一所規定基地之深度、寬度標準，得依下列規定調整：

一 、 寬度每增加十公分，其深度得減少二十公分。但減少後之深度不得小 

於八公尺。

二 、 依前款規定調整時，如建築基地應留設前、後院或依法應退縮建築之 

部分，其基地深度減去前、後院或依法應退縮建築之部分後，不得小 

於六公尺

三 、 依第一款規定調整時，如建築基地應留設騎樓者，基地深度減去騎樓 

深度後，不得小於八公尺。

第4 條 建築基地之寬度及深度，其定義如下：

一 、寬度係指附表一之深度中基地二側境界線問與建築線平行截線長度之 

最小値。

基地爲角地者，不包含側面應設置之騎樓地、前院或依法令應退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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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部分。

二'深度係指前款寬度範圍內自基地臨接建築線至該基地後側境界線之垂 

直距離。

基地深度不同者，以其最小深度爲其深度6 

前項建築線爲曲線者 > 以該曲線與基地兩側境界線交點之連線爲準。基地 

有截角者，以未截角之尺寸爲準。

第 5 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地界曲折之基地，係指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 、 基地境界線與建築線斜交角度不滿六十度或超過一百二十度，且符合 

第二款規定之基地。

二 、 基地深度未達五公尺之部分（不含騎樓地、前院或依法令應退縮建築 

部分） ，左右任一側境界線之突出或延伸部分與建築線平行之最大截 

線長度大於五•五公尺之基地。

三 、 基地爲角地者，臨接任一邊建築線之長度超過前條規定之深度加五• 

五公尺以上部分，其基地深度未達三公尺者（不含騎樓地 '前院或依 

法令應退縮建築部分） 。

第 6 條 面積狹小之基地非經補足所缺寬度、深度，不得建築；地界曲折之基地非

經整理者 > 亦同。但經本府審核認爲該基地確實無法補足或整理，並符合 

下列情形之一且無礙建築設計及市容觀瞻者，不在此限：

一 、 鄰接地爲道路、7义溝等公共設施或軍事設施，目前無法廢除者。

二 、 鄰接土地業已建築完成，無法合倂建築使用•且其寬度在三公尺以上

，深度在五公尺以上，面積在二十平方公尺以上者M 旦側面應設置騎 

樓地之角地，其寬度應在一 ■五公尺以上，面積應在二十平方公尺以 

上者15

三'因都市計畫街廓之限制者。

地界曲折之基地，其寬度及深度符合建築規定且毗鄰土地非屬面積狹小之 

畸零地，經本府審核認定無礙建築設計及市容觀瞻者，得不經整理。

第一項第二款所稱已建築完成，係指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 、 都市計畫發布前已建築完成之建築物。

二 、 領有使用執照之建築物。

三 、 中華民國六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本法修正公布前領有建造執照之二層 

樓建築物。

第一項所稱寬度及面積不包含側面應設置之騎樓地、前院或依法令應退縮 

建築部分。

第 7 條 面積狹小之基地，在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七月十二□前業經地政機關辦理分 

割完竣，其深度或寬度未達附表一之規定*如其深度符合附表二之規定或 

寬度符合附表三之規定者，准予建築使用》但騎樓、前院及依法令應退縮 

建築部分不得計入寬度及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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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S 條 畸零地非與其相鄰之唯一土地合倂，無法建築使用時，該相鄰之土地非經 

保留合倂使用所必需之土地，不得建築。但保留後所餘之土地形成畸零地 

時 ’應全部合倂使用。

畸零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相鄰之土地無須保留土地與其合倂使用：

一 、 位於道路交叉處之公有土地，其現況供通行使用，且確定不爲建築或 

無法作爲建築使用之截角退讓地。

二 、 基地上有第六條第三項之建築物。

三 、 符合前條規定。

第一項相鄰土地所有權人得協議價購畸零地之全部供合倂建築使用。協議 

不成立且經二次調處仍無法合致時，得不經合倂申請建築；經本市畸零地 

調處委員會審議通過者，准予建築，不受第一項規定之限制。

第一項補足或整理後之土地，其深度或寬度應逾第三條規定之深度或寬度 

。補足或整理之部分，其地界線應以垂直建築線或平行街廓線或鄰地地界 

線爲原則。但側面應留設騎樓地之角地 > 其地上有第六條第三項之建築物 

者 ，合倂後之寬度應在一•五公尺以上，面積應在二十平方公尺以上。（ 

不含騎樓地、前院或依法令應退縮建築部分。）本自治條例修正施行後， 

未建築之土地自行分割產生之畸零地，應先行與分割前之同筆土地合倂使 

用 。但經本府認定不能先行合倂使用者，不在此限。

第 9 條 公有畸零地'公有裡地之合併使用應由相關鄰地所有權人檢附下列書件向 

主管機關申請核發合倂使用證明書：

有關土地之地籍圖、土地登記簿（含鄰接各有關地號）。

二 、 建築線指示（定）圖 °

三 、 合倂使用申請圖，自有地塗綠色，畸零地塗紅色，裡地塗橙色，並標 

明白有地和畸零地或裡地之寬度與深度。

前項證明書之核發要點由本府另訂之。

第 W 條 依本自治條例應補足或保留合倂使用之基地，其土地所有權人得檢附下列 

書件，向本府申請調處：

— 、需合倂土地之土地登記簿及地籍圖謄本各一份。

二 、 相關土地地盤圖及現況圖各十五份，表明需合倂使用土地最小面積之 

寬度及深度。

三 、 相關土地所有權人及他項權利人之姓名、通訊地址。

四'公告土地現値'市價槪估及地上物補償之槪估。

五 、建築線指示（定）圖 。

第 11條 本府爲畸零地之中請合倂使用，應設畸零地調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置主任委員由本府上務局局長兼任，置委員十人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 、 高雄市建築師公會代表二人。

二 、 高雄市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代表一人。

三 、 高雄市地政士公會代表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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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本府財政局代表一人。

五 、 本府地政處代表一人 。

六 、 本府法制局代表一人^

七 、 本府都市發展局代表一人。

八 、 本府工務局副局長一人、建築管理處處長一人。

本會置幹事一人 > 由本府派兼之。

本會主任委員、委員由本府聘（派）兼之，任期二年1期滿得續聘（派） 

之 。

本會兼任人員均爲無給職d 旦得依規定支領交通費。

第 n 條 本府受理調處畸零地合倂使用之申請時，應於收到申請書之日起一個月內 

，通知有關土地所有權人及他項權利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進行調處，調處 

之程序如下：

— '審查申請人所規劃合倂使用土地最小面積、寬度及深度1必要時得酌 

予調整。

二 、 查估合倂土地附近之買賣市價訂爲底價。

三 、 徵詢各權利人意見，促成各土地所有權人，以公開議價之方式達成買 

賣或其他合倂使用之合意a

四 、 調處時一方無故不到或請求改期兩次者，視爲調處不成立。

第丘 條 申請基地經本會調處兩次不成立，土地所有權人得就規定最小面積之寬度 

及深度•預繳承買價款，申請本府辦理徵收出售或標售。

前項畸零地徵收出售、標售作業程序由本府另定之。

第」4 條 已完成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之地區，不適用本自治條例之規定。但於重劃 

或區段徵收土地分配成果圖公告確定後}再行分割者，仍適用本自治條例。 

第 15條 第三條附表一所列工業區之土地在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四月十三曰以前，業 

經地政機關完成分割登記者，或工業區以外之使用分區在中華民國八十三 

年四月十二曰以前，已依法核定應合倂使用之保留土地，得適用中華民國 

八十三年四月十一日本自治條例修正前之規定^

前 16條 (刪除）

H i U i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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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政 部 函
I 機 關 地 址 ：全北市中正區（1006S〕愛國西路2 號

聯絡方式：曾 雅 萍 02 - 23228396

10043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 段 124貌

丨 受文者：司法院秘書長

!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9 9年 3 月 1 日 

： 發文字號：台財稅字第09900010580號

速 別 ：

!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 附 件 ：如說明

4 主 旨 ：有關為大法官審理案件需要，囑就來函說明二各項問題表 

I 示意見一案，復 請 查 照 。

| 說 明 ：

一 、復 貴 秘 書 長 9 9 年 1 月 7 曰秘台大一字第0990000635號

函 。

i  二 、相關問題分別說明如下：

(一） 田賦與地價稅兩者之性質及徵收目的有何不同一節按田

| 賦與地價稅皆係對土地課徵之財產稅，屬依土地收益或

I 期待價值多募課徵之收益稅，亦即農業用地課徵田賦，

非農業用地課徵地價稅。惟我國情形較為特殊，係依據 

i 國父遺教之平均地權主張，地價稅實施累進稅率，以防

f 止私人壟斷土地與操縱投機，達成平均地權之目的，充

I 裕政府收入（如附件 1 )。

(二) 土地稅法第2 2 條 第 1 項 第 4 款 規 定 ，對 於 「依法不能 

建 築 ，仍作農業用地使用」之都市土地，係徵收田賦而 

非地價稅，其立法意旨為何一節

I 查該條文係參照當時「實施都市平均地權條例」草案第

2 0 條 及 第 2 1 條規定訂定，該條文之立法理由係農業用 

I 地宜採量能課稅之原則，故對非都市土地仍作農業用地

第 i 頁 共 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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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及都市土地公共設施尚未完成、屬農業區、保護區 

與依法不能建築仍作農業用地使用之土地，均得暫徵田 

賦 （如附件 2 ) 。又依立法院6 5 年 1 0 月 7 日第1 5次聯 

席會議紀錄（第 5 8 會期）討 論 事 項 ，列席該次會議之 

内政部地政司司長表示，上揭草案第2 2 條 第 3 款 「依 

法不能建築，仍作農業使用」之都市土地，係指因其他 

法律限制，而不能建築者；例如軍事禁建地及洪水平原 

管制區等，另又如其他法令限制不得為建築之用° 考量 

類此情形徵收地價稅不太合理，故 規 定 仍 作 農 業 用 地 使 參  

用 者 ，得暫徵田賦（如附件3 ) 。 lik
三)本部6 5 年 1 0月 3 0 日台財稅字第37278號函及8 2年 12 

月 1 6 日台財稅字第820570901函認為畸零地應課徵地 

價稅而非田賦，是否符合地價稅之徵收性質及目的，及 

上開函釋以畸零地因尚可與鄰近土地合併使用，故 非 「

依法不能建築」之 情 形 ，理 由 為 何 ，此與建築法第 44 

條後段之規定是否相符等節

1 、 按本部 6 5年 1 0月 3 0 日台財稅第37278號函釋：「本 

案納稅義務人所有土地，因未臨建築線，無法單獨興 

建 住 宅 ，惟仍可與鄰近土地合併使用，並無限制其不 

能使用之事實，自仍應課徵地價稅。」係該畸零地既 

可合併供建築使用而具有價值，依法課徵地價稅尚符 

合租稅公平。

2 、 另有關畸零地及地界曲折之基地，非經整理不得建築 

之 土 地 ，是否屬土地稅法第2 2 條 第 1 項 第 4 款所稱 

依法不能建築之土地，前經函詢建築法主管機關内政 

部 以 8 2 年 1 0 月 1 9 日 台 （8 2 ) 内地字第8212847號 

函 表示，土地在與鄰接土地調整地形或合併使用，達 

到規定最小面積之寬度及深度者，即 可 建 築 ，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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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建築」，似與平均地權條例第2 2 條 第 1 項 第 4 

款 「依法不能建築，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之規定不 

盡 相符，爰建議請法務部表示意見，復經函詢法務部 

8 2 年 1 1 月 2 3 日法 8 2 律 決 2472 3號函復略以：「按 

畸零地與鄰接土地合併達到最小基地面積標準者即可 

建 築 ，為促進土地之有效利用，如該畸零地已屬公共 

設施完竣地區，應不適用平均地櫂條例第2 2 條 第 1 

項 第 3 款之規定，内政部6 6 年 1 2 月 2 8 日台内地字 

第 7 5 6 7 6 3 號函業已釋示在案，亦即該地不得視為 

『限制建築之土地』而徵收田賦° 從 而 ，如就建築法 

第 4 4 條規定之反面解釋及内政部上開函釋，適用 

『舉輕以明重』之 原 則 ，則本案公共設施完竣地區之 

土 地 ，在與鄰接土地協議調整地形或合併使用，達到 

規定最小面積之寬度及深度者，即可建築，似非屬土 

地稅法第2 2條 第 1 項第 4 款或平均地權條例第2 2條 

第 1 項 第 4 款規定所稱『依法不能建築』之都市土地 

而徵收 © 賦 。」本部參據法務部意見爱作成前揭82 

年函釋。又是類都市土地原即非屬農業用地之範疇， 

且仍可供建築使用，具有收益能力與期待價值，予以 

課徵地價稅，尚屬適法，亦符合地價稅之徵收性質及 

目的。

(四 )  上開本部函釋除為實現土地稅法第2 2 條 第 1 項 第 4 款 

規定之立法目的外，是否尚有其他目的（例如是否為防 

杜實務上所生弊端）一節

經查並無除立法目的外之其他目的。

(五) 稅捐實務上就畸零地徵收地價稅之辦理情形如何，例如 

歷年來就畸零地所徵收之地價稅數額、其占全部地價稅 

之 比 例 、相關訴願案件及行政訴訟案件數量之統計資料

第 3 頁 共 4 頁



ĵ rAr
一 即

經函詢各地方稅稽徵機關，實務上土地所有權人持有是 

| 類 土 地 ，如主張有土地稅法第2 2 條 第 1 項 第 4 款規定

之適用者，均就個案土地函詢直轄市、縣 （市 ）政府之 

| 建築主管機關，是否屬依法不能建築者。另查現行地方

| 稅資訊系統並無就畸零地單獨歸戶統計，尚難提供是類

土地所徵收之地價稅數額及其占全部地價稅比例；至相 

I 關訴願案件及行政訴訟案件數量，經統計共4 件 （如附

4 件 4 )。

正 本 - 司法院秘書長 

本 ：

^ 部 長 李 違 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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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調 各 縣 市 依 法 不 能 建 築 畸 零 地 所 徵 收 之 地 價 稅 資 料 明 細 表

縣巾別 件數及稅額 占全部地惯稅之比例（件數及稅額） 訴願及行政訴訟件數

全北市

依現行規定3 
對依法不能建築 
畸零地並無特殊 
徵免规定及代號 
註記，所以無法 

统計

同左

0

高雄市 0

臺北縣 0

宜蘭縣 0

桃固縣 2

新竹縣 0

讀栗辕' 0

臺中縣 0

彰化縣 ]

南投縣 0

雲林縣 0

嘉義縣 0

臺南縣 0

0

屏東縣 0

臺東縣 0

花蓮縣 0

澎湖縣 1

基隆市 0

新竹市 0

全中市 0

嘉義市 0

臺南市 0

金門縣 0

連江縣 0

合 計 . .........■ ■ ■忿■■■■■■■ ■ •. . \ 乂 ： 4

資料來源：各縣市稽徵機關提供。

註1:桃園縣地方稅捐機關回報2件 f 惟泝願及行政訴訟階段均程序審查，並未實體審查a  

註彰化縣地方稅捐機關凹報1件，業經最高行政法院98年裁2108號线定確定在案1 
訌3:澎湖縣地方稅捐機關H 報1件，業經最高行政法院97年裁1779號裁定確定在案。



受 文 者 ：司法院

f t

保存谣葡法院大法官書記處收文1 

年 S 月2 ^ 曰: 

會 台 字 第 一 / \  S

内 政 部 營 建 署 函
機關地址：105564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 

42號
聯絡人…二坤星 
聯絡電話：02-8771邡77 
傳真：G 2-87712709 
電子郵件：s t a r @c p a m i . g u v . t 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⑽年3月24日 
發文宇號：營署建管字第0992905878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無

主 旨 ：有關調查貴府97年度及98年度受理民眾申請畸零地合併調 

處 、取得公私有畸零地合併使用證明書、畸零地申請建築 

許可等資料乙案，經貴府函復需逐筆調閱卷宗，恐費時較 

長等情乙節，由於本案為配合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需要 

，又案件審理有其時效性，是本案仍請貴府儘速統計並於 

本年4月6 日前見復，以利彙整，請 查 照 。

說 明 ：復奉交下貴府99年3月9 日府工建字第0990078314號 。

正本：桃®縣政府
副本：司法院 '臺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臺灣省21縣市政府、金門縣政府、福建省 

連江縣政府、内政邹地政司、本署建築管理組電:

第丨良共丨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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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 敗 ：

料痛舞各院大法官書記處收文I 
1 吁 年 彡 月 么 t 日’ 

内 政 部 營 建 署 函  1會 台 字 第 號
機關地址：1055G 臺北市忪山區八德路2段3 

42號
聯絡人：江坤直 

聯絡電話：U 2-87712877 
俜真：02 877〗2709 
電子郵件：s t a r @.c p a r a i .g o v . U v

受 文 者 ：司法院

發文曰期：屮華民國99年3月29日
發文字沈：營署建管宇第09(32906212波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闲件：無

主 旨 ：有關調查貴府97年度及98年度受理民眾申請畸零地合併調 

處 、取得公私有畸零地合併使用證明書、畸零地申請建築 

許可等實料乙案，經貴府函覆9 7 、98年度受理畸零地調處 

或領有公私有畸零地合併使用證明書案件經查逾百件，相 

關資料均需一一調案查核，非短時間得以統計完訖等情乙 

節 ，由於本案為配合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需要，又案件 

審理有其時效性，是本案仍請貴府儘速統計並於規定期限 

前 見 復 ，以利彙整，請 查 照 。

說 明 ：復奉交下貴府99年3月2 3日北市都授建字第09910803300號
〇

正本：臺北市政府
副本：司法院、内政部地政司、本署建築管理組卜

^  1 H 共 1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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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期限：

建 署 函
機關地址：10556臺北市八德路2段342妮 
聯絡人• 坤星 
聯絡電話：02 877〗2877 
傳真：02-87712709 
電子郵件：s t a r 保[p a m L g o v . t w

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收文

1 1 年 B 月3 。曰 

會 台 字 第 ^ C號

附 件 ：無

主 旨 ：有關調查貴府97年度及98年度受理民眾申請畸零地合併調 

處 、取得公私有畸零地合併使用證明書、岭零地申請建築 

許可等資料乙案，經貴府函覆有關畸零地面積及畸零地申 

請建築許可實料，因非屬建築管理常態統計、登記資料， 

故無法提供乙節，由於本案係配合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 

需 要 ，又案件審理有其時效性，是本案仍請貴府儘速統計 

並於規定期限前見復，以利彙整，請 查 照 。

說 明 ：復奉交下貴府99年3月2 4日府建管字第0990079940號 。

正 本 ：高雄縣政府

副 本 ：司法院、内政部地政司、本著建帑管理組^

内政部

受 文 者 ：司法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99年3月30曰 

發文字號：營署建管字第099290G174號 

速 別 ：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t  i I i 片 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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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期限

内 政 部 函
i 機關地址：10556台北市八德路2段342號 （

| 營建署）
i 聯絡人：江坤星

聯絡電話：02-87712877

丨 傳真：Q2-877I 2709
電子郵件：sta r@cpami. gov. tw

受文者：司法院秘書長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99年4月16日 
發文字號：内授營建管字第09900709411號 
速別：速件

&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說明（請至http://edoc. cpami. govT tw下载）

主 旨 ：大院大法官為審理案件需要，調查全國各縣（市）政府受 

i 理民眾申請畸零地合併調處、取得公私有畸零地合併使用

； 證明書 '畸零地申請建築許可等資料乙案，復 請 查 照 。

I 說 明 ：

iV — 、依據本部99年2月9 日台内地字第09900099842號函辦理，

並續復責秘書長99年1月7 日秘台大一字第0990000634號函
〇

二 、本案前經本部函請各縣（市 ）政府統計97年度及98年度旨 

揭資料在案，先行彙整部分縣市已提供之相關資料（如附 

件 ） ，其餘各縣（市 ）政府仍剋正積極統計中，俟其回復 

後再行彙整函報大院。
線

正本：司法院秘書長
副本：臺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臺灣省21縣市政府，金門縣政府、福建省連江縣政府

依權責畫]分規定授權

_____
G09909223

、内 政 部 地 政 夺 部 董 建 署 （建築管理组）

^  ^  r： : -2OI0/M/16 '
某務 主 S 决 灯 乂 说

第 1 頁 共 1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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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 

保 存 期 限 ：

内 政 部 函
機關地址：10556台北市八德路2段342號 （ 

營建署）

聯絡人：江坤星 

聯絡電話：02-S7712877 

傳 真 ：02-87712709 

電子郵件：star@cpa[ni，govTtw

受 文 者 ：司法院

發文 S 期 ：中華民國99年4月16曰 

發文字號：内授營建管字第09900709412號 

速 別 ：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蒈通 

附 件 ：無

主 旨 ：有關調查責府97年度及98年度受理民眾申請畸零地合併調 

處 、取得公私有畸零地合併使用證明書、畸零地申請建築 

許可等實料乙案，前經本部99年3月3 日台内營字第099080 

1512號 函 （諒達）請貴府統計並於文到一個月内見復在案 

，惟迄今貴府尚未函復，由於本案為配合司法院大法官審 

理案件需要，又案件審理有其時效性，是仍請貴府儘速統 

計 見 復 ，以利彙整，請 查 照 。

說 明 ：依據本部99年3月3 日台内營字第0990801512號函續辦。

正 本 ：臺北市政府、臺北縣政府'■新竹縣政府、童 _ 縣政府、彰化縣政府、南投縣政府 

、雲林縣政府、嘉義縣政府、高雄縣政府、屏東轉尊府二H 縣政府 

副本：司法院1 内政部地政司、本部營建署建築管理組:效頌|繼 _

am  ■ 
G09909222

G09909222


